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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購置一手住宅物業之前，應留意下列事項：

適用於所有一手住宅物業

1. 重要資訊

‧ 瀏覽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下稱「銷售資訊網」）（網址： ），參考「銷售資
訊網」內有關一手住宅物業的市場資料 。

‧ 閱覽賣方就該發展項目所指定的互聯網網站內的有關資訊，包括售樓說明書、價單、載有銷售安排
的文件，及成交紀錄冊。

‧ 發展項目的售樓說明書，會在該項目的出售日期前最少七日向公眾發布，而有關價單和銷售安排，
亦會在該項目的出售日期前最少三日公布。

‧ 在賣方就有關發展項目所指定的互聯網網站，以及「銷售資訊網」內，均載有有關物業成交資料的
成交紀錄冊，以供查閱。

2. 費用、按揭貸款和樓價

‧ 計算置業總開支，包括律師費、按揭費用、保險費，以及印花稅。

‧ 向銀行查詢可否取得所需的按揭貸款，然後選擇合適的還款方式，並小心計算按揭貸款金額，以確
保貸款額沒有超出本身的負擔能力。

‧ 查閱同類物業最近的成交價格，以作比較。

‧ 向賣方或地產代理瞭解，您須付予賣方或該發展項目的管理人的預計的管理費、管理費上期金額
（如有）、特別基金金額（如有）、補還的水、電力及氣體按金（如有），以及 或清理廢料的費
用（如有）。

3. 價單、支付條款，以及其他財務優惠

‧ 賣方未必會把價單所涵蓋的住宅物業悉數推售，因此應留意有關的銷售安排，以了解賣方會推售的
住宅物業為何。賣方會在有關住宅物業推售日期前最少三日公布銷售安排。

1 按揭貸款計劃的資料包括有關按揭貸款計劃對借款人的最低收入的要求、就第一按揭連同第二按揭可獲得的按揭貸款金額上
限、最長還款年期、整個還款期內的按揭利率變化，以及申請人須繳付的手續費。

2 根據條例附表1第1部第10(2)(d)條述明，售樓說明書內顯示的發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每一份樓面平面圖須述明以下各項—
 (i) 每個住宅物業的外部尺寸；
 (ii) 每個住宅物業的內部尺寸；
 (iii) 每個住宅物業的內部間隔的厚度；
 (iv) 每個住宅物業內個別分隔室的外部尺寸。
 根據條例附表1第1部第10(3)條，如有關發展項目的經批准的建築圖則，提供條例附表1第1部第10(2)(d)條所規定的資料，樓面

平面圖須述明如此規定的該資料。

‧ 留意價單所載列的支付條款。倘買家可就購置有關住宅物業而連帶獲得價格折扣、贈品，或任何財
務優惠或利益，上述資訊亦會在價單內列明。

‧ 如您擬選用由賣方指定的財務機構提供的各類按揭貸款計劃，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前，應先細閱有
關價單內列出的按揭貸款計劃資料1。如就該些按揭貸款計劃的詳情有任何疑問，應在簽訂臨時買賣
合約前，直接向有關財務機構查詢。

4. 物業的面積及四周環境

‧ 留意載於售樓說明書和價單內的物業面積資料，以及載於價單內的每平方呎 每平方米售價。根據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 章）（下稱「條例」），賣方只可以實用面積表達住宅物業的
面積和每平方呎及平方米的售價。就住宅物業而言，實用面積指該住宅物業的樓面面積，包括在構
成該物業的一部分的範圍內的以下每一項目的樓面面積：(i)露台；(ii)工作平台；以及(iii)陽台。
實用面積並不包括空調機房、窗台、閣樓、平台、花園、停車位、天台、梯屋、前庭及庭院的每一
項目的面積，即使該些項目構成該物業的一部分的範圍。

‧ 售樓說明書必須顯示發展項目中所有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在售樓說明書所載有關發展項目中住
宅物業的每一份樓面平面圖，均須述明每個住宅物業的外部和內部尺寸 。售樓說明書所提供有關住
宅物業外部和內部的尺寸，不會把批盪和裝飾物料包括在內。買家收樓前如欲購置家具，應留意這
點。

‧ 親臨發展項目的所在地實地視察，以了解有關物業的四周環境（包括交通和社區設施）；亦應查詢
有否任何城市規劃方案和議決，會對有關的物業造成影響；參閱載於售樓說明書內的位置圖、鳥瞰
照片、分區計劃大綱圖，以及橫截面圖。

5. 售樓說明書

‧ 確保所取得的售樓說明書屬最新版本。根據條例，提供予公眾的售樓說明書必須是在之前的三個月
之內印製或檢視、或檢視及修改。

‧ 如屬未落成發展項目，賣方在認為有需要時可改動建築圖則（如有的話），因此應留意由賣方提供
的任何經修改的售樓說明書，以了解有關未落成發展項目的最新資料。

‧ 閱覽售樓說明書，並須特別留意以下資訊：

售樓說明書內有否關於「有關資料」的部分，列出賣方知悉但並非為一般公眾人士所知悉，關
於相當可能對享用有關住宅物業造成重大影響的事宜的資料。請注意，已在土地註冊處註冊的
文件，其內容不會被視為「有關資料」；

橫截面圖會顯示有關建築物相對毗連該建築物的每條街道的橫截面，以及每條上述街道與已知
基準面和該建築物最低的一層住宅樓層的水平相對的水平。橫截面圖能以圖解形式，顯示出建
築物最低一層住宅樓層和街道水平的高低差距，不論該最低住宅樓層以何種方式命名；

室內和外部的裝置、裝修物料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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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按甚麼基準分擔；

小業主有否責任或需要分擔管理、營運或維持有關發展項目以內或以外的公眾休憩用地或公共
設施的開支，以及有關公眾休憩用地或公共設施的位置；以及

小業主是否須要負責維修斜坡。

6. 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

‧ 閱覽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或公契擬稿）。公契內載有天台和外牆業權等相關資料。賣方會在售樓
處提供政府批地文件和公契（或公契擬稿）的複本，供準買家免費閱覽。

‧ 留意政府批地文件內所訂明小業主是否須要負責支付地稅。

‧ 留意公契內訂明有關物業內可否飼養動物。

7. 售樓處內有關可供揀選住宅物業的資料

‧ 向賣方查詢清楚有哪些一手住宅物業可供揀選。若賣方在售樓處內展示「消耗表」，您可從該「消
耗表」得悉在每個銷售日的銷售進度資料，包括在該個銷售日開始時有哪些住宅物業可供出售，以
及在該個銷售日內有哪些住宅物業已獲揀選及售出。

‧ 切勿隨便相信有關發展項目銷情的傳言，倉卒簽立臨時買賣合約。

8. 成交紀錄冊

‧ 留意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賣方須於臨時買賣合約訂立後的 小時內，於紀錄冊披露該臨時買賣
合約的資料，以及於買賣合約訂立後一個工作天內，披露該買賣合約的資料。您可透過成交紀錄冊
得悉發展項目的銷售情況。

‧ 切勿將賣方接獲用作登記的購樓意向書或本票的數目視為銷情指標。發展項目的成交紀錄冊才是讓
公眾掌握發展項目每日銷售情況的最可靠資料來源。

9. 買賣合約

‧ 確保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包含條例所規定的強制性條文。

‧ 留意有關物業買賣交易所包括的裝置、裝修物料和設備，須在臨時買賣合約和買賣合約上列明。

‧ 留意夾附於買賣合約的圖則。該圖則會顯示所有賣方售予您的物業面積，而該面積通常較該物業的
實用面積為大。

‧ 留意賣方有權改動未落成發展項目的建築圖則（如有的話）。如屬未落成發展項目，條例規定物業

的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如有關改動在任何方面對該物業造成影響，賣方須在改動獲建
築事務監督批准後的 日內，將該項改動以書面通知買家。

‧ 訂立臨時買賣合約時，您須向擁有人（即賣方）支付樓價 5% 的臨時訂金。

‧ 如您在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後五個工作日（工作日指並非公眾假日、星期六、黑色暴雨警告日或烈風
警告日的日子）之內，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該臨時買賣合約即告終止，有關臨時訂金（即樓價的
）會被沒收，而擁有人（即賣方）不得因您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而對您提出進一步申索。

‧ 在訂立臨時買賣合約後的五個工作日之內，倘您簽立買賣合約，則擁有人（即賣方）必須在訂立該
臨時買賣合約後的八個工作日之內簽立買賣合約。

‧ 有關的訂金，應付予負責為所涉物業擔任保證金保存人的律師事務所。

10. 表達購樓意向

‧ 留意在賣方（包括其獲授權代表）就有關住宅物業向公眾提供價單前，賣方不得尋求或接納任何對
有關住宅物業的購樓意向（不論是否屬明確選擇購樓意向）。因此您不應向賣方或其授權代表提出
有關意向。

 

‧ 留意在有關住宅物業的銷售開始前，賣方（包括其獲授權代表）不得尋求或接納任何對該物業的有
明確選擇購樓意向。因此您不應向賣方或其授權代表提出有關意向。

11. 委託地產代理

‧ 留意倘賣方委任一個或多於一個地產代理，以協助銷售其發展項目內任何指明住宅物業，該發展項
目的價單必須列明在價單印刷日期當日所有獲委任為地產代理的姓名 名稱 。

‧ 您可委託任何地產代理（不一定是賣方所指定的地產代理），以協助您購置發展項目內任何指明住
宅物業；您亦可不委託任何地產代理。

‧ 委託地產代理以物色物業前，您應該 —

了解該地產代理是否只代表您行事。該地產代理若同時代表賣方行事，倘發生利益衝突，未必
能夠保障您的最大利益；

了解您須否支付佣金予該地產代理。若須支付，有關的佣金金額和支付日期為何；以及

留意只有持牌地產代理或營業員才可以接受您的委託。如有疑問，應要求該地產代理或營業員
出示其「地產代理證」，或瀏覽地產代理監管局的網頁（網址： ），查閱牌照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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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聘律師

‧ 考慮自行委聘律師，以保障您的利益。該律師若同時代表賣方行事，倘發生利益衝突，未必能夠保
障您的最大利益。

‧ 比較不同律師的收費。

適用於一手未落成住宅物業

13. 預售樓花同意書

‧ 洽購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下的未落成住宅物業時，應向賣方確認地政總署是否已就該發
展項目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

14. 示範單位

‧ 賣方不一定須設置示範單位供準買家或公眾參觀，但賣方如為某指明住宅物業設置示範單位，必須
首先設置該住宅物業的無改動示範單位，才可設置該住宅物業的經改動示範單位，並可以就該住宅
物業設置多於一個經改動示範單位。

‧ 參觀示範單位時，務必視察無改動示範單位，以便與經改動示範單位作出比較。然而，條例並沒有
限制賣方安排參觀無改動示範單位及經改動示範單位的先後次序。

‧ 賣方設置示範單位供公眾參觀時，應已提供有關發展項目的售樓說明書。因此，緊記先行索取售樓
說明書，以便在參觀示範單位時參閱相關資料。

‧ 您可以在無改動示範單位及經改動示範單位中進行量度，並在無改動示範單位內拍照或拍攝影片，
惟在確保示範單位參觀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賣方可能會設定合理的限制。

適用於一手未落成住宅物業及尚待符合條件的已落成住宅物業

15. 預計關鍵日期及收樓日期

‧ 查閱售樓說明書中有關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3。

售樓說明書中有關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並不等同買家的「收樓日期」。買家的「收樓日
期」一般會較發展項目的預計關鍵日期遲。然而，假若發展項目比預期早落成，「收樓日期」
可能會較售樓說明書列出的預計關鍵日期為早。

‧ 收樓日期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賣方須於買賣合約內列出的預計關鍵日期後的 日
內，以書面為發展項目申請佔用文件、合格證明書，或地政總署署長的轉讓同意（視屬何種情
況而定）。

          如發展項目屬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所規管，賣方須在合格證明書或地政總署署長的轉
讓同意發出後的一個月內（以較早者為準），就賣方有能力有效地轉讓有關物業一事，以書
面通知買家；或

          如發展項目並非屬地政總署預售樓花同意方案所規管，賣方須在佔用文件（包括佔用許可
證）發出後的六個月內，就賣方有能力有效地轉讓有關物業一事，以書面通知買家。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有關物業的買賣須於賣方發出上述通知的日期的
日內完成。有關物業的買賣完成後，賣方將安排買家收樓事宜。

‧ 認可人士可批予在預計關鍵日期之後完成發展項目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可以在顧及純粹由以下一個或
多於一個原因所導致的延遲後，批予在預計關鍵日期之後，完成發展項目：

          工人罷工或封閉工地；
          暴動或內亂；
          不可抗力或天災；
          火警或其他賣方所不能控制的意外；
          戰爭；或
          惡劣天氣。

發展項目的認可人士可以按情況，多於一次批予延後預計關鍵日期以完成發展項目，即收樓日
期可能延遲。

條例規定買賣合約須載有強制性條文，列明賣方須於認可人士批予延期後的 日內，向買家提
供有關延期證明書的文本。

‧ 如對收樓日期有任何疑問，可向賣方查詢。

適用於一手已落成住宅物業

16. 賣方資料表格

‧ 確保取得最近三個月內印製有關您擬購買的一手已落成住宅物業的「賣方資料表格」。

3 一般而言，「關鍵日期」指該項目符合批地文件的條件的日期，或該項目在遵照經批准的建築圖則的情況下或按照豁免證明書
的發出的條件在各方面均屬完成的日期。有關詳情請參閱條例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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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參觀物業

‧ 購置住宅物業前，確保已獲安排參觀您打算購置的住宅物業。倘參觀有關物業並非合理地切實可
行，則應參觀與有關物業相若的物業，除非您以書面同意賣方無須開放與有關物業相若的物業供您
參觀。您應仔細考慮，然後才決定是否簽署豁免上述規定的書面同意。 

‧ 除非有關物業根據租約持有，或為確保物業參觀者的人身安全而須設定合理限制，您可以對該物業
進行量度、拍照或拍攝影片。

 

任何與賣方銷售受條例所規管的一手住宅物業有關的投訴和查詢，請與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聯絡。

網址

電話

電郵

傳真

其他相關聯絡資料：

消費者委員會

網址
電話
電郵
傳真

地產代理監管局

網址
電話
電郵
傳真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電話
傳真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
年3月

一手住宅物業買家須知01



發展項目的期數名稱
何文田站物業發展項目（「發展項目」）的第II期「朗賢峯」的第 期（「期數」）

1 Chung Hau Street*

期數所位於的街道的名稱及由差餉物業估價署署長為識別期數的目的而編配的門牌號數
忠孝街1號*

*此臨時門牌號數有待期數建成時確認。

Note:
The above number of storeys does not include LG4/F, LG3/F, LG2/F, LG1/F, G/F, transfer plate, Roof, Upper Roof and Top Roof

每幢多單位建築物的樓層的總數
第 座 及 ： 層
第 座 及 ： 層

備註：

上述樓層數目不包括地下低層四樓、地下低層三樓、地下低層二樓、地下低層一樓、地下、轉換層、天台、上層天台及頂層天台

期數的經批准的建築圖則所規定的每幢多單位建築物內的樓層號數
第 座 及 ： 地下低層二樓、地下低層一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天台、上層天台及頂層天台
第 座 及 ： 地下低層二樓、地下低層一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天台、上層天台及頂層天台 

每幢有不依連續次序的樓層號數的多單位建築物內被略去的樓層號數
第 座 及 ：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第 座 及 ：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Not applicable
每幢多單位建築物內的庇護層（如有的話）
不適用

由期數的認可人士提供的期數的預計關鍵日期
由期數的認可人士提供的期數的預計關鍵日期為 年3月31日
上述預計關鍵日期，是受到買賣合約所允許的任何延期所規限的。
根據批地文件，進行該項買賣，需獲地政總署署長同意。為買賣合約的目的，在不局限任何其他可用以證
明期數落成的方法的原則下，地政總署署長發出的合格證明書或轉讓同意，即為期數已落成或當作已落成
（視屬何情況而定）的確證。

備註：「關鍵日期」指批地文件的條件就期數而獲符合的日期。

期數的資料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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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賣方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作為 擁有人 )1

妙能有限公司（作為 如此聘用的人 )

Not applicable

賣方的控權公司
擁有人的控權公司 
不適用

如此聘用的人的控權公司

鷹君有限公司

鷹君集團有限公司

期數的認可人士
張文政 

a 期數的認可人士以其專業身分擔任經營人、董事或僱員的商號或法團
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香港）有限公司

期數的承建商

就期數中的住宅物業的出售而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
的近律師行
何耀棣律師事務所
高李葉律師行
孖士打律師行
司力達律師樓

已為期數的建造提供貸款或已承諾為該項建造提供融資的認可機構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Notes:

已為期數的建造提供貸款的任何其他人
鷹君有限公司

備註:

擁有人"指期數中的住宅物業的法律上的擁有人或實益擁有人。
如此聘用的人"指擁有人聘用以統籌和監管期數的設計、規劃、建造、裝置、完成及銷售的過程的人士。

賣方及有參與期數的其他人的資料 03



Not applicable

Not applicable

No

Not applicable

Not applicable

No

Not applicable

Not applicable

No

No

No

No

Not applicable

No

No

No

Not applicable

No

No

Notes: 
#

有參與期數的各方的關係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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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在此提述賣方即提述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作為「擁有人」）或妙能有限公司（作為「如此聘用的人」）。

賣方 或有關期數的承建商屬個人，並屬該期數的認可人士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合夥，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的合夥人屬上述認可人士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屬上述認可人士的家人。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個人，並屬上述認可人士的有聯繫人士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合夥，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的合夥人屬上述認可人士的有聯繫人士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屬上述認可人士的有聯繫人士的家人。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個人，並屬就該期數內的住宅物業的出售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行事的經營人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合夥，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的合夥人屬就該期數內的住宅物業的出售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行事的經營人的家人。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該賣方 或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董事或秘書屬上述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人的家人。 否

賣方 、賣方 的控權公司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私人公司，而該期數的認可人士或該認可人士的有聯繫人士持有該賣方 、控權公司或承建商最少 的已發行股份。 否

賣方 、賣方 的控權公司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上市公司，而上述認可人士或上述有聯繫人士持有該賣方 、控權公司或承建商最少 的已發行股份。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上述認可人士或上述有聯繫人士屬該賣方 、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僱員、董事或秘書。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合夥，而上述認可人士或上述有聯繫人士屬該賣方 或承建商的僱員。 不適用

賣方 、賣方 的控權公司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私人公司，而就該期數中的住宅物業的出售而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人持有該賣方 、控權公司或承建商最少 的已發行股份。 否

賣方 、賣方 的控權公司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上市公司，而上述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人持有該賣方 、控權公司或承建商最少 的已發行股份。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上述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人屬該賣方 或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僱員、董事或秘書。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合夥，而上述律師事務所的經營人屬該賣方 或承建商的僱員。 不適用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該期數的認可人士以其專業身份擔任董事或僱員的法團為該賣方 或承建商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有聯繫法團。 否

賣方 或該期數的承建商屬法團，而該承建商屬該賣方 或該賣方 的控權公司的有聯繫法團。 否

有參與期數的各方的關係 04



期數將會有構成圍封牆的一部分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

每幢建築物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厚度範圍將為 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總面積： 

備註：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ow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ow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INFORMATION ON DESIGN OF THE PHASE
期數的設計的資料 05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非結構的預製外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備註：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

INFORMATION ON DESIGN OF THE PHASE
期數的設計的資料 05



期數將會有幕牆構成圍封牆的一部份。

每幢建築物的幕牆之厚度範圍將為 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幕牆的總面積表：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幕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ow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幕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ow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備註：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

INFORMATION ON DESIGN OF THE PHASE
期數的設計的資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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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幕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座數
Floor
樓層 單位 每個住宅物業的幕牆的總面積（平方米）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F

 
樓

C

F

備註：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

INFORMATION ON DESIGN OF THE PHASE
期數的設計的資料 05



物業管理的資料06
發展項目的主公契及管理協議及期數的副公契及管理協議的最新擬稿未有提供發展項目及期數的管理人的名
稱，而賣方擬在簽立主公契及管理協議及副公契及管理協議時委任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為發展項目
及期數的管理人。 



發展項目的所在位置圖07

公廁

公共交通總站（包括鐵路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宗教場所（包括教堂、廟宇及祠堂）

學校（包括幼稚園）

社會福利設施（包括老人中心及弱智人士護理院）

體育設施（包括運動場及游泳池）

公園

骨灰龕

殮房

油站

油庫

發電廠（包括電力分站）

戒毒院所

診療所

殯儀館

垃圾收集站

公眾停車場（包括貨車停泊處）

米
比例：

N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Notes :

備註：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位置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此位置圖是由賣方擬備並參考地政總署測繪處於 年 月 日出版之數碼地形圖，圖幅編號 ，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數碼地圖之知識產權擁有人。

於發展項目的所在位置圖未能顯示之街道全名：
必嘉圍 漆咸道南 暢行里 暢行道

鶴園里 鶴園街 觀音街 老龍坑街

馬來街 孖庶街 明安街 新柳街

新圍街 大沽街 青州街 山谷道

薈然徑 華豐街 湖光街

圖例



期數的鳥瞰照片08

摘錄自地政總署測繪處在 呎的飛行高度拍攝之鳥瞰照片，照片編號為 ，飛行日期 年3
月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政總署測繪處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複製。

Loca

期數的位置
Notes: 

備註：

期數的鳥瞰照片之副本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期數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鳥瞰照片所顯示的範圍可能多於《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N



期數的鳥瞰照片08

此頁保留空白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 日刊憲之何文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圖則編號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並以紅
色顯示。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0 100 200 300 400 500M/米Scale:

比例：

N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根據鐵路條例（第 章）批准沙中綫鐵路方案，有關方案所述的鐵路顯示在這份圖則上只供參考之用。

車站
有蓋配水庫

Covered Service
常樂街

香港公開大學

13

御龍居

3

何文田山道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根據鐵路條例（第 章）批准觀塘綫延綫鐵路方案，有關方案所述的鐵路顯示在這份圖則上只供參考之用。

1

香港鐵路
觀塘綫延綫

牧愛街

當區分區計劃大綱圖並不覆蓋本空白範圍。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圖例

住宅（甲類）

住宅（乙類）

政府、機構或社區

休憩用地

其他指定用途

綠化地帶

地帶
R(A)

R(B)

G/IC

O

OU

GB

交通
鐵路及車站（地下）

主要道路及路口

高架道路

其他
規劃範圍界線

建築物高度管制區界線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最高建築物高度（樓層數目）

加油站

非建築用地

8

PFS

NBA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 日刊憲之紅磡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圖則編號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並以紅
色顯示。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圖例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Commercial 商業

綜合發展區

住宅（甲類）

住宅（乙類）

政府、機構或社區

休憩用地

其他指定用途

交通

地帶

R(A)

鐵路及車站（地下）

主要道路及路口

高架道路

CDA

C

R(B)

G/IC

O

OU

其他

規劃範圍界線

市區重建局發展計劃圖範圍

建築物高度管制區界線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註釋》內訂明最高建築物高度限制

最高建築物高度（樓層數目） 8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0 100 200 300 400 500M/米Scale:

比例：

N

100

此區的土地用途地帶見市區重建局鴻福街 銀漢街發展計劃圖。

商貿

120

120

120

120

100

80

80

52

商貿

衛環里

紅磡邨

民兆街

紅磡道

黃埔站

仁勇街紅荔道
商業發展及貨運場

多層停車場包括汽車維修廠及加油站康莊道

土瓜灣站

100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31日核准之市區重建局春田街 崇志街發展計劃圖，圖則編號為 。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發展計劃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發展計劃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圖例

0 100M/米Scale:
比例：

發展計劃範圍界線

住宅（甲類）7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R(A)7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31日核准之市區重建局鴻福街 銀漢街發展計劃圖，圖則編號為 。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發展計劃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發展計劃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圖例

發展計劃範圍界線

住宅（甲類）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0 100M/米Scale:
比例：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R(A)8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31日核准之市區重建局土瓜灣道 榮光街發展計劃圖，圖則編號為 。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發展計劃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發展計劃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圖例

發展計劃範圍界線

住宅（甲類）

主要道路及路口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0 100M/米Scale:
比例：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R(A)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7月 日刊憲之油麻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圖則編號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並以
紅色顯示。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圖例

住宅（乙類）

政府、機構或社區

休憩用地

其他指定用途

地帶
R(B)

G/IC

O

OU

交通
鐵路及車站（地下）

主要道路及路口

高架道路

其他
規劃範圍界線

建築物高度管制區界線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最高建築物高度（樓層數目） 1

N

加士居道 

體育及康樂會 

1

香港鐵路 觀塘
綫延綫  

8

康莊道漆咸道南 

衛理道 

建議的中九龍
幹線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0 100 200 300 400 500M/米Scale:
比例：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13日刊憲之尖沙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圖則編號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並以紅
色顯示。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圖例

政府、機構或社區

休憩用地

其他指定用途

地帶
G/IC

O

OU

交通
主要道路及路口

高架道路

其他
規劃範圍界線

建築物高度管制區界線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0 100 200 300 400 500M/米Scale:
比例：

N

當區分區計劃大綱圖並不覆蓋本空白範圍

槍會山軍營
海底隧道繳費廣場

紅磡車站

鐵路總站、巴士總站、多層停車場、室內運動場、
商業設施及鐵路碼頭漆咸道南

安運道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 日刊憲之馬頭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圖則編號 ，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並以紅
色顯示。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分區計劃大綱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Loca

發展項目的位置

N

0 100 200 300 400 500M/米Scale:
比例：

圖例

住宅（甲類）

政府、機構或社區

休憩用地

地帶
R(A)

G/IC

O

交通
鐵路及車站（地下）

主要道路及路口

高架道路

其他
規劃範圍界線

建築物高度管制區界線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最高建築物高度（樓層數目）

當區分區計劃大綱圖並不覆蓋本空白範圍

靠背壟道 土瓜灣站

土瓜灣道

銀漢街

美善同道

樂民新村
Lok Man 

Sun Chuen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等09

摘錄自 年 月 日核准之市區重建局靠背壟道 浙江街發展計劃圖，圖則編號為 。

地圖為規劃署遵照城市規劃委員會指示擬備，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地政總署准許複印。

圖例

發展計劃範圍界線

住宅（甲類）

主要道路及路口

最高建築物高度（在主水平基準上若干米）

R(A)

Notes:

備註：

在印刷售樓說明書當日所適用的最近期發展計劃圖及其附表，可於售樓處開放時間內免費查閱。

賣方建議準買家到有關發展地盤作實地考察，以對該發展地盤、其周邊地區環境及附近的公共設施有較佳了解。

由於發展項目的邊界不規則的技術原因，此發展計劃圖所顯示的範圍可能超過《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所規定的範圍。

0 100M/米Scale: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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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項目的布局圖 10
N

Note:

^ shall be completed 

朗賢峯

備註：
發展項目內的建築物及設施將來可能會有所變化，並以有關政府部門的最終批核為準。
期數及發展項目其他期數之室外泳池會裝設泛光燈，以供室外泳池的晚間照明。準買家
請注意該等照明系統的照明對個別住宅單位造成的影響（如有）。
何文田站的現有冷卻塔及其鮮風/排風口位於發展項目的第I期之下。準買家請注意該等設
施對個別住宅單位造成的影響（如有）。
連接何文田站與住宅平台的穿梭升降機大堂預計將於第IIA期的預計關鍵日期(暫定為2025
年3月31日)或之前開放使用。
部分康樂地方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室外泳池與室內泳池）將不會於第IIA期的預計鍵日
期前開放使用。
發展項目內設有何文田站的通風口。準買家請注意該等通風口對個別住宅單位造成的影
響（如有）。

位於地盤A^的公用入口及緊急車輛通道須於期數的預計落成日期前落成。
  ^何文田站物業發展項目的第II期，位於九龍內地段第11264號之「地盤A」，中文名稱為
「朗賢峯」，英文名稱為“ ”。第IIB期為第II期「朗賢峯」其中之一個期數。
第IIB期包括第5座(5A及5B)和第6座(6A及6B)。

期數及第 期的預計落成日期：
位於地盤 的發展項目的第II期的期數（塗粉紅色部分）的認可人士提供該
期數的預計落成日期為 年 月31日。
位於地盤 的發展項目的第II期的第 期（塗灰色部分）的認可人士提供該
期數的預計落成日期為 年 月31日。
位於 地盤的發展項目第 期的認可人士提供該期數的預計落成日期為
年11月 日。位於 地盤的發展項目第 期的認可人士提供該期數的預計落成
日期為 年11月 日。位於 地盤的發展項目第IC期的認可人士提供該期
數的預計落成日期為 年 月31日。

發展項目的界線
九龍內地段第 號地盤 的界線（不包括港鐵站及
政府樓宇）

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高度 米

何文田站之部分（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米與 米之間）

圖例

期數（塗粉紅色）
發展項目的第 期（塗灰色）

比例：
米



= 減音門(擋音式）

= 只設於 樓

= 冷氣機平台

= = 通風槽

= 建築裝飾

= 建築裝飾置上

= 減音窗戶(擋音式）

= = 露台

= = 減音露台(擋音式）

= 露台及工作平台置上

= 浴室

= 睡房

= 建築物線置上

= 清潔水泵房

= 公用平台

= 爬梯

= 飯廳

= 落

= 喉管罩室

= 電房

= = 特低壓電房

= 排氣管

= 特低壓電槽

= = 消防員升降機大堂

= 沖廁水泵房

= 沖廁水水缸

= 門廳

= 消防龍頭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
配有維修用窗）

= = 消防喉轆

= 無法進入的平台

= 廚房

= 洗手間

LIV = = 客廳

= 升降機

= 升降機大堂

= 升降機槽

= 消防員升降機

= 暢通易達升降機

= 主人睡房

= 主人浴室

= 開放式廚房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11

樓面平面圖中所使用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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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水泵房

= 食水水缸

= 私人平台

= 私人天台

. = 管道槽

= 梯屋天台

= 鋼筋混凝土簷篷

= = 垃圾及物料回收房

= 洗滌槽

= = 儲物室

= = 臨時庇護處

= = 第*座

= 上

= 工作間

= 工作平台

= 水錶櫃

= 公契圖則訂明之公用地方

= 公契圖則訂明之公用地方
（維修用）

= 冷氣機之室外機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11

樓面平面圖中所使用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 

備註：

部份樓層外牆、平台、私人平台、私人天台、公用平台、露台、工作平台及/或冷氣機平台設有建築裝飾及/或外露喉管。
部分住宅物業的客廳、飯廳、睡房、走廊、浴室、儲物室、開放式廚房及/或廚房之裝飾橫樑或假天花內裝置冷氣系統及/或喉管
及/或其他機電設備。
部份住宅物業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或装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樓面平面圖所展示之裝置如洗滌盤、浴缸、坐廁及洗面盆等只供展示其大概位置而非展示其實際大小、設計或形狀。

期數內的每座大樓的平台及天台上裝設有外露喉管，只有部份外露喉管被鋁質飾板所覆蓋。

部份住宅單位外的冷氣機平台將會放置其單位及/或其他單位的一部或多部冷氣戶外機。該等冷氣機的位置可能發出熱力及/或
聲音。

露台及工作平台為不可封閉的地方。

在期數管理人安排於大廈外牆之必要維修進行期間，吊船及升降平台將在該等大廈的住宅物業之窗戶及平台/天台上之空間運作。
部份/全部住宅物業有幕牆及/或非結構的預製外牆。住宅物業之實用面積之計算包括幕牆及/或非結構的預製外牆之面積，並由幕
牆及/或非結構的預製外牆之外圍起計。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已在期數的樓面平面圖中顯示之位置提供以緩解噪音。

減音窗戶（擋音式）、^減音露台（擋音式）、^減音門（擋音式）已在期數的樓面平面圖中顯示之位置提供以緩解噪音。



N

Scale:
比例：

5M/米0

第5座 及第5座 樓

第5座

ow
第5座

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11



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5座 及第5座 樓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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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座

ow
第5座

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11



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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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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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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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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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11



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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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11



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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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6座 及第6座 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r
座數 

單位   
Floor
樓層 

B E F B E F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第 座

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11



N

Scale:
比例：

5M/米0

第6座 及第6座 樓至21樓

第6座 

第6座 

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11



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6座 及第6座 樓至21樓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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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6座 及第6座 樓至23樓、25樓至27樓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台面
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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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6座 及第6座 樓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
台面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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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備註：

1. 樓面平面圖之尺規所列數字為以毫米標示之建築結構尺寸，並以四捨五入至整數。
2. 有關噪音緩解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的有關資料章節。
3. 平面圖中顯示之名詞及簡稱之圖例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
4.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因住宅物業的較高樓層的結構牆的厚度遞減，較高樓層的內部面積，一般比較低樓層的內部面積稍大。
部份單位之天花高度將會因應結構、建築及 或裝修設計上的需要而有差異。

第6座 及第6座 天台

描述 每個住宅物業的層與層之間的高度（指該樓層之石屎地台面與上一層石屎地
台面之高度距離）（毫米）

每個住宅物業的樓板（不包括灰泥）的厚度（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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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住宅物業的一部分的範圍內的其他指明項目（如有）的面積（不計算入實用面積），是按照《一手住宅
物業銷售條例》附表 第 部計算得出的。

備註： 
1. 上述以平方呎列出的面積是以1平方米 平方呎換算，並四捨五入至整數，因此與以平方米表述之面積可能有些微差異。

2. 期數住宅物業並無陽台。
3. 期數的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期數中的停車位的樓面平面圖13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臨時買賣合約的摘要14
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該「臨時合約」）時須支付款額為 的臨時訂金。

買方在簽署該臨時合約時支付的臨時訂金，會由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以保證金保存人的身分
持有。

如買方沒有於訂立該臨時合約的日期之後的 個工作日內簽立買賣合約 ﹣
該臨時合約即告終止；
有關的臨時訂金即予沒收；及
擁有人不得就買方沒有簽立買賣合約而針對買方提出進一步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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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公契及管理協議擬稿 「主公契」 和副公契及管理協議擬稿 「副公契」 關於「期數」公用部分之條文
摘要

「主公契」中各公用部分的定義

 「公用地方」指 「屋苑公用地方」及 指定為供個別「期數」所有「業主」或個別一組或多組「業
主」專享的公用地方之「屋苑」部分，包括但不限於「綠化區」、部分「私家康樂設施」及部分「工程
與裝置」（不包括構成「單位」的部分），現於任何「副公契」、「分副公契」或將根據「主公契」訂
立的「分割契約」所夾附的圖則內註明，但不包括屬於任何個別「單位」「業主」所擁有的「屋苑」部
分。

 「公用服務與設施」指 「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及 任何「副公契」、「分副公契」或將根據「主公
契」訂立的「分割契約」訂明指定供個別「期數」所有或個別一組或多組「業主」專享的「屋苑」公用
服務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部分「私家康樂設施」及部分「工程與裝置」（不包括構成「單位」的部
分），但不包括屬於任何個別「單位」「業主」所擁有或任何供個別「單位」專用的服務與設施。

 「屋苑公用地方」指擬供「屋苑」各「業主」使用而非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
屋苑」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屋苑內項件」（如有）、行車道、斜路、業主委員會辦事處、護牆、結構
牆及柱、地基及建於「屋苑」上供多於一個「期數」使用的建築物之其他結構件，以及「屋苑」並非供
個別「期數」任何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所有其他公眾地方，但不包括構成個別「期數」「公用地
方」一部分而現已或將會於該「期數」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指定的地方。

 「屋苑公用地方」將在專為任何「期數」訂立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所夾附的圖
則內更具體註明，並會根據「主公契」L節第7條備存於「屋苑」管理處。「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指現
已或將會在「屋苑」之內、其上或其下建造的服務與設施，供「屋苑」整體使用而非個別「期數」任何
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屋苑內項件」（如有）、電線、電纜、電力裝置、配
件、設備、器具，以及供「屋苑」使用或安裝於「屋苑」內或作為生活便利設施的一部分以供「屋苑」
享用而非供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任何其他裝置、系統、機器、服務及設施，但
不包括屬於個別「期數」「公用服務與設施」一部分而現已或將會在該「期數」的「副公契」或「分副
公契」或「分割契約」指定的服務與設施。

 「綠化區」統指現已或將會依據「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提供的綠化地方（包括垂直綠
化區）（不包括構成「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車站」一部分的綠化地方 ，將在專為
任何「期數」訂立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所夾附的圖則內更具體註明。

 「屋苑內項件」指 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所有升降機、自動扶手梯及樓
梯； 所有構成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系統一部份的大廈服務裝置、機器和設
備（包括但不限於手提式及非手提式消防裝置器材）；及 所有其他「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的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公用部分及設施。

 「私家康樂設施」指「地政總署署長」根據「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批准的康樂設施
及該處的附屬設施（包括但不限於「會所」），現時或於「批租年期」內任何時間提供予「住宅發展項
目」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的「單位」住戶和他們的真正訪客享用。

 「斜坡及護土牆」指「該土地」之內或之外的所有斜坡、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牆、支承件、地基、排水
工程及其他構築物，包括但不限於「綠色間黑斜線範圍」，由「業主」（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
「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負責遵照「政府批地文件」或「主公契」的規定維修。「斜坡及護土牆」在
「主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斜坡圖則以黃色、黃色間紅斜線、黃色間紅交叉斜線及綠
色間黑斜線顯示，最小比例為 ，僅供識別。

 「工程與裝置」指「屋苑」內所有需要經常性定期維修的主要工程及裝置（不論是否構成「公用地方」
及「公用服務與設施」一部分），包括但不限於「斜坡及護土牆」。

「副公契」中各公用部分的定義

 「公共電動車設施」指現已或將會在「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內安裝供「第II期停車位」「業主」公用
與共享，以作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 、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停泊於
任何「第II期停車位」之電動車或電動電單車作充電用途或作相關用途的所有設施。該等設施並非專為
任何個別「第II期停車位」服務或屬於任何「第II期停車位」「業主」，而該等設施包括但不限於電線、
電纜、管槽、線槽、電錶、基底盒、充電器插座、電子鎖及其他保安及 或保護裝置、設備、器具和其他
電力或與此用途有關的其他裝置等。

 「有蓋行人徑」指完全位於「地盤 」而構成「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一部分的有蓋行人徑（包括其雨篷及
相關構築物）。「有蓋行人徑」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號數 ）
以藍色虛線顯示，僅供識別。

 「傷殘人士停車位」指位於「第II期停車場」地下低層1樓的 個車位，遵照「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
第 條指定供符合《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定義的
傷殘人士停泊屬於「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住戶和他們的真正賓客、訪客或獲邀人士的車輛。「傷殘人
士停車位」在經「地政總署署長」批核的停車場布局圖或修訂停車場布局圖內顯示，同時在「副公契」
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號數 ）以黃色顯示並註明 ，僅供識別。為免存
疑，「傷殘人士停車位」構成「訪客停車位」一部分。

 「訪客停車位電動車設施」指現已或將會在「第II期停車場」內安裝，以作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香
港法例第 章）、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停泊於「訪客停車位」作電動車充電用途或作相關
用途的所有設施。此等設施包括但不限於電線、電纜、管槽、線槽、電錶、基底盒、充電器插座、電子
鎖及其他保安及 或保護裝置、充電站、支付裝置、設備、器具及其他電力或與此用途有關的其他裝置。

 「第II期屋苑公用地方」指擬供「屋苑」各「業主」使用而非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
享的該等位於「第II期」的「屋苑公用地方」部分，包括但不限於行車道、斜路、業主委員會辦事處、
護牆、結構牆及柱、地基及建於「屋苑」上供多於一個「期數」使用的建築物之其他結構件，以及「屋
苑」並非供個別「期數」任何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所有其他公眾地方，但不包括 「第II期公用地
方」、「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及「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屋苑公用地方」在「副公契」所
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橙色顯示，僅供識別。

 「第II期的屋苑公用服務及設施」指擬供「屋苑」各「業主」使用而非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
「業主」專享的該等在「第II期」之內、其上或其下建造的「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部分，包括但不限
於已安裝或即將安裝在「屋苑公用地方」的照明、電線、電纜、電力裝置、消防、保安系統、配件、
設備、器具，以及供「屋苑」使用或安裝於「屋苑」內或作為生活便利設施的一部分以供「屋苑」享
用而非供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其他附屬設施，但不包括「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
施」、「第II期住宅公用服務與設施」及「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

 「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指「第II期停車場」整體（「第II期停車位」及「訪客停車位」除外），擬供
各「第II期停車位」「業主」、佔用人和受許可人公用與共享，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第II期工程與裝置」
（不包括「第II期斜坡及護土牆」，亦不包括構成「第II期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第II期停車
場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公用地方」
和「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施」的部分）、行車道、電梯大堂、消防大堂、超低壓室、電動汽車充電室、
樓梯和大堂、排氣扇室、坡道、空位置、管道、空氣管道、消防喉轆、不能進入的中空位置，以及位於
「第II期停車場」內供「第II期停車位」「業主」、佔用人及受許可人公用與共享的《建築物管理條例》
（香港法例第 章）附表1列明的所有其他公用部分（如有），但不包括「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
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綠
色顯示，僅供識別。

 「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指在「第II期」之內、其上或其下建造的服務與設施，以供「第II期停車
位」使用，包括但不限於「第II期工程與裝置」（不包括「第II期斜坡及護土牆」，亦不包括構成「第II期
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公
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施」的部分），「公共電動車設施」、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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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與機械、電力裝置、配件及設備、屏障，但不包括「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施」和「第II期住宅公用服務
與設施」。

 「第II期公用地方」指擬供「第II期」多於一個組成部分（即「第II期停車場」及「第II期住宅發展項
目」）各「業主」共用而非僅供單一組成部分「業主」專用的「第II期」部分，包括但不限於「第II期
工程與裝置」（包括「第II期斜坡及護土牆」，但不包括構成於「第II期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
、「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
住宅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屋苑公用地方」及「第II期的屋苑公用服
務及設施」的部分）、排煙大堂、暢通易達洗手間、水錶櫃、垃圾及物料回收房、警衛室、屋苑辦公
室、保安護衛室、看守人及管理員宿舍及洗手間、樓梯及大堂、中電電纜直立管道房、電力房、低壓
總電掣房、低壓總電掣房上部、應急發電機房、風機房、排風機房、消防大堂、消防控制中心、消防
水泵房、消防及灑水泵房、消防及灑水泵房上部、消防管道、消防喉轆、低壓開關室、總錶房、無線
電話操作房、灑水控制閥房、街道消火栓泵房、街道消火栓泵房上部、泵房、電視房、變壓器房、開
關 房間、空氣管道、管道、排氣管道、以及「第II期」內所有其他並非只供「第II期」任何個別組成部
分「業主」專享的《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附表1列明的公用部分（如有），但不包
括「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和「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在「副公契」所夾附經「
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藍色顯示，僅供識別。

 「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施」指現已或將會在「第II期」之內、其上或其下建造擬供「第II期」多於一個組
成部分（即「第II期停車場」及「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共用的服務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第II期工程
與裝置」（包括「第II期斜坡及護土牆」，但不包括構成「第II期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第II
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公用服
務與設施」和「第II期公用地方」的部分）；污水渠、溝渠、排水渠、水管、管槽；水泵、水箱、衛生配
件；電線、電纜、電力裝置、為「第II期」提供電力服務的相關設施、配件；公共天線、有線電視接收、
發布及相關設備；防火及滅火系統；保安系統、設備與器具；空調機及風機；建築裝飾，以及安裝於「
第II期」內或專為該處享用而使用或設置以供「第II期」用作生活便利設施而非只供「第II期」任何單一組
成部分專享的任何其他裝置、系統、機器、設備、器具、配件、服務及設施，但不包括「第II期住宅公用
服務與設施」和「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

 「第II期綠化區」指「第II期」內的「綠化區」，包括垂直綠化區（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
核證準確的圖則以綠色虛線顯示並註明為“ ”，僅供識別）。「第II期綠化區」在「副公契」所夾附
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黃色加黑交叉顯示，僅供識別。

 「第II期康樂地方與設施」指在「第II期」的定義所載的室內游泳池、男更衣室、女更衣室、嬰兒護理
室、兒童遊戲室、休息室、功能室、多功能室、健身房、音樂室、遊戲室、錄音室、男洗手間、女洗手
間、洗手間、電梯大堂、暢通易達洗手間、體育館、會所管理處、儲存位置、消防喉轆、空調機房、過
濾機房、低壓配電房、特低壓房、過濾空氣機組房、電訊廣播設備房以及在「第II期」的定義所載根據
「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興建的任何其他康樂設施，而該等康樂設施在「批租年期」
內現時或可能在任何時間專為供「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住戶和他們的真正訪客享用，如事前未獲建築
事務監督同意，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或供任何其他人使用。「第II期康樂地方與設施」構成「私家康
樂設施」一部分，「第II期康樂地方與設施」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紫
色虛線顯示，僅供識別。

 「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指擬供「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各「業主」、佔用人及受許可人公用與共享的「
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部分，包括但不限空地、底層及以上的外牆、「第II期」興建的建築物及其上的建
築特色（包括非結構性預製外牆（僅作識別用途，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
以淺藍色虛線顯示及劃定）及幕牆（僅作識別用途，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
則以紅色虛線顯示和描繪）或其任何部分（包括窗框、玻璃屏障、玻璃面板、鉸鏈、鎖、把手）幕牆、
其中或其上的不可開啟窗戶以及窗框、玻璃板、預埋錨栓、墊圈、窗戶密封劑和此類非可開啟窗戶的其
他組件可開啟的窗戶，但不包括安裝在「第II期住宅單位」周圍的任何幕牆內或安裝在其上的所有可開啟
的窗戶，以及封閉該可開啟窗戶的玻璃板的框架、玻璃屏障、玻璃板、鉸鏈、鎖、把手、預埋錨栓，密
封墊、窗戶密封膠及該等可開啟窗戶的其他組件））、「第II期工程與裝置」（不包括「第II期斜坡及護

土牆」、亦不包括構成「第II期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停
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住宅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公用服務與設
施」、「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及「第II期的屋村公用服務及設施」）、第II期綠化區、訪客停車位、地
下上落貨處、「第II期康樂地方與設施」、有蓋行人通道、「第II期」提供的行人通道（僅作識別用途，
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紫色虛線顯示和描繪），更寬的公共走廊（僅作
識別用途，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黃色六邊形黑色）、緊急車輛通道、
綜合入口、綜合入口上部、室外游泳池、兒童泳池、電梯大堂、穿梭電梯大堂、消防員大堂、受保護的
大堂至所需樓梯、樓梯和大堂，空調機房、空調底座、淨化增壓泵房、電氣房、特低壓房、應急發電機
房、電動汽車充電機房、風機房、風機房上部、沖洗增壓泵房、沖洗增壓泵房上部、消防服務泵房、消
防及噴淋泵房、氣體導入間、消防喉轆、電梯機房、檢修平台、補風機房（綜合入口）、補風機房（綜
合入口）上部、飲用水增壓泵房、飲用水增壓泵房上部、飲用水及沖洗水泵房、污水坑泵房、排煙風機
房、排煙風機房上部、灑水泵房、灑水泵房上部、電訊廣播設備房、電視房、水錶櫃、「第II期」內安裝
或使用的公共空中廣播網絡或電訊網絡設施的區域、垃圾儲存及物料回收室、露天庭院、普通平屋頂、
平屋頂、天台、天台、上層天台、空氣管道、排風管道、消防管道、消防管道、特低壓管道、管道、管
道室、「第II期住宅單位」內或附屬的所有結構柱（如有），以及條例附表1所指明的「第II期」住宅發展
項目內的所有其他共用部分（如有），供「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的業主、佔用人及持牌人共同使用及受
益，但不包括「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
公用地方」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以綠色虛線顯示並註明為“ ”，並
用紫色虛線、紅色虛線劃定，淺藍色虛線和經授權人證明其準確性並附後的圖紙上的藍色虛線，僅供識
別；

 「第II期住宅公用服務與設施」指在「第II期」之內、其上或其下擬供「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業主」
、佔用人及受許可人公用與共享的服務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第II期工程與裝置」（不包括「第II期
斜坡及護土牆」，亦不包括構成「第II期住宅單位」、「第II期停車位」、「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
「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公用服務
與設施」的部分）、「訪客停車位電動車設施」、吊船及升降平台、緊急照明系統、管槽、水管、電
纜、電線、水泵、水缸、機器與機械、電力裝置、配件、設備與器具，以及升降機，但不包括「第II期
公用服務與設施」和「第II期停車場公用服務與設施」。

 「第II期工程與裝置」指「第II期」內所有需要經常性定期維修的「工程與裝置」，包括但不限於「副公
契」第五附表列明的工程及裝置。

 「訪客停車位」指根據「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於「第II期停車場」內地下低層1
樓內設置及指定的 個車位，用於停泊根據《道路交通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其任何附屬規例
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屬於「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住戶的真正賓客、訪客或獲邀人士的車輛。「訪客停車
位」在經「地政總署署長」批核的停車場布局圖或修訂停車場布局圖內顯示，同時在「副公契」所夾附
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則（號數 ）以黃色顯示並註明 ，僅供識別。「訪客停車位」
包括「傷殘人士停車位」。

 「中空地方」指所有構成「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並位於「車站」上方的中空地方。

受限於《建築物管理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據其制定的任何條例以及任何修訂立法不時更改或
修訂的條例，及「主公契」之條文規定，「公用地方」和「公用服務與設施」將由「管理人」以專有權
控制。

受限於「政府批地文件」、「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主公契」及任何適用的「副公契」或「分副公
契」或「分割契約」的契諾與條款規定，每份「份數」將於「批租年期」的餘年及任何續訂年期內由不
時擁有相關權利的人士或該等人士持有，並且連同「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所列的地役權、權利和特
權的利益 如適用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適用於「屋苑」所有「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每名「屋苑」「單位」現任「業主」、其傭工、代理、受許可人、租戶及合法佔用人（與所有
其他具有同等權利之人等共享）擁有充分權力和自由（經常受限於「管理人」、「港鐵」作為

SUMMARY OF DEED OF MUTUAL COVENANT
公契的摘要 15



「港鐵部分」「業主」、「沙中綫部分」「業主」及「政府樓宇」「業主」的權利）通行、進
出、往返、行經及使用「屋苑公用地方」及「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相關部分，以作正當使用
及享用其「單位」之所有用途。

儘管本文有任何規定，並且毋損及附加於「主公契」或任何「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任
何「分割契約」訂明的權利，現任「單位」「業主」、該「單位」的佔用人和他們的真正賓
客、訪客或獲邀人士有權在發生火警或其他緊急事故時使用「主公契」或任何「副公契」或
任何「分副公契」訂明他們本來無權使用的任何類別「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
（不論是否與該「單位」同屬一個「期數」與否）（「受限制使用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
施」）作逃生用途或藉此通行進出他們各自所持的「單位」 或其任何部分 或他們有權使用的
任何類別「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而除了透過「受限制使用公用地方及公用服
務與設施」外，實際上無法如上所述通行進出，又或是有關通行進出是合理地必須的，則上
述各方可單獨或聯同代理、測量師、工人、承辦商及其他人等，以及不論是否駕車和攜帶機
器、設備、物料及機械而可行使本項通行權。

適用於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之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不管「主公契」或任何「副公契」或任何「分副公契」的任何規定，「財政司司長法團」、其承租
人、租戶、受許可人、經其授權的人等及「政府樓宇」現任「業主」和佔用人均可享有權利通行、進
出、往返、行經及使用「該土地」、「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的任何部公用部分和「發展
項目」的任何公用部分，以作正當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之所有用途，並可使用和獲取「公用服務
與設施」的利益及「該土地」或「發展項目」內任何公用設施的利益。

適用於「港鐵部分」「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港鐵部分」「業主」、其僱員、代理、受許可人及租戶（與所有其他具有同等權利之人等共享）
有權在發生緊急事故時通行「屋苑公用地方」作逃生用途。

適用於「沙中綫部分」「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沙中綫部分」「業主」、其僱員、代理、受許可人及租戶（與所有其他具有同等權利之人等共
享）有權在發生緊急事故時通行「屋苑公用地方」作逃生用途。

適用於「住宅發展項目」所有「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住宅發展項目」任何「期數」「單位」的每名住戶和他們的真正訪客 與所有其他具有同等權利之
人等共享 擁有充分權力和自由去使用及享用「主公契」和任何「副公契」及「分副公契」訂明擬供
該「期數」所有住戶及他們的真正訪客使用的「私家康樂設施」，以純粹作康樂用途，但必須受限
於「管理人」制訂的規則、規例及繳付指定的收費，惟「業主」在行使本項權利時，不可損害或干
預或允許或容忍他人損害或干預在該處提供的一般生活便利設施、機器、設備或服務。

   
遵從「政府批地文件」、「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主公契」和任何適用的「副公契」及「分副公
契」或「分割契約」的契諾與條款規定，每份「份數」將在「批租年期」的餘年及任何續訂年期內由不
時擁有相關權利的人士或該等人士持有，惟受限於「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訂明的保留原權益及保留
新權益以及「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訂明保留予「港鐵部分」「業主」和「沙中綫部分」「業主」的地
役權、權利及特權，此外並須受限於「大廈規則」及「裝修規則」（「政府樓宇」的「份數」除外），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管理人」之權利

「管理人」擁有全權和特權在事前發出合理通知 緊急情況除外 後，單獨或聯同測量師、工人及
其他人等，於所有合理時間進入「該土地」及「發展項目」任何部分，包括任何「單位」，以
便檢查、重建、修理、更新、更換、翻新、維修、清潔、髹漆或裝修「屋苑」、「公用地方」
、「公用服務與設施」或該處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之結構，或「業主」失責不修理和不維修之
任何「單位」，又或消減任何確實或可能影響「公用地方」、「公用服務與設施」或其他「業
主」的危害或滋擾，或行使或執行「主公契」條文賦予「管理人」的任何權力與職責。惟「管

理人」必須合理地切實盡量避免造成滋擾，如導致任何損害則須妥善修葺，惟「管理人」必
須自費妥善修復因其失責而造成的任何損害，倘若「管理人」或其職員、代理及承辦商作出或
漏作的任何行為涉及刑事責任、不誠實或疏忽，「管理人」須就此承擔責任。此外，如「管理
人」需要根據「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行使權利進入「車站」及 或「政府樓宇」，
必須事前徵取「車站」及 或「政府樓宇」相關部分 視情況而定 的「業主」書面批准（兩者的
緊急情況除外），而且進入只限於執行「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所訂的事項（就「
政府樓宇」而言，只限於執行維修和修理工程）。如對「車站」及 或「政府樓宇」造成任何損
害，「管理人」必須承擔所有相關費用與開支。

「管理人」有權不論單獨或聯同測量師、工人及其他人等與否執行「署長」指定的所有必要工
程，以便暫時關閉「該土地」上已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政府樓宇」除外）的任何通道入
口或地方，但不包括「車站」（除非事前獲「車站」「業主」書面同意），以將「政府批地文
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行人天橋」、「行人走道」和「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或相關更換件、「行人通道」或其他行人通道、隧道或行人天橋接駁到指定的一座或多座建
築物。「管理人」執行此等工程之前，必須以書面通知各「業主」在施工期間不可使用「該土
地」及「發展項目」的有關範圍或部分，「業主」應依從該通知的規定。惟有關工程不可妨礙
「政府樓宇」及 或「車站」的出入通行權，並且不可影響任何人士正當使用和享用「政府樓
宇」及 或「車站」。再者，「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賦予「管理人」的權力及職責
均受限於「車站」「業主」及「財政司司長法團」的權利、地役權和特權，並且不可影響或妨
礙「主公契」及「政府批地文件」保留予「財政司司長法團」以及「主公契」和「沙中綫部分
轉讓契約」保留予「車站」「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

「港鐵」之權利

 只要「港鐵」仍實益擁有任何「份數」（附加於「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及「買方」簽訂的「轉讓
契約」保留的任何其他權利），「港鐵」擁有不受限制的專有權，可隨時及不時全權酌情按其視為
恰當作出以下所有或任何行為或事項及 或行使以下所有或任何權利、自由權、特權和權益，而毋須
聯同任何其他「業主」、「管理人」或任何其他擁有「該土地」及「發展項目」權益的人士或徵取
他們同意或批准 除非「主公契」另有規定 ，但仍須受限於「主公契」、任何「副公契」或「分副公
契」或「分割契約」及「政府批地文件」和「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視情況而定）保留予作為「
政府樓宇」「業主」之「財政司司長法團」、「港鐵部分」「業主」及「沙中綫部分」「業主」的
權利、 地役權及特權，惟不可影響或妨礙「財政司司長法團」作為「政府樓宇」「業主」享有的權
利、地役權及特權：

遵照「政府批地文件」之條款規定，以「業主」的整體受益為本，將「公用地方」及「公用服
務與設施」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連同相關的「份數」無償地轉讓予「管理人」，惟此等地
方與設施轉讓後，即由「管理人」以信託形式代表全體「業主」持管；

訂立「發展項目」任何部分（「政府樓宇」及「沙中綫部分」除外）的「副公契」或「分副
公契」或「分割契約」，而毋須接受任何「業主」或其他擁有「發展項目」或其任何部分權益
的人士為締約方，藉以分配或再分配「份數」及「管理份數」予任何「期數」或當中任何部分
及 或「港鐵部分」，同時制訂其他關於「發展項目」該部分管理、維修和服務及該處設備、服
務設施及器具的條文，以及界定和規管「業主」於「發展項目」該部分的權利、權益及責任，
然而：

如事前未獲「署長」及「沙中綫部分」「業主」 視情況而定 書面同意，分配或再分配「份
數」及「管理份數」不可影響「政府樓宇」或「沙中綫部分」的「份數」比例；

不可損害「業主」的權利及權益；

任何「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均須事先徵取「署長」書面批准，並且不可
牴觸「主公契」的條文規定，亦不可影響其他受「主契約」或任何其他「副公契」或「分副
公契」或「分割契約」約束的其他「業主」之權利、權益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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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遵從「政府批地文件」的條文規定和在事前獲得「署長」書面同意，「港鐵」可以專有
權及特權分配「份數」予「發展項目」每個「期數」、「港鐵部分」和「政府樓宇」以及該
「期數」之每個「單位」、「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並可分配「管理份數」予
該「期數」每個「單位」。然而，依照「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分配「份數」
及「管理份數」，不可影響「政府樓宇」的「份數」比例；

如「屋苑」最後「期數」獲發「佔用許可證」後，「港鐵」行使「主公契」所保留權利根據
「屋苑」最後「期數」「單位」樓面總面積分配、再分配或調整的「份數」數額少於當時未
分配「份數」的數額，餘下尚未分配的「份數」將由「港鐵」分配予「公用地方」及「公用
服務與設施」，由「港鐵」以信託方式代表全體「業主」持管，又或遵照「主公契」第二附
表第II部分第 條規定，連同之前分配予「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的「份數」轉
讓予「管理人」。惟就「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之目的，個別「期數」的「單
位」之樓面總面積涵蓋根據「政府批地文件」或《建築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之條
文豁免的任何樓面總面積。此外，依照「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分配或再分配
「份數」不可影響「政府樓宇」的「份數」比例；

受限於事前獲「署長」批准，「港鐵」擁有專有和不受限制的權利，將「港鐵」保留及已
分配予其以專有權使用「屋苑」任何個別部分的「屋苑」「份數」再指定或再分派予「港
鐵」以專有權使用的「發展項目」任何其他部分。然而，「港鐵」如上分配予任何「期
數」的「份數」不得超過「分割契約」或增補「分割契約」訂明的「份數」數額。再者，
再指定或再分派「份數」不可影響「政府樓宇」的「份數」比例；

如事前獲「署長」依照「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給予書面批准，以及獲得「政
府樓宇」「業主」書面同意，「港鐵」可在「屋苑」最後「期數」訂立「副公契」或「分副
公契」（如有）之前訂立及執行增補「分割契約」，而毋須接受任何「業主」或其他擁有「
發展項目」或其任何部分權益的人士（作為「政府樓宇」「業主」之「財政司司長法團」除
外）為締約方，藉此調整之前經「署長」依照「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批准分
配予「政府樓宇」的「份數」，從而亦調整「經批准的分割契約」（定義以「政府批地文
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訂明並於土地註冊處以《註冊摘要》編號
登記的「地盤 」和最後「期數」地盤「份數」數額。倘若「港鐵」調整之前已根據「政府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將「政府樓宇」轉讓予「財政司司長法團」，則應在增補「
分割契約」訂立後與「財政司司長法團」簽訂「政府樓宇」轉讓確認書或其他相同性質的契
約或文據；

如事前獲「署長」書面同意，在「發展項目」個別部分獲簽發「佔用許可證」後將「份數」分配
及再分配予該部分以及每個「單位」和「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並可因應樓面總面
積的任何改變而分配及再分配「管理份數」予該處每個「單位」（不包括「政府樓宇」）。然
而，分配或再分配「份數」不可影響「政府樓宇」的「份數」比例。再者，就「主公契」第二附
表第II部分第 條而言，樓面總面積涵蓋根據「政府批地文件」或《建築物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之條款豁免的任何樓面總面積；

於「屋苑」最後「期數」落成後修改、更改、改動、加建、改造或取代「公用地方」及「公用
服務與設施」任何部分。然而：

此舉不可損害「業主」使用和享用其「單位」（不包括「政府樓宇」），亦不可影響任何人
士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業主」或擁有「發展項目」或其任何部分權益的其他人士無
權基於此等修改、更改、改動、加建、改造或取代工程向「港鐵」興訟；

不可減少「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

儘管前文有任何規定，倘若「港鐵」將任何「公用地方」或「公用服務與設施」改為自用
專享，必須經由「發展項目業主委員會」（如有）或相關之「業主小組委員會」（如有）
（視情況而定）批准，「港鐵」就有關批准支付的任何款項一律撥入相關的「特別基金」

賬戶。如「港鐵」將其擁有的任何「該土地」地方或服務與設施改為或指定作「公用地
方」或「公用服務與設施」，必須經由「業主」於根據「主公契」召開的「屋苑」「業
主」會議議決批准，或經由相關「期數」「業主」於根據相關「副公契」召開的會議議決
批准（視情況而定）；

任何額外的「公用地方」或額外的「公用服務與設施」均不可重新改為或重新指定為「港
鐵」自用或專享。「港鐵」應編製或達致編製一套圖則顯示此等額外的「公用地方」，並備
存於「屋苑」的管理處，以供「業主」免費在正常辦公時間閱覽；

建造、維修、鋪設、更改、拆除、改道分流和更新位於「該土地」及「發展項目」內（專為
「政府樓宇」或「沙中綫部分」而設的服務與設施除外），或部分位於「該土地」及「發展項
目」（專為「政府樓宇」或「沙中綫部分」而設的服務與設施除外）和任何毗連土地而專為「
該土地」及「發展項目」及 或 如「政府」規定 任何其他毗連、毗鄰或鄰近土地供應公用事
業服務與康樂設施所裝設的排水渠、水管、電纜、污水管及其他裝置、配件、廂室和其他構築
物，以及向任何人士授予前述的權利，條款與條件按「港鐵」視作恰當為準。如上述排水渠、
水管、電纜、污水管、裝置、配件、廂室及其他構築物屬於「公用地方」或「公用服務與設
施」一部分，因向毗連、毗鄰或鄰近土地供應公用設施、服務和康樂設施所收取的代價扣除「
港鐵」因此招致的相關工程費用後，一律撥入「特別基金」的相關賬戶。此外，「港鐵」行使
「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所訂的權利，事前須經由「業主」於根據「主公契」召開
的「屋苑」「業主」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或經由相關「期數」的「業主」於根據相關「副公
契」（視情況而定）召開的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但假如行使上述權利是為着建造、發展及完
成任何後續「期數」，則不需要批准），以及不可干預其他「業主」持有、使用、佔用與享用
其擁有專有權的「發展項目」部分之權利和妨礙該處的通行權。所有收取的款項（如有）一律
撥入相關的「特別基金」賬戶。再者，此舉不可影響任何人士正當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

如經由「業主」於根據「主公契」召開的「屋苑」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或經相關「期數」的
「業主」於根據相關「副公契」的「業主」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視情況而定），有權向任何
毗連或毗鄰土地授予「屋苑公用地方」任個一個或多個部分及「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或個別
「期數」的任何「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之權利、通行權、地役權或準地役權 包括
但不限於道路、通道、行人徑、行人道、行人天橋、隧道、花園、休憩用地、明渠及下水道、
康樂地方與設施（並非「私家康樂設施」）、污水處理裝置及設施、垃圾收集及處理地方與設
施、排水系統及氣體、食水及電力儲存、變壓及供應系統之使用權），或透過許可方式以「港
鐵」視為恰當的條款與條件向其視為恰當的人等授予同類權利，惟「港鐵」行使「主公契」第
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所訂權利不可違反「政府批地文件」的條文，亦不可妨礙其他「業主」
持有、使用、佔用與享用其擁有專有權的「屋苑」部分或影響該處的出入通行權，或妨礙任何
人士正當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任何由該等所授予權利而獲取的款項一律撥入相關的「特
別基金」賬戶；

港鐵自費建造、維修、修理和更新「該土地」及「發展項目」範圍內的行人天橋及 或行人走道
（不包括「行人走道」）（「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不論是否連接「該
土地」及「發展項目」或其任何部分至任何毗連或毗鄰地段及 或發展項目亦然，以及就任何此
等目的而拆卸、更改或拆除任何構成「公用地方」或「公用服務與設施」的牆或構築物或該處
任何關閉通道出口，惟不可影響任何人士正當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亦不可阻止、妨礙或
限制任何人士出入「政府樓宇」的通行權。「港鐵」行使「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 條
所訂權利，事前須經由「業主」於根據「主公契」召開的「屋苑」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或經
由相關「期數」的「業主」於根據相關「副公契」召開的「業主」會議通過決議案批准 視情況
而定 除非「港鐵」乃履行「政府批地文件」訂明其身為「該土地」原承批人應履行和遵守的
責任已解除或完成「屋苑」或其任何部分的建造工程，於該兩種情況下均毋須徵取批准 ，此外
亦不可干預其他「業主」持有、使用、佔用及享用其具有專有權的「發展項目」部分或妨礙該
處的出入通行權。任何由該等所授予權利而獲取的款項（如有）一律撥入相關的「特別基金」
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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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政府批地文件」、任何條例、法律、「政府」規例、「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3條保留予
「港鐵」之權利，以及「沙中綫部分轉讓契約」和「主契約」保留予「港鐵部分」「業主」及「沙中綫
部分」「業主」的權利、地役權及特權，以及「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第 條保留予「財政司司長法
團」、其承租人、租戶、受許可人及經其授權人等和「政府樓宇」現任「業主」及佔用人的權利、地役
權及特權，「屋苑」的「業主」（不包括「財政司司長法團」）如事前未獲「管理人」書面同意（如需
要）（「管理人」可按其視為恰當制訂給予同意（如需要）的合理條件），不可作出「主公契」第三附
表列明的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在任何建於「屋苑」或「公用地方」之上或其內屬於任何建築物、車庫或其他構築物的任何天台、
平台或其任何部分搭建或建造或允許或容忍他人搭建或建造任何性質的臨時或永久性構築物；

在「屋苑」的任何天台、平台或貫穿任何窗戶或外牆或在其上安裝、設置或允許、容忍他人安裝、
設置任何空調機、通風機或機組，或電台或電視天線、或衛星電視碟形天線，或任何陽篷、遮篷或
任何其他固定裝置（於「住宅發展項目」現已提供的空調機平台或上述指定作此用途的地方安裝空
調機或通風機除外）；

損害、損壞或塗污或允許或容忍他人損害、損壞、塗污「公用地方」任何部分之結構、外牆結構或
裝飾特色，包括「該土地」及「發展項目」內或周圍任何樹木、植物或灌叢；

損害或干預，或允許或容忍他人損害或干預「公用服務與設施」；

在任何「公用地方」放置任何種類或性質的箱、垃圾桶、包裝物品、垃圾、物件或其他妨礙物以致造
成阻礙或阻塞，或允許或容忍他人造成阻礙或阻塞，「管理人」有權在毋須通知的情況下清理並以其
視為恰當的方式移除及處置上述任何物件，費用由「業主」（作為「政府樓宇」「業主」之「財政司
司長法團」除外）支付。「管理人」毋須就此向「業主」或任何其他人承擔責任，而每名「業主」
作為「政府樓宇」「業主」之「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 現同意向「管理人」彌償所有由此招致的損
失、索償、損害或開支並確保其免責；

可攜帶任何狗、貓、寵物、牲口、活家禽、雀鳥或其他動物進入「屋苑」任何部分或在該處飼
養，惟受限於香港不時生效的任何適用法律及規例以及遵守「大廈規則」，「住宅單位」可飼
養家畜或其他寵物，除非被「屋苑」任何部分最少兩 名「業主」或佔用人以書面作出合理投
訴則屬例外。「管理人」可全權酌情決定投訴是否合理；

狗隻必須由人手抱或配戴狗帶及口罩，否則不可進入「屋苑」的升降機或「屋苑」擬作公用的
任何部分；

儘管「主公契」第三附表第 及 條有任何規定，除「管理人」不時指定供狗隻使用的地方
外，不可攜帶狗隻進入「公用地方」（包括但不限於「會所」及草坪範圍）或在該處飼養。

除於現已提供的空調機平台或指定作此用途的地方外，如事前未獲「管理人」發出書面同意，不得
在任何「住宅單位」的外牆或貫穿該處的窗戶安裝或裝設任何空調機或機組，此外並須採取所有可
行措施防止製造過量噪音、冷凝水或滴水至「該土地」及 或「發展項目」任何部分。

竄改、移除、干擾或允許或容忍或達致他人竄改、移除或干擾「屋苑」或其任何部分的火警警報系
統及 或安裝於「屋苑」而接駁至「屋苑」供其使用的公共火警警報系統。

受限於「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3條訂明「港鐵」享有之保留權利以及「沙中綫部分轉讓契
約」和「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保留予「港鐵部分」「業主」及「沙中綫部分」「業主」的地役
權、權利和特權，如事前未獲「發展項目業主委員會」或相關「業主小組委員會」 視情況而定 通過
決議案批准，「業主」不可將任何「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或其任何部分改為其專用或
專享。任何因批准收取的費用一律撥入相關的「特別基金」賬戶。

受限於「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第3條訂明「港鐵」享有之保留權利以及「沙中綫部分轉讓契
約」和「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保留予「港鐵部分」「業主」及「沙中綫部分」「業主」的地
役權、權利和特權，任何「業主」（作為尚未落成之「屋苑」部分「業主」的「港鐵」除外，「
港鐵」有權於任何根據「主公契」訂立之「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將尚未落成的

「屋苑」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指定為「公用地方」或「公用服務與設施」）如事前未經由「業主」
於根據「主公契」召開的「屋苑」會議議決批准，或經相關「期數」的「業主」於根據相關「副公
契」召開的「業主」會議議決批准 視情況而定 ，一律不可將其以獨有權、專有權和特權持有、使
用、佔用與享用的「發展項目」部分改為或指定為「公用地方」或「公用服務與設施」。「業主」
不可影響任何人士正當使用及享用「政府樓宇」，亦不得影響「車站」、「觀塘線延綫」及「沙田
至中環線」的安全和運作。「業主」或「管理人」均無權將「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重
新改為或重新指定為其專用或專享。

受限於「政府批地文件」、「主公契」及「副公契」的契諾與條款規定，每份分配予「屋苑」「第II期」
的「份數」將於「批租年期」餘年及任何續訂年期內由不時擁有相關權利的人士或人等持有，並且連同
「副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所列地役權、權利和特權之利益（如適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現任「業主」、其傭工、代理、受許可人、租戶及合法佔用人擁有以下充分權力及自由（與所有其
他具有同等權利之人等共享）：

每名「第II期住宅單位」現任「業主」、其傭工、代理、受許可人、租戶及合法佔用人可通行、
進出、往返及行經「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及「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與
所有其他擁有類似權利的人類似；

每名「第II期停車位」現任「業主」、其傭工、代理、受許可人、租戶及合法佔用人可通行、進
出、往返及行經「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及地
下 樓、地下3樓、地下 樓、地下1樓和地下的「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與所有其他擁有類似權
利的人類似。

每名「第II期住宅單位」現任「業主」、其傭工、代理、受許可人、租戶及合法佔用人可通行、進
出、往返及行經「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用於與進出和使用訪客停車位相關的所有目的。

受限於「副公契」 節第 及7條之規定和「第II期停車位」「業主」承擔「公共電動車設施」管理開
支的原則，「第II期停車位」現任「業主」擁有充分權力及自由（受限於「副公契」及「主公契」訂
明「管理人」享有之權利）自費在「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的電動車充電器房內安裝、維修、修理
和更換電錶及相關設施，以及於「管理人」批准的位置按其指定的方式（包括但不限於指定路線及
安裝、維修、修理和更換工程的施工方式）鋪設及 或維修、修理及更換「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
內的電纜、基底盒、充電器插座、保護及保安裝置，以便正當使用及享用和運作其「第II期停車位」
專用的「非公共電動車設施」。

任何「第II期停車位」「業主」及佔用人均有權（與其他享有同等權利之人士共享）行經「管理人」
不時指定或再指定的地下層「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部分，以便進出位於「第II期」地下層的「第II
期」保安管理處。

任何「第II期單位」「業主」及佔用人均有權（與其他享有同等權利之人士共享）行經「第II期」「
管理人」不時指定或再指定的地下層「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公用地方」部分，以便進出位於「第
II期」的業主委員會辦事處。

受限於「政府批地文件」、「主公契」及「副公契」之契諾與條款規定，每份分配予「屋苑」「第I期」
的「份數」將於「批租年期」餘年及任何續訂年期內由不時擁有相關權利的人士或人等持有，但須受限
於「副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所載的保留原權益和保留新權益，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副公契」第二附表第I部分第1、 、3、 及 條（視情況而定）及「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列明
其他「業主」享有的地役權、權利和特權（如適用）。

「主公契」第二附表第II部分列明「管理人」享有的地役權、權利和特權（如適用）。

「第II期住宅發展項目」「單位」及「第II期停車位」的「業主」此後時刻均須遵守和履行「副公契」第
三附表訂明而對其適用的契諾、限制規定及禁止規定並受其約束，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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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使用或達致或允許或容忍他人使用任何「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第II期
住宅公用地方」或「第II期停車場公用地方」曬晾衣服（特別指定作此用途的地方除外），或在該處
懸掛或放置或儲存任何物件或物品，亦不可准許傭工（或任何傭工的子女）或任何其他人士在該處
遊蕩或飲食。

不得在「第II期屋村公用地方」、「第II期公用地方」、「第II期住宅公用地方」或「第II期停車場公
用地方」放置任何盒、廢物箱、包裝貨物、垃圾、貨件或任何其他性質之阻塞物，以致造成或允許
或容忍他人造成妨礙或阻塞。「管理人」有權按其視為恰當，在毋須通知的情況下移除及處置任何
上述物品，而毋須向「業主」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責任，而有關移除和處置費用概由「業主」
支付。每名「業主」現同意，如「管理人」因上述的「業主」違約行為招致任何損失、索償、損害
或開支，「業主」將作出彌償及確保「管理人」免責。

「副公契」訂立後，「港鐵」應免費或無償地將「第 期」「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
的「份數」連同「第 期」「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轉讓予「管理人」，由「管理人」
以信託形式代表所有「業主」持管。如「管理人」的任命終止或「業主立案法團」於任何時間要求
時，「管理人」必須將此等「份數」連同上述「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免費或無償地轉
讓予繼任管理人或「業主立案法團」。

「第 期」落成 即「署長」簽發「第 期」轉讓同意書 而「港鐵」已轉讓「第 期」任何「單位」
後，「港鐵」應免費或無償地將「第 期」「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的「份數」（如有）
連同「第 期」「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轉讓予「管理人」，由「管理人」以信託形式代
表所有「業主」持管。如「管理人」的任命終止或「業主立案法團」於任何時間要求時，「管理人」
必須將此等「份數」（如有）連同上述「公用地方」及「公用服務與設施」免費或無償地轉讓予繼任
管理人或「業主立案法團」。

所有「第II期住宅單位」「業主」均須遵守和履行香港所有條例、附例及「政府」規例以及任何「政府」
主管當局不時就使用或維修或操作「第II期噪音緩解措施」（即隔音窗（擋板式）、隔音陽臺（擋板式）
、隔音門（擋板式）及帶 不帶維修窗的固定玻璃窗，在「副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圖
則（圖則編號：圖則 至 號）分別以紫色線帶點的綠色虛線、橙色虛線間橙斜線、帶雙
點的紫色虛線和藍色虛線標明僅供識別）發出的指引和指示。任何「第II期住宅單位」「業主」均不可作
出或允許他人作出任何行為或事項，以致於任何方面損壞或影響「第II期噪音緩解措施」。

B. 分配予「期數」每個住宅物業的不分割份數的數目

座數 樓層 單位 不分割份數的數目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

座數 樓層 單位 不分割份數的數目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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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數 樓層 單位 不分割份數的數目

第 座

1樓
C*

337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

座數 樓層 單位 不分割份數的數目

第 座

1樓
C*

F*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

 
 註：

各座的樓層編號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座數編號不設第4座。
單位設有露台及工作平台。
單位設有平台。 
單位設有天台。 
單位設有梯屋。

「期數」的管理人的委任年期

 受限於《建築物管理條例》、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及「主公契」關於終止任命的條文，「期數」
的「管理人」首屆任期由「主公契」生效日開始，至 「屋苑」最後「期數」的「副公契」或「分割契
約」訂立日後兩年期滿或 「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的建築規約期屆滿後兩年（二者取
其較早）終止。 

「期數」各住宅物業的擁有人之間分擔管理開支的基準

每名「業主」（「車站」「業主」及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應以
下列 方式攤付「管理費」： 

所有「屋苑」「單位」「業主」（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應
按照其「單位」之「管理份數」佔「屋苑」「管理份數」總額的比例攤付「屋苑公用地方與設
施管理副 預算案」開支； 

每個「期數」的「單位」「業主」應按照其「單位」之「管理份數」佔該「期數」「管理份
數」總額的比例攤付相關「期數管理副預算案」開支。「管理人」編製個別「期數」或其任何
部分之分副預算案時，只有歸屬於該「期數」整體的開支可如上分攤。任何分副預算案的開
支，將由該分副預算案相關「單位」的「業主」按照其「單位」之「管理份數」佔分副預算案
相關「單位」 「管理份數」總額的比例攤付。

E. 釐定管理費按金的基準

 管理費按金的金額為三 個月「管理費」。

F. 擁有人在「期數」中保留作自用的範圍（如有）的「主公契」及「副公契」條文摘要

 不適用。 

註：

除非本售樓說明書另有規定，否則上文加上括號的詞彙將採用「主公契」及「副公契」中同一詞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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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the 
 of the 

redevelopment 
as contemplated in 

and condition and in such repair and condition deliver up the same at the expiration or sooner 

works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lot and upon receiving such consent shall within three calendar 

allow free ingress and egress to and from the area to be leased to workmen and vehicles for the purpo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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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nd excepted and reserved in 
as 

Special 

Special Condi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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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Special Condition 
Special Condition 

stipulated in 

contemplated in

 of the Land 

the 

 of the 

 of the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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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a group of buildings erected or to be erected on the lot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on the 

 

Save for the Footbridge as referred to in 

in 

under 

under 

referred to as 

 of the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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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ssigned to pursu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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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ights conferred under 

Special 

incidental to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conferred under 

Speci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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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 or 

as specified in 

SUMMARY OF LAND GRANT
批地文件的摘要 16



provide and maintain within the lot connections and supports to such specifications and at such 

building or buildings or structure or structures erected or to be erected thereon 

keeping and maintaining the said new footbridge or footbridges and inspecting the said new 

of the rights conferred under 

with 

 

residential units erected or to be erected on the lot as set out in  of 

erected or to be erected on the lot shall be provided within the lot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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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Special 

provided that a minimum of one space shall be so reserved and designated out of the spaces 
provided under 
reserve or designate all of the spaces provided under  of the Land 

of spaces to be provided under 

 of 
Special 

Special 
 of 

under 

than for the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goods vehicl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building or buildings on the 

exclusive use and possession of a residential unit or units in the building or buildings 

provided within the lot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al 
 of the Land 

SUMMARY OF LAND GRANT
批地文件的摘要 16



Special 
Special 

Special 

Sites shall be entered into prior to such deposit of the plan in respect of the Site to which the transaction 

 of the 

 

Speci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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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and the works carried out for the diversion of the existing drainage pipe ar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se Conditions in respect of the existing drainage pipe hereinbefore mentioned and the 

Special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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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terials or containers shall be stored within the areas of the lot shown in blue double pecked lines 

Special Condition 

Special Condi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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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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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數」位於九龍內地段第 號地盤 （「該地段」）。

「該地段」是根據 年 月 日訂立的《換地規約》第 號並其後以兩份日期分別為 年 月
日和 年 月 日並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註冊摘要編號為 號及 號）
之《批地條款修訂書》（統稱「批地文件」）更改或修訂而向「政府」承批，批租年期為 年 月
日開始至 年 月 日屆滿，為期 年。

用途

特別條款第 條
受限於此等「批地條款」（定義以「批地文件」一般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及特別受限於「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規定，「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或已建或擬建於「該地段」的任何
建築物或任何建築物部分除用作非工業用途外（不包括貨倉、酒店及加油站），不可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
在毋損「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一般規定，「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或已建或擬建於「該
地段」的任何建築物或任何建築物部分除遵照此等「批地條款」作「經批准的建築圖則」（定義
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及「經批准的園景設計總圖」（定義以「批地
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設計、構造和原擬的用途外，不可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定義以「批地文件」一般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不得使用或准許或容許其他人使用何
文田站（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或其任何部份用作除了鐵路及附屬於鐵路
的興建、使用、營運及管理（為免生疑，不包括員工居所）的用途，以及「署長」按其認為合適而施加
條件及條款（包括支付地價）而以書面形式所批准的其他目的以外的目的。

「承批人」彌償

一般條款第 條
如因「承批人」違反此等「批地條款」又或毗連或毗鄰土地或「該地段」受損或出現泥土或地下水污染，
而地政總署署長認為（以下簡稱「署長」，其意見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具約束效力）有關損害或
泥土或地下水污染，是因「承批人」使用「該地段」或建於該處任何發展項目或重建項目或其任何部分，
又或「承批人」在「該地段」進行任何活動或執行任何其他工程所致，則不論「承批人」使用「該地段」、
發展或重建、進行活動或執行工程是否遵從或違反此等「批地條款」，「承批人」現承諾就任何由此招
致或產生的所有訴訟、法律程序、責任、索求、費用、開支、損失（不論屬經濟或其他性質）及索償須
向「政府」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維修

一般條款第 條
「承批人」應在整個批租期內遵照此等「批地條款」進行建造或重建工程（本詞指「批地文件」
一般條款第 條所述預期進行的重建工程）：

依照經批准的設計、規劃和任何經批准的建築圖則（不得作出任何更改或修改）維修所有建
築物；及
維修現已或此後將會按照此等「批地條款」或日後任何合約修訂條文建造的所有建築物，
使其狀況良好及修繕妥當，以及在批租期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以同等的修繕狀況交還此等建
築物。

如在批租期任何時期內拆卸「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現有建築物，「承批人」必須另建完
好穩固的一座或多座同類型建築物而樓面總面積不少於現有建築物或有關類型和價值經「署長」
批准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作替代。倘如上所述拆卸建築物，「承批人」應在拆卸前一 個曆月內

向「署長」取得同意在「該地段」進行重建工程。「承批人」接獲同意書後，必須在三 個曆月
內展開必要的重建工程，並在「署長」指定的期限內以「署長」滿意的方式完成重建。

私家街、私家路及後巷

一般條款第 條
此等「批地條款」訂明拓建的任何私家街、私家路及後巷，選址必須令「署長」滿意，並按照「署長」
決定納入或不涵蓋於本文協定批租的「該地段」範圍。無論屬於任何情況，此等私家街、私家路及後巷
必須在「政府」規定時免費交還「政府」。如向「政府」交還上述私家街、私家路及後巷，「政府」將
進行該處的路面、路緣石、排水渠（包括污水及雨水渠）、渠道及路燈的建設工程，費用則由「承批人」
支付，其後則以公帑維修。如上述私家街、私家路及後巷仍屬於本文協定批租的「該地段」一部分，「承
批人」須自費在該處提供照明、路面、路緣石、排水渠、渠道及進行維修工程，以全面令「署長」滿意。
「署長」可基於公眾人士利益按需要在該處執行或達致執行路燈安裝和維修工程，「承批人」須承擔路
燈安裝工程的資本開支，並且允許工人和車輛自由進出通行該批租地段範圍，以便安裝及維修路燈。

就現存構築物向「政府」作出彌償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確認在前述《換地規約》訂立日，舊地段（「批地文件」第二附表載述並於「批地文件」夾
附的「圖則 II」以藍色及藍色加黑點顯示）上有某些現存建築物、構築物及地基。倘若因上述建築物、
構築物及地基的存在、使用和其後拆卸令「承批人」招致或蒙受任何損害、滋擾或騷擾，「政府」概不
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承批人」須就上述建築物、構築物及地基的存在、使用和其後拆卸直接或間接
引起或招致的所有責任、索償、損失、費用、索求、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向「政府」彌償，並且保持令
其獲得彌償。

「隧道專用區」

特別條款第 、 、 、 及 條
「政府」現獲例外保留現存行人隧道（「行人隧道」），其位於「批地文件」夾附的「圖則 Ia」
以粉紅色加藍點顯示（「粉紅色加藍點範圍」）及以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顯示（「粉紅色
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範圍」）並註明為「隧道專用區」的範圍內，界乎下列「批地文件」夾附圖
則所示水平之間的土地地層：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
圖則 ；及
圖則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例外保留的土地地層以下簡稱「隧道專用區」），並且連同
所有必要權利佔用因應「行人隧道」而擬按照「署長」全權酌情指定的位置、方式、物料及標準、
樓層、走線和設計，於「該地段」建造、安裝和提供的構築物、服務設施、照明裝置、交通標誌、
街道傢俬、道路標記及機器或現已或將會在「該地段」建造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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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批人」並無「隧道專用區」的權利、業權、所有權、管有權或使用權。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批准，不可在「隧道專用區」興建或建造任何建築物、構築物、建築物
或構築物的支承結構，而「署長」可全權酌情拒絕批准或就給予批准而制訂任何條款與條件。
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政府」、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及工人或經其正式授
權的人員以免費形式獲例外保留以下權利：

有權從「行人隧道」及「隧道專用區」之內或其上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構築物及其支承結構
和連接段獲得支撐及連接到該處；
有權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而進入「該地段」，以便運作、管理、保
養、接駁、建造、檢查、維修、修理和更新「行人隧道」及支撐或從屬於「行人隧道」的構
築物及裝置；
有權行使所有必要地役權及通行權通行「該地段」和「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或構
築物，以便往返「隧道專用區」及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及支撐或從屬於「隧道專用區」
的構築物及裝置；及
有權透過現已或將會在「該地段」或該處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構築物、架建物或其任何
一個或多個部分沿線、穿越、跨過、之上、之下、其內或貫越該處鋪設的任何溝渠、水管、
電線、電纜、污水渠、排水渠、導管、排煙管、管道及水道和其他導體而獲得引入及引出「隧
道專用區」及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的氣體、電力、水、排水或其他污水排放、鮮風、電話
線及其他服務供應。

在「行人隧道」存續期間，「承批人」應允許公眾人士於何文田車站運作時間自由和免費地步行
或乘坐輪椅通行及再通行、行經及往返「行人隧道」，藉此進出「該地段」，以作所有合法用途。

「沙中綫專用區」

特別條款第 條
「政府」現獲例外保留：

位於「粉紅色加紅點範圍」（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
及「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紅點範圍」（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
為準）內，界乎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下 米至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下 米的土地地層；及
位於「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點範圍」（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
內，界乎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下 米至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下 米的土地地層；

   （統稱「沙中綫專用區」）以便建造、運作和維修沙田至中環線，而「承批人」對「沙中綫專用
區」並無擁有、管有或使用權利或業權（除非此等「批地條款」另有訂明），亦無權就「沙中綫專
用區」申索任何賠償或提出索償。
「政府」或「政府指定人士」（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其代理、
受許可人及其授權的其他人等現獲例外保留專有權利和自由，可於「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
年期內，在其視為恰當的「沙中綫專用區」之內、其上或其下水平及深度建造、運作和維修「沙
田至中環線」（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沙田至中環線」建成後可
供「政府」或「政府指定人士」視為恰當的人士或人等、車輛於指定時間以指定的方式使用。
「承批人」應信納現已或將會建於「沙中綫專用區」內的「沙田至中環線」之覆蓋範圍。如因建造、
維修「沙田至中環線」或其存在或運作導致或引致「該地段」或「承批人」蒙受任何損害、滋擾、
騷擾、損失或不利影響，「承批人」不可向「政府」、「政府指定人士」或其任何人員、代理、
承租人、租戶或獲授權人等索償。

建築契諾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發展「該地段」，即全面遵照此等「批地條款」和現正或可能於任何時間在香港生
效與建築、衛生及規劃有關的所有條例、附例和規例，在該處建造一座或多座建築物。
現已或將會建於「地盤 」（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的一座或多座建
築物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政府樓宇」及何文田
站除外）須在 年 月31日或之前建成並使其適宜佔用。
現已或將會建於「地盤 」（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的一座或多座建
築物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政府樓宇」除外）須在 年 月 日或「到期日」（定義以「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後七十五 個曆月（二者取其較遲）或之前建成並使其
適宜佔用。

保護樹木

特別條款第 條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同意，而「署長」給予同意時可附加其視為恰當的移植、補償園景工程或再植
條款，不可移除或干預任何現於「該地段」或毗連土地生長的樹木。

園景美化

特別條款第 、 、 、 及 、 、 、 及 條
「承批人」須自費向「署長」提交園景設計總圖，列明擬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在「該地段」內提供各園景工程的位置、規劃和布局，以供「署長」批核。直至園景
設計總圖獲「署長」書面批准，以及關於「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保護樹木的園
景美化計劃書亦獲得「署長」同意（如需要），否則不得在「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展開任
何地盤平整工程。
園景設計總圖比例應為 或更大，並須列明園景美化計劃書的資料，包括現有樹木普查
及處理方案、地盤布局圖及平整面標高、建造發展概念模式、園景建築工程區及花卉樹木種
植工程區圖解布局和「署長」指定的其他資料。
受限於「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規定，「該地段」須有不少於 面積種植樹木、
灌叢或其他植物。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 面積當中，須有不少於 （以下簡稱「綠
化區」）必須設於「署長」全權酌情指定的位置或樓層，以確保「綠化區」在行人視線之內
或可供進入「該地段」的任何人士或人等通行。
「署長」就「承批人」所建議園景工程是否如「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佔「該
地段」 面積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承批人」應按照經批准的園景設計總圖（以下簡稱「經批准的園景設計總圖」），自費以「署長」
全面滿意的方式在「該地段」進行園景工程，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同意，不得對「經批准的
園景設計總圖」作出任何修改、更改、改動、改變或取代。
「承批人」其後須自費保養和維修園景工程，以維持其安全、整潔、整齊、井然及健康，並讓「署
長」完全滿意。
除構成何文田站（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一部分的一個或多個地方
外，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進行園景工程的一個或多個地方，一律指定為並且構
成「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公用地方」一部份。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計算「該
地段」面積時，位於「批地文件」夾附的「圖則 Ia」以粉紅色加黑點顯示（「粉紅色加黑點範圍」）
的「該地段」範圍內之土地地層面積不會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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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條款

特別條款第 、 、 、 及 條
受限於此等「批地條款」的規定，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發展或重建（本詞純粹指「批地文件」一
般條款第 條預期進行的重建工程）：

「承批人」只可在「該地段」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下列樓宇及設施：
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在「地盤 」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何文田站；
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政府樓宇」；
在「地盤 」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整體樓面總面積不少於 平方米但不超過
平方米的樓宇及設施，以作私人住宅用途，惟不包括「批地文件」夾附的「圖則 Ia」以粉紅
色加黑三角、粉紅色加黑三角間啡斜線、粉紅色加黑波紋、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波紋所顯示
（「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波紋範圍」）和以粉紅色加黑三角間紫斜線所顯示（「粉紅色加黑
三角間紫斜線範圍」）的「地盤 」內地方、「粉紅色加黑點範圍」及「粉紅色加黑三角加
橙點範圍」；及
在「地盤 」內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整體樓面總面積不少於 平方米但不超過

平方米的樓宇及設施，以作私人住宅用途；及
「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整體樓面總面積應不少於 平方米但不超過

平方米；
「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的任何部分連同相關建築物或構築物的加建
物或配件（如有）的總高度，不可超出「批地文件」夾附的「圖則 Ia」以粉紅色、粉紅色間
黑交叉斜線、粉紅色間紫斜線所顯示的地方（「粉紅色間紫斜線範圍」）、「粉紅色加藍點
範圍」、「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範圍」、「粉紅色加紅點範圍」及「粉紅色間黑交叉
斜線加紅點範圍」之香港主水平基準 米，又或「署長」在「承批人」支付其指定的任何
地價和行政費用後全權酌情批准的其他高度上限。然而：

在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天台興建或放置超出上述高度上限的機房、冷氣機、水箱、梯屋
及同類屋頂構築物，事前必須獲「署長」書面批准；及
「署長」可全權酌情在計算建築物或構築物高度時不計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任何構築物或樓面面積；
「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波紋範圍」內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或構築物不可超過
一 層，但不包括地面水平以下的任何樓層或空間，而「署長」可全權酌情於計算「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樓層時不計入：

其信納是純粹為着或擬為擺放任何升降機、空調或暖氣系統或同類服務的機器或設備
而建造的任何樓層或空間；及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任何構築物或樓層空間。

   就此等「特別條款」而言，「署長」就何謂地面水平及一 層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
批人」有約束力。
除非事前獲「署長」書面批准，否則「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或一組建築物的面牆
伸展長度不可達至 米或以上；及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

「署長」就何謂建築物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如「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的兩座建築物之間的最短水平距離少於 米，則該兩座
或以上的建築物即被視作一組建築物；
「署長」就何謂「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或一組建築物面牆伸展長度所作的
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及
計算「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面牆伸展長度時，將會計入兩座建築物
之間的空隙。「署長」就計算方法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及

「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設計和布局，必須提交「署長」書面批准，直
至「署長」正式批准「地盤」動工，任何「地盤」（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
訂為準）均不可動工進行任何建築工程（「核准工程」（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除外）。

建築物後移

特別條款第 條
除「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行人天橋」外，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同意並且符合其制
訂的任何條款，包括繳付其指定的任何行政費用和地價，在「粉紅色加黑三角間紫斜線範圍」及「粉紅
色間紫斜線範圍」（統稱「建築物後移範圍」）地面水平或「建築物後移範圍」地面水平對上 米的空
域內，不可興建或建造任何建築物、構築物、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支承件或伸展物。

臨時垃圾站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政府樓宇」以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騰空交付管有權後，「承批人」應自費拆

卸及拆除「臨時垃圾站」 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 。
「政府」及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受許可人、工人及其他正式獲授權人員現獲保留所有不受限
制的必要權利，可隨時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或駕車與否，免費地進出、通行、往返及行經
「該地段」一個或多個部分，以便檢查、建造、運作、接駁、管理、保養、修理和維修「臨時垃
圾站」。倘若因「政府」及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工人及任何其他正式獲授權人員行使「批地
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賦予的權利而令「承批人」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
擾，「政府」及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受許可人、工人及其他正式獲授權人員毋須承擔責任，
「承批人」不可就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彼等任何一方索償。

提供「政府樓宇」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以良好工藝並依照「批地文件」夾附的《工程
規格附表》（以下簡稱「工程規格附表」）和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批准的圖則，
在「該地段」內興建、建造和提供一 個垃圾收集站，其淨作業樓面面積不少於 平方米，並
在 年 月 日或「署長」批准的其他日期或之前建成和使其適宜佔用及運作（該樓宇包括
固定照明裝置、通風裝置、排氣管道及道路 樓面，但不包括升降機、自動扶手梯、樓梯、機器、
設備及「署長」依照此等「批地條款」許可的其他非該處專用設施、牆、柱、樑、天花、天台樓
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及任何其他結構件），連同「署長」絕對酌情決定（「署長」的決定為最
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的任何其他該處專用的地方、設施、服務及裝置，以下統稱「政
府樓宇」）。
「政府」現根據「批地文件」保留權利，可隨時全權酌情更改或改變「政府樓宇」的用途。

維修「政府樓宇」

特別條款第 條
在毋損「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規定，「承批人」時刻均須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
方式保養「政府樓宇」及其屋宇裝備裝置，以保持其狀況良好，直至「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保修期」屆滿為止。

僅限於「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的定義不包括其受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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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責任

特別條款第 條
「政府樓宇」及該處各屋宇裝備裝置倘若在下述情況呈現任何缺點、失修、不善、故障、失靈或任
何其他尚未完成工程（不論是否關乎工藝、物料、設計等），以致引起或招致任何索償、費用、需
索、收費、損害、訴訟及法律程序，「承批人」須向「政府」及「財政司司長法團」（定義以「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於「承批人」向「政府」交付「政府樓宇」佔管權當日已存在者；及
「承批人」交付「政府樓宇」佔管權當日後 日內（以下簡稱「保修期」）出現或呈現者。

只要「署長」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或兩者規定，「承批人」便須自費按「署長」或「財政司司長
法團」指定的期限、標準和方式執行所有必要的維修、修理、更改、重建、補救及任何其他工程，
以補救和糾正「政府樓宇」及該處各屋宇裝備裝置於任何「保修期」內出現或呈現的缺點、失修、
不善、故障、失靈或任何其他尚未完成工程，「承批人」除須遵從前文的規定外，並須自費按「署
長」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或兩者指定的期限、標準及方式修復和糾 正在「承批人」交付「政府
樓宇」及該處各屋宇裝備裝置管有權當日已存在的任何缺點、失修、不善、故障、失靈或任何其他
尚未完成工程。
「保修期」即將屆滿時，「署長」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或兩者將安排檢驗「政府樓宇」及該處
各屋宇裝備裝置，以查找任何明顯的缺點、失修、不善、故障、失靈或任何其他尚未完成工程。
「署長」及「財政司司長法團」各自保留權利於「保修期」屆滿後十四 日內向「承批人」發
出一份或多份「建築瑕疵細目表」，列明「政府樓宇」及該處各屋宇裝備裝置的明顯缺點、失修、
不善、故障、失靈或任何其他尚未完成工程。「承批人」須自費安排執行所有必要工程，以在「署
長」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或兩者指定的期限內以其指定的標準和方式補救及糾正此等缺失。
如「承批人」不執行「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所訂的任何工程，「政府」或「財政
司司長法團」或兩者可自行施工。「承批人」須在接獲通知後支付經「署長」核證（其決定為最
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為「政府」或「財政司司長法團」或兩者因此招致的所有相關
費用及收費，另加相等於費用及收費總額百分之二十 的行政費用。
僅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之定義不包括其受讓人。

維修外部飾面及牆結構等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維修以下
項目（以下簡稱「項件」）：

「政府樓宇」的外部飾面和「政府樓宇」之內、周圍、其內、其上及其下所有牆、柱、樑、
天花、天台樓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結構及任何其他結構項件；
所有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升降機、自動扶手梯及樓梯；
構成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系統一部分之所有屋宇裝備裝置、
機器及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手提及非手提式消防裝置設備）；
「政府樓宇」之下所有結構樓板，連同該處內部及其下的排水系統；及
所有其他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公用部分及設施。

倘因「承批人」對「項件」維修不善而招致或引起任何責任、損害、開支、索償、費用、索求、
收費、訴訟及法律程序，「承批人」須向「政府」及「財政司司長法團」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
其獲得彌償。
僅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之定義不包括「財政司司長法團」。

建造、營運及維修何文田站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承批人」須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依照此等「批地條款」在「該地段」興建、建造
和提供一個鐵路站連同附屬鐵路構築物、設施、隧道及道路，以分別營運「觀塘綫延綫」及「沙
田至中環綫」（上述鐵路站及附屬鐵路構築物、設施、隧道及道路以下統稱「何文田站」），而
當中：

為營運「觀塘綫延綫」的部分已完成。「承批人」須依照此等「批地條款」，自費以「署長」
滿意的方式營運及維修該等部分；及
為營運「沙田至中環綫」部分將於 年 11月 日或「署長」指定的其他日期（「署長」
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或之前完成並使其適宜由「承批人」以「署
長」滿意的規模開始營運。自此「承批人」須依照此等「批地條款」，自費以「署長」全面
滿意的方式營運及維修該等部分。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一詞僅指訂立和執行「批地文件」的人士，
並不包括其受讓人及繼承人，惟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讓「沙中綫部分」不分
割份數的受讓人例外。

收回何文田站作公眾用途

特別條款第 條
「政府」擁有全權因應改善香港或任何其他公眾目的（香港行政長官就此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
定）所需，向「承批人」發出十二 個曆月事前通知予以說明，從而收回、重收及重新接管何
文田站所有或任何部分。「政府」一旦行使本項權力，「批地文件」協議訂立的何文田站或其任
何部分批授年期和產業權將告終止、終結及廢止。「承批人」須在上述通知期滿時遷出「政府」
收回的何文田站、該處的土地或建築物或其任何部分以及該處之內、其上或跨越該處的鐵路構築
物，並且交付其管有權，「政府」不會就收回的何文田站部分支付任何賠償。然而，如「署長」
認為繼續營運受收回影響的鐵路部分符合公眾利益，「政府」將以免付任何地價的方式向「承批
人」批授「署長」全權酌情為繼續營運該段受「政府」收回影響鐵路所在的土地，其地點及深
度、水平和位置由「署長」釐定，「政府」亦會承擔拆卸和拆除收回地段之內、其上或跨越該處
所有鐵路構築物的費用，以及在「承批人」承批地段之上、之內或跨越該處建造「署長」全權酌
情為必要的所有更換鐵路構築物的費用。現協議及聲明，前述的拆卸、拆除及建造工程將由「承
批人」以「署長」滿意的方式進行，而有關的拆卸、拆除及建造工程費用由「署長」全權酌情釐
定，其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之定義僅指訂立及執行「批地文件」的人士和「政
府指定人士」。

保護「觀塘綫延綫」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在「該地段」展開任何工程之前，包括但不限於地盤勘探工程、打樁或其他地基工程
和其他土木工程及建造工程，必須先諮詢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確保此等工程不會損害、
干預或危害「觀塘綫延綫」的任何鐵路工程、構築物、設施或裝置或其安全運作（「署長」就此
所作的決定為最終決定）。倘若「署長」要求，「承批人」須自費採取「港鐵」指定的預防措施，
以確保「觀塘綫延綫」任何鐵路工程、構築物、設施或裝置及運作安全。
「承批人」須遵從所有關於「觀塘綫延綫」的條例、附例及規例。
「承批人」不可在任何方面干預「觀塘綫延綫」的建造工程、使用及營運。
「承批人」應自費全面遵從建築事務監督、消防處處長及所有其他相關「政府」及法定主管當局
就建造（包括選用建材）、修理和維修「觀塘綫延綫」相關或附近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任何一個
或多個部分所制訂的特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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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批人」應允許「署長」、「港鐵」及他們正式授權的人員、傭工及承辦商，行使權利隨時不
論攜帶工具、駕車、機器或設備與否，通行、進出、往返及行經「該地段」及建於該處的任何一
座或多座建築物，以便執行工程和進行與「觀塘綫延綫」相關的勘測、檢查、檢驗、維修、改善
或發展工程。倘若因行使「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賦予的權利而令「承批人」蒙受或連
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署長」及其正式授權的人員、傭工及承辦商毋須承擔責任。
「承批人」不得就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彼等任何一方提出索償或反對。
倘若「港鐵」於《香港鐵路條例》第 條等授予的專營期（包括任何續期）屆滿後不再營運「觀
塘綫延綫」或任何影響「該地段」的「觀塘綫延綫」部分，「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中「港
鐵」一詞將按情況適當指「政府」、其指定人士或「政府」指定的第三方。

保護「沙田至中環綫」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在「該地段」展開任何工程之前，包括但不限於地盤勘探工程、打樁或其他地基工程和
其他土木工程及建造工程，必須先諮詢當時正在建造或營運（視情況而定）「沙田至中環綫」的「港
鐵」或「政府」或「政府指定人士」，以確保此等工程不會損害、干預或危害「沙田至中環綫」的
任何鐵路工程、構築物、設施或裝置或其安全運作（「署長」就此所作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倘
若「署長」要求，「承批人」須自費採取「政府」或「政府指定人士」指定的預防措施，以確保「沙
田至中環綫」任何鐵路工程、構築物、設施或裝置及運作安全。
「承批人」須遵從所有關於「沙田至中環綫」的條例、附例及規例。
「承批人」不可在任何方面干預「沙田至中環綫」的建造工程、使用及營運。
「承批人」應自費全面遵從建築事務監督、消防處處長及所有其他相關「政府」及法定主管當局
就建造 包括選用建材 、修理和維修「沙田至中環綫」相關或附近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任何一個
或多個部分所制訂的特別規定。
「承批人」應允許「署長」、「政府指定人士」及他們正式授權的人員、傭工及承辦商，行使權
利隨時不論攜帶工具、駕車、機器或設備與否，通行、進出、往返及行經「該地段」及建於該處
的任何一座或多座建築物，以便執行工程和進行與「沙田至中環綫」相關的勘測、檢查、檢驗、
維修、改善或發展工程。倘若因行使「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賦予的權利而令「承批人」
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署長」及其正式授權的人員、傭工及承辦商毋
須承擔責任。「承批人」不得就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彼等任何一方提出索償或反對。
倘若「政府指定人士」不再營運「沙田至中環綫」或任何影響「該地段」的「沙田至中環綫」部分，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中「政府指定人士」一詞將按情況適當指「政府」、其指定人士（不
包括「政府指定人士」）或「政府」指定的第三方。

「政府」有權出入通行何文田站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允許「政府」、其人員、傭工、代理、承辦商、
工人及經其授權的任何其他人等行使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權利，於所有合理時間（除非緊急情況，
否則應給予不少於十四 日的提前通知），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通行、
進出、往返及行經「該地段」或該處任何已建或擬建的建築物或構築物，以便檢查何文田站或該
處任何構築物、裝置、隧道或當中任何部分。
倘若因行使「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賦予的通行及進出權利令「承批人」蒙受或連帶招
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政府」、其人員、傭工、代理、承辦商、工人及經其授權的
任何其他人等毋須就此承擔責任。「承批人」不可就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彼等任何一
方提出索償或反對。

公眾有權出入通行何文田站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允許公眾人士在何文田站運作時間期間自由、無
需作任何形式的付費，步行或乘坐輪椅進入和行經「該地段」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作一切合法目的，
以及「承批人」就此指定的任何建築物、構築物及架建物之內、其下、穿越、其上或跨越該處，以作進
出何文田站的用途。

何文田站不准設置戶外廣告

特別條款第 條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同意，「承批人」不可亦不得允許或容忍他人在何文田站任何一個或多個外部
部分設置任何廣告招牌、圍板、告示板或海報作戶外廣告用途，而儘管獲得「署長」同意，亦須遵從「署
長」全權酌情指定或規定的條款與條件。然而，倘若在何文田站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設置直接關乎鐵路
運作的招牌、告示或海報，又或在「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
分設置非作廣告用途的招牌、告示或海報，則毋須事前徵取「署長」書面同意。

康樂設施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承批人」可在「該地段」內興建、建造和提供經「署長」書面批准的康樂設施及該處的附屬
設施（以下簡稱「該等設施」）。「該等設施」的類型、大小、設計、高度和布局亦須事前獲得
「署長」書面批准。
如「該等設施」任何部分獲豁免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計入樓面總面積（以
下簡稱「豁免設施」）：

「豁免設施」將指定為並構成「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公用地方」一部分；
「承批人」（「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須自費維修「豁免設施」以保持其修繕妥當及狀況
良好，並負責運作「豁免設施」以令「署長」滿意；及
「豁免設施」只可供「該地段」內任何一座或多座已建或擬建住宅大廈的住戶和他們的真正
訪客使用，任何其他人士或人等一概不可使用。

行人通道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鋪設、平整、提供、興建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連
同「署長」絕對酌情要求的樓梯、斜路、照明裝置和自動扶手梯）並鋪設路面，以作「批地文件」
本特別條款 所指明的用途，相關的位置、方式、物料、標準、樓層、定線及設計均須經「署
長」批准。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應採取最短的可行路線並興建上蓋，
建造和設計應符合以下要求：

在「署長」所批准的建築物位置及樓層，連貫將會建於「地盤 」及「地盤 」上的每座建
築物；
連貫「地盤 」及「地盤 」內所有主要設施，包括該處的各座住宅大廈、休憩用地及社區
設施；及
分別連貫何文田站至「地盤 」及「地盤 」。

「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自費保養「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規定提供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 連同該處的樓梯、斜路、照明裝置及自動扶手梯 ，以保持其狀
況良好及修繕妥當，全面令「署長」滿意。
就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一詞之定義不包括「財政司司長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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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

特別條款第 、 、 至 條
「承批人」確認於「批地文件」訂立日，

「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標明為“ ”的位置建有一條行人天橋（以下簡稱「行人天
橋」）；及
「該地段」建有為到達「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指定用途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連
同該處附設的樓梯、斜路、照明裝置及自動扶手梯）。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必須維持，以便：
連接「該地段」至「行人天橋」；
於「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標明為“ ”及“ ”的位置連接「行人天橋」與忠孝街；
及
連接「行人天橋」與「行人隧道」。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要求提供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 連同該處附設的樓梯、斜路、
照明裝置及自動扶手梯 以下統稱「行人走道」。
「承批人」須自費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提供和維修「行人走道」，以保持其狀
況良好及修繕妥當，令「署長」滿意。
「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

每日 小時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
公眾人士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
每日 小時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
公眾人士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及
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公眾人士於
何文田站運作期間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

「政府」、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工人及經其妥善授權的其他人員現以無需支出及付費形式獲保
留：

佔用「該地段」一個或多個部分的所有必要權利，以及通行、進出及往返「該地段」，以便
設計、建造、接駁、管理、保養、修理和維修「行人天橋」及執行必要的地盤勘探及測量工
程之所有必要權利；及
有權將「行人天橋」接駁到「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定義）。

「承批人」應在「署長」通知時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執行所有必要工程，以依照「署
長」要求或批准暫時關閉「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任何通道入口或地方，
以將「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行人天橋」或任何更換件接駁到該處。上述通道
入口或地方暫時關閉期間，「承批人」須自費以「署長」滿意的方式維修此等範圍。

「行人走道」除用於銜接及連貫「行人天橋」和供所有公眾人士步行或乘坐輪椅通行以往返
「行人天橋」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
「承批人」不可使用或允許或容忍他人使用「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外部或內部任何部
分作廣告用途或陳列任何類型招牌、告示或海報，除非「署長」批准或規定則屬例外。
「承批人」不可在「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內作出或允許或容忍他人在該處作出任何行
為，以致或可能導致在「行人天橋」之下經過的任何人士或車輛或任何毗鄰或毗連的一個或
多個地段或處所的任何擁有人或佔用人受到滋擾或騷擾，又或造成不便或損害。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在「該地段」內「署長」指定及批准的地
點和樓層為「行人天橋」提供及維修特定規格的連接段及支承件（此等連接段及支承件以下
簡稱「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以便行人通過「行人天橋」往來「行人走道」。
於「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政府」獲例外及保留「行人天橋」從「行人走道」

和「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獲得支撐及接駁的所有權利。
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進行任何重建，以致需要拆卸「行人天橋」而重新興建一條或多
條行人天橋，「承批人」須承擔「政府」因拆卸「行人天橋」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及
重建和完成相關一條或多條新行人天橋所招致的費用，有關金額由「署長」釐定，其決定將
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進行任何重建，以致需要拆卸「行人走道」和「行人天橋連接段
及支承件」或其任何部分，「承批人」須在「署長」指定的期限內自費並以「署長」滿意的
方式，按照「署長」批准或指定的方式、設計、物料、闊度、樓層、標準、走線和位置建造
及完成新的行人走道和新的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以作替換。
「政府」、「署長」及其人員、承辦商、代理及經其妥善授權的任何人等有權隨時無需支出
的情況下，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自由通行、進出、往返和行經「該
地段」或其任何部分或該處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或構築物，以便拆卸「行人
天橋」及建造一條或多條新的行人天橋和將新的行人天橋連接至「承批人」依照「批地文件」
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新建的行人走道和新建的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其後並須保
養及維修此等一條或多條新建行人天橋，以及檢驗新建行人走道和新建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
承件。

倘因行使「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賦予之權利或因建於「該地段」範圍內「行
人天橋」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的存在令「承批人」或任何其他人士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
害、滋擾或騷擾，「政府」毋須就此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承批人」不得就此等損失、損害、
滋擾或騷擾申索任何賠償。
「承批人」並無「行人天橋」的權利、業權、所有權、管有權或使用權。
於「行人天橋」存續期間，「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採取或達致他
人採取所有完善及適當的護理、工藝和預防措施，尤其是在建造、維修、更新、修理、拆除、拆
卸或還原工程期間，避免損壞「行人天橋」或構成任何滋擾或阻礙。
倘若因「承批人」、其僱工、代理、受許可人、訪客、工人或承辦商的任何行為或漏作行為，或
因建造、使用、運作、維修、修理、更改、拆卸、拆除及重建「該地段」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一座
或多座建築物的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而對「行人天橋」造成相關的責任、索償、費用、開支、
損失、損害、收費、訴訟、索求及法律程序，「承批人」時刻均須向「政府」、其人員、承辦商、
工人或經其正式授權的其他人等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修理、維修及管理「行人走道」和「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自費修理、維修及管理「行人走道」和「行
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以及「承批人」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建造的任
何一個或多個更換件，以保持其整潔和修繕妥當及狀況良好，全面令「署長」滿意。
倘若「承批人」、其傭工、工人和承辦商因應建造、更改、修理及維修「行人走道」和「行人天
橋連接段及支承件」而作出或遺漏作出任何事宜，以致引起或招致任何性質的責任、訴訟、法律
程序、費用、索償、開支、損失、損害、收費及索求，「承批人」須就此向「政府」、其人員、
代理、承辦商、工人或其他正式獲授權人員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泊車規定

特別條款第 、 及 、 、 及 條
「該地段」內應設置讓「署長」滿意的車位，以供停泊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其任何附屬
規例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屬於「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各住宅單位住戶
和他們的真正賓客、訪客或獲邀人士的車輛 以下簡稱「住宅車位」 。配置比例將分別根據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列「該地段」已建或擬建住宅單位的面積計算（除非
「署長」同意有別於該條所列的其他配置比例或「住宅車位」數額則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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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段」內應額外配置讓「署長」滿意的車位，以供停泊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其任何
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屬於「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住宅單位住戶
的真正賓客、訪客或獲邀人士的車輛，配置比例為「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
訂或採用「署長」批准的其他比例，但受限於「該地段」內最少配置兩 個此等車位。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調整）及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提供的車位除可作訂明的用途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
特別是禁止將車位作存放、陳列或展示車輛作招售等或提供洗車及汽車美容服務的用途。
「承批人」應遵照建築事務監督的規定和批准，在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調整）及第 條設置的車位中，預留
及指定部分車位供《道路交通條例》、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定義的傷殘人士停泊車輛
（此等預留及指定的車位簡稱「傷殘人士車位」）。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設置的車位須最少預留及指定一 個「傷殘人士車位」，惟「承批人」不得將根據「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設置的所有車位預留或指定為「傷殘人士車位」。
「傷殘人士車位」除供《道路交通條例》、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定義的傷殘人士停泊
屬於現已或將會建於「該地段」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的住戶和他們的真正賓客、訪客及獲邀
人士的車輛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特別是禁止將車位作存放、陳列或展示車輛作招售等
或提供洗車及汽車美容服務的用途。
「該地段」內應設置讓「署長」滿意的車位，以供停泊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其任何附屬
規例及修訂法例持牌而屬於「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之住戶及他們的真正
賓客、訪客或獲邀人士的電單車（以下簡稱「住宅電單車位」）。配置比例為「批地文件」
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或「署長」批准的其他比例。如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設置的車位數目為小數位數，則上捨入至最接近之整數。
「住宅電單車位」 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調整 除作「批地文件」特別
條款第 條訂明的用途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特別是禁止將車位作存放、陳列或
展示車輛作招售等或提供洗車及汽車美容服務的用途。
除「傷殘人士車位」外，每個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可遵照「批地文件」
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調整）提供的車位必須為 米闊及 米長，最低淨空高度為 米。
「傷殘人士車位」的大小將由建築事務監督指定和批准。
每個「住宅電單車位」（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調整）必須為 米闊及
米長，最低淨空高度為 米或「署長」批准的其他最低淨空高度。

上落貨規定

特別條款第 條
「該地段」內應設有讓「署長」滿意的車位供貨車裝卸貨物，比例為「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
座或多座建築物每 個住宅單位配置一 個車位，或採用「署長」批准的其他比例，但「該地段」
每座已建或擬建住宅單位大廈最少須設有一 個上落貨車位。上落貨車位應設於每座住宅單位大
廈範圍內或毗連該處。
每個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提供的車位（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規定調整）必須為 米闊及 米長，最低淨空高度為 米。此等車位除供與「該地段」一座
或多座建築物相關的貨車上落貨外，不得作任何其他用途。

「住宅車位」及「住宅電單車位」的限制規定

特別條款第 及 條
儘管「承批人」已按照讓「署長」滿意的方式履行和遵守此等「批地條款」，仍不可將「住宅
車位」及「住宅電單車位」：

轉讓，除非：

連同賦予專有權使用和佔管「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一個或多個
住宅單位的不分割份數一併轉讓；或
承讓人現時已擁有專有權使用和佔管「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一
個或多個住宅單位的不分割份數；或

分租（租予「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住宅單位的住戶除外）。
於任何情況下，「該地段」已建或擬建的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內任何一個住宅單位的住戶不可承讓
或承租合共超過三 個「住宅車位」及「住宅電單車位」。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不適用於「傷殘人士車位」。

「公用地方」

特別條款第 條
「該地段」內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及 條（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調整）提供的車位及「傷殘人士車位」將指定納入「公用地方」一部分。

提交停車場布局圖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向「署長」提交一份經「署長」批核並且列明將會按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調整）和第 條（可遵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規定調整）於「該地段」範圍內提供的車位及上落貨車位布局的圖則，或經「認可人士」（定義以《建
築物條例》、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所訂為準）核證的圖則。交妥圖則之前，不可進行任何影響
「地盤」或當中任何部分或「地盤」上任何已建或擬建建築物或任何建築物部分的交易（根據「批地文
件」特別條款第 條交付「政府樓宇」管有權、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轉讓「政府樓
宇」、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將何文田站「不分割份數」轉讓予「財政司司長法團」、訂立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許可的租約、租務合約或相關租務協議及訂立「批地文件」特別條
款第 條所訂的建築按揭或「署長」批准的其他交易除外）。上述經批准的圖則載明的車位及上
落貨車位除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分別訂明的用途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承批
人」須遵照上述經批准的圖則維修車位、上落貨車位及其他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升降機、樓梯平台和迴
旋處及通道地方，除非事前獲「署長」書面同意，否則不可更改圖則內的布局。除上述經批准的圖則註
明的車位外，「該地段」或該處任何建築物或構築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可作泊車用途。

禁止小販擺賣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不可允許或容忍任何小販在「該地段」範圍內擺賣，並須驅趕任何被發現在該處擺賣的小販，
以及在「該地段」所有入口附近當眼處張貼告示，標明禁止擺賣。就此等「批地條款」而言，「小販」
一詞採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條、其任何附屬規例及修訂法例所訂的定義，惟就「批地文件」
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上述定義 段中「在公眾地方」的文字將被省略，另以『在「該地段」內並
非依照此等「批地條款」許可作商業用途的部分』的文字取代。

削土

特別條款第 、 及 條
如「該地段」內或在任何「政府」土地上現時或以往曾經配合或因應「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的平
整、水準測量或發展事宜，或「承批人」根據此等「批地條款」規定所執行的任何其他工程等，又
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進行任何削土、移土或土地後移工程，或建造或填土工程或任何類型的斜坡
處理工程，不論事前是否獲「署長」書面同意，「承批人」須在當時或嗣後任何時間，按需要自費
進行和建造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或其他工程，以保
護和支撐「該地段」內的土地及任何毗連或毗鄰「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同時避免及防止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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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任何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協定的整個批租年期內自費維修上
述土地、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或其他工程，以保持
其修繕妥當及狀況良好，以令「署長」滿意。
無論何時，如因「承批人」進行任何平整、水準測量、發展或其他工程，或因其他事故導致或引
起不論在「該地段」內或自「該地段」的土地或自任何毗連或毗鄰「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發
生任何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承批人」須自費還原並修葺該處，以令「署長」滿意，同時須
就「政府」、其代理及承辦商因有關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而蒙受或招致的所有費用、收費、損害、
索求及索償作出彌償。
「署長」除享有「批地文件」訂明可就違反任何此等「批地條款」追討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償權外，
亦有權向「承批人」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進行、建造和維修上述的土地、斜坡處理工
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或其他工程，又或還原並修葺任何滑土、
山泥傾瀉或地陷範圍。如「承批人」疏忽或不按照通知訂明的期限內以「署長」滿意的方式執行
通知的指示，「署長」可即時執行和進行任何必要的工程。「承批人」須在接獲通知時向「政府」
償還有關的費用，以及任何行政或專業收費與費用。

禁止碎石

特別條款第 條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批准，不可在「該地段」使用碎石機。

維修地錨

特別條款第 條
如「該地段」的發展或重建項目或其任何部分已安裝預應力地錨，「承批人」應自費在預應力地錨的整
個使用周期內定期維修和定期監察，以令「署長」滿意，並且在「署長」不時全權酌情要求時提交上述
監察工程的報告及資料。如「承批人」疏忽或不執行規定的監察工程，「署長」可即時執行和進行監察
工程，「承批人」必須在接獲通知時向「政府」償還有關費用。

廢土或泥石

特別條款第 條
如源自「該地段」或受「該地段」任何發展項目影響的其他地方之廢土、泥石、廢料、建築廢物或
建材 以下簡稱「廢物」 侵蝕、沖流或棄置於公共小巷或道路，又或排進道路下水道、前濱或海床、
污水管、雨水渠或明渠或其他「政府」產業（以下簡稱「政府產業」），「承批人」必須自費清理
「廢物」和修復受損的「政府產業」。此外，「承批人」須就「廢物」侵蝕、沖流或棄置而導致私
人物業蒙受任何損害或滋擾所引致的所有訴訟、索償及索求而向「政府」彌償。

損壞服務設施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時刻均須採取或達致他人採取所有完善及適當的護理、技巧和預防措施，特別在建造、維修、
更新或修理工程（「建造及維修工程」）施工期間，以避免損壞、干擾或阻礙位於或裝設於「該地段」、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定義以下述「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或其任何部分之上、
跨越其上、之下或毗連該處的任何「政府」或其他現存排水渠、水路或水道、總喉、道路、行人路、街
道傢俬、污水渠、明渠、水管、電纜、電線、公用服務設施或任何其他工程或裝置（統稱「服務設施」）。
「承批人」展開任何「建造及維修工程」之前，必須妥善地進行或達致他人妥善進行必要的查究及查詢，
以核實「服務設施」現時的位置及水平，並須向「署長」提交書面建議書，說明其擬如何處理可能受「建
造及維修工程」影響的任何「服務設施」，以供「署長」全面審批。直至「署長」發出書面批准「建造
及維修工程」及上述建議之前，不可展開工程。「承批人」須遵從並自費履行「署長」給予上述批准時
就「服務設施」制訂的任何規定，包括支付必要的改道、重鋪或還原工程費用。倘若因實施

「建造及維修工程」於任何方面對「該地段」、「綠色間黑斜線範圍」 定義以下述「批地文件」特別
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 或其任何部分或任何「服務設施」造成任何損壞、干擾或阻礙，「承批人」
應自費全面修理、修復及還原（惟明渠、污水渠、雨水渠或總喉除外，除非「署長」另有決定，否則此
等設施由「署長」修復，「承批人」須在「政府」通知時支付此等工程的費用）。倘若「承批人」不在
「該地段」、「綠色間黑斜線範圍」（定義以下述「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或其任
何部分或任何「服務設施」執行必要的改道、重鋪、修理、修復及還原工程以令「署長」滿意，「署長」
可執行其視為必要的改道、重鋪、修理、修復或還原工程，「承批人」須在「政府」通知時支付此等工
程的費用。

建造排水渠及渠道和接駁排水渠及污水渠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自費以「署長」滿意的方式，按「署長」視為必要的情況下，不論是否在「該地段」
邊界範圍內或在「政府」土地上建造和維修排水渠及渠道，以截流和輸送所有落下或流進「該地
段」的所有暴雨水或雨水至最鄰近的河溪、集水井、渠道或「政府」雨水渠。倘若此等暴雨水或
雨水造成任何損害或滋擾以致引起任何訴訟、索償及索求，「承批人」必須承擔全責並向「政府」
及其人員彌償。
接駁「該地段」任何排水渠及污水管至已鋪設和啟用的「政府」雨水渠及污水管的工程，將由「署
長」負責執行。「署長」毋須就由此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向「承批人」承擔責任，而「承批人」
接獲「政府」通知時須向「政府」支付此等接駁工程的費用。或者「承批人」亦可自費以「署長」
滿意的方式執行上述接駁工程。在此情況下，位於「政府」土地範圍內的上述接駁工程部分將由
「承批人」自費維修，如「政府」發出通知，「承批人」須將此等接駁工程的任何部分移交予「政
府」，日後由「政府」自費維修，「承批人」並須在「政府」通知時向「政府」繳付上述接駁工
程的技術審核費用。如「承批人」不維修建於「政府」土地上的上述接駁工程的任何部分，「署長」
可執行其視為必要的維修工程，「承批人」須在「政府」通知時支付此等工程的費用。

渠務專用範圍

特別條款第 條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批准，「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以粉紅色間黑斜線顯示的範
圍和「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顯示並註明為“ ”的「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
範圍」及「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紅點範圍」（「渠務專用範圍」）的「該地段」範圍之上、
跨越其上、之下、其上、其下或之內均不可興建或建造任何建築物、構築物或地基或任何建
築物或構築物的支承件。
儘管有「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規定，「承批人」可在「渠務專用範圍」跨越
其上或之上興建或建造一座或多座建築物，惟地面水平對上的淨空高度必須最少達 米。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署長」就何謂「渠務專用範圍」地面水平所作的
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署長」及其正式授權人員、承辦商和他們的工人（「獲授權人等」）隨時均有不受限制的權利，
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或駕車與否進出通行、往返及行經「該地段」，以按「署長」指定或
授權鋪設、檢查、修理和維修「渠務專用範圍」之內、其下或貫越該處的任何排水渠、污水管、
渠道、排水設施及所有其他服務設施（「公用服務設施」）。「渠務專用範圍」內概不可放置任
何性質的物件或材料以致阻礙通行或招致「公用服務設施」的超額附加費。如「署長」認為（其
意見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渠務專用範圍」內有任何物件或材料阻礙通行或招
致「公用服務設施」的超額附加費，「署長」有權向「承批人」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
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拆卸或拆除此等物件或材料，並且恢復「渠務專用範圍」的原貌。
倘若「承批人」疏忽或未能在上述指定期限內或因緊急情況所需執行通知的指示，「署長」可執
行其視為必要的拆除、拆卸及還原工程，「承批人」須在接獲通知時向「政府」支付此等工程的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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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關乎還原於行使上述權利和權力時挖掘的坑槽，否則假如獲授權人等行使「批地文件」特
別條款第 條所賦予不受限制權利進出及往返「該地段」和鋪設、檢查、修理及維修「公用
服務設施」導致或致使「承批人」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政府」及獲
授權人等均毋須承擔責任。「承批人」不可基於任何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政府」或
獲授權人等索償。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渠務署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將在「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上以綠色實線顯示的「渠務專用範圍」內現存排水管改道至「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上以綠色虛線顯示的新位置或「渠務署署長」全權酌情批准的其他位置（「改道排水管」，
而將現存排水管改道的相關工程以下簡稱「改道工程」）。
改道工程完成後，

「渠務專用範圍」便不再存在；
「該地段」內改道排水管兩邊外側對開3米的範圍將指定為新的「渠務專用範圍」
（「新渠務專用範圍」）；及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至 條所載的規定適用於「新渠務專用範圍」，而此
等「批地條款」所訂明「承批人」應就前述現存排水管和「渠務專用範圍」履行的責
任將會終止及廢止。

「承批人」在展開改道工程之前，須事先向「渠務署署長」取得書面批准，並須採取所有必
要的預防措施，確保改道工程不會影響「渠務專用範圍」內現存排水系統的運作。

保護「水務專用範圍」及水務裝置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確認並承認「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以藍色實線顯示及標明的現存食水總喉（以
下簡稱「現存總喉」）受到「該地段」發展工程影響。任何工程如涉及搬遷現存總喉，必須事前
徵取「水務署署長」書面批准，否則不得進行。「該地段」受影響現存總喉的必要改道工程的費
用一律由「承批人」承擔，有關費用由「政府」釐定並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承批人」展開地盤平整工程之前須事先向「水務署署長」提交工程資料以供審批。
如事前未獲「水務署署長」書面批准，「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以藍色雙虛顯示及標明為
“ ”的「該地段」範圍內（統稱「水務專用範圍」）不可興建任何構築物或存放任何物料或貨櫃。
「水務專用範圍」內任何閥蓋周圍 米範圍或任何水栓出口1米距離內不可種植或擺放阻礙物（鋪
草除外）。
「水務專用範圍」內不可種植長有穿透性根系的樹木或灌木。如事前未獲「水務署署長」批准，
不可更改「水務專用範圍」的現有地盤環境。如擬種植的樹木與水管的淨距離為 米或更小，則
可能需要設置樹根護障。樹根護障必須伸展至水管的管道內底水平以下。
如「水務署署長」認為可能會損及總喉，則禁止在該處種植樹木。
於「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政府」、「水務署署長」及其人員和承辦商以及他們
的工人均擁有自由及不受限制的權利，可隨時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或駕車與否進出、往返
和行經「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以便檢查、運作、維修、修理和更新現存總喉及建造建議的新
總喉工程。「承批人」可以書面形式向「水務署署長」索取載有附近一帶總喉及水務裝置走線的
總喉記錄圖則。倘若因「政府」、「水務署署長」及其人員和承辦商以及他們的工人行使「批地
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賦予權利通行、進出、往返和行經「該地段」導致或致使「承批人」
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政府」、「水務署署長」及其人員和承辦商以
及他們的工人毋須承擔責任。「承批人」不可基於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上述任何一方
索償。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應依照「署長」全權酌情要求而自費地在「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以綠色間黑
斜線顯示的範圍（以下簡稱「綠色間黑斜線範圍」）進行及完成令「署長」滿意的土力勘探工程
和斜坡處理、山泥傾瀉預防、緩解及補救工程，並在「批地文件」協定的整個批租期內自費維修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包括該處之內及之上的所有土地、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結構、排水結構
及任何其他工程，以保持其狀況良好及修繕妥當，以令「署長」滿意。如「綠色間黑斜線範圍」
於「批地文件」協定的批租期內任何時間發生山泥傾瀉、地陷或滑土，「承批人」必須自費以「署
長」滿意的方式還原及修復該處，如「署長」認為任何毗連或毗鄰地方因此受影響（「署長」的
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約束），亦須一併還原及修復。倘若因發生山泥傾瀉、地陷或滑
土而招致任何責任、損失、損害、索償、開支、費用、收費、索求、訴訟及法律程序，「承批人」
須向「政府」、其代理及承辦商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承批人」須時刻確保在「綠色
間黑斜線範圍」內無任何非法挖掘或傾倒工程。如事前獲「署長」書面批准，「承批人」可架設
圍欄或其他屏障防止此等非法挖掘或傾倒工程。如有違反任何此等「批地條款」，「署長」除擁
有本文訂明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償權外，亦有權隨時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執行土力勘
探工程、斜坡處理、山泥傾瀉預防、緩解及補救工程，以及維修、還原或修復任何受山泥傾瀉、
地陷或滑土影響的土地、結構或工程。如「承批人」疏忽或未能以「署長」滿意的方式在通知訂
明的期限內履行通知的規定，「署長」可於期限屆滿後執行及進行所需工程，「承批人」須在接
獲通知時向「政府」償還有關的費用。
儘管有「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之規定，如「政府」向「承批人」發出相關的通知，「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承批人」就「綠色間黑斜線範圍」或其任何部分擁有的責任及
權利即絕對終止。如終止權責令「承批人」蒙受或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開支，「承批人」
不可向「政府」或「署長」或其獲授權人員申索賠償。然而，終止權責將不妨礙「政府」就任何
之前已發生的違反、不履行或不遵守「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的事情而行使任何應
有的權利或補償。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一詞僅指訂立和執行「批地文件」的人士，
並不包括其受讓人及繼承人，惟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讓「沙中綫部分」不分
割份數的受讓人例外。

「該地段」的街道傢俬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確認於「批地文件」訂立日，「非建築用地」（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及由「運輸署署長」或「路政署署長」負責管理和維修的「建築物後移範圍」內有
現存的街道傢俬，包括但不限於屏障、扶手、公共照明裝置、護樁、交通標誌、指示標誌、交通
燈號、櫃檯外框、拉線井及街道名稱牌（「街道傢俬」）。
「承批人」須允許「署長」、其人員、承辦商及經其授權的任何其他人等行使權利，於任何合理
時間，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通行、進出、往返和行經「該地段」或其
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及於該處提供和安裝任何服務設施，以便執行及檢查、運作、管理、維修、
修理、更新、更換、更改和增設「街道傢俬」相關的任何工程。
倘若因「政府」、「署長」、「運輸署署長」、「路政署署長」或其人員、代理、承辦商或工人
或任何經其授權的人等行使「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賦予權利導致或致使「承批人」
或任何其他人士蒙受或連帶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政府」、「署長」、「運輸署
署長」、「路政署署長」或其人員、代理、承辦商或工人及其他經其授權的人士毋須承擔責任。「承
批人」不可基於此等損失、損害、滋擾或騷擾向彼等任何一方索償。
倘若因「承批人」、其傭工、工人及承辦商因執行、履行或遵行「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訂明的責任而作出或遺漏作出任何行為，以致引起或招致任何性質的責任、訴訟、法律程序、
費用、索償、開支、損失、損害、收費及索求，「承批人」須向「「政府」、其人員、代理、
承辦商、工人及其他經其正式授權的人員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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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建築用地

特別條款第 條

如事前未經「運輸署署長」書面同意，不得在「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以粉紅色加黑三角
間啡斜線所顯示的「該地段」範圍（以下簡稱「非建築用地」）地面水平或地面對上 米範圍內
興建或建造任何建築物或構築物或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支承件。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署長」就何謂「非建築用地」地面水平所作的決定為
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噪音影響評估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向「署長」提交或達致提交以下文件供「署長」
書面批核：

於「批地文件」訂立日後六 個曆月內或「署長」指定的其他日期提交一份關於「地盤 」
不包括「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政府樓宇」及「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何文田站 發展項目的噪音影響評估報告（以下簡稱「 」）；及

於「到期日」後六 個曆月內或「署長」指定的其他日期提交一份關於「地盤 」（不包括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政府樓宇」 發展項目的「 」。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及 條所載的「 」應分別述明「地盤 」（不包括「批地文
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政府樓宇」及「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何文田站）
和「地盤 」（不包括「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定義的「政府樓宇」）發展項目的所有
不良噪音影響，以及建議適當的噪音緩解措施（「噪音緩解措施」）。
「承批人」須自費在「署長」指定的期限內，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執行和實施「批地文件」
特別條款第 及 條所載經「署長」批核的「 」所列明建議「噪音緩解措施」（以下
簡稱「經批准的噪音緩解措施」）。
直至「 」獲「署長」書面批准為止，「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不得展開任何建築工程（「批地
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許可工程」及「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何文田
站工程及「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載的改道工程除外）。

隔音屏障

特別條款第 至 、 至 及 條
如「經批准的噪音緩解措施」涉及在「該地段」上興建或建造任何伸展至「該地段」邊界以外並跨越毗
鄰「政府」土地任何部分的一個或多個隔音屏障（以下簡稱「隔音屏障」），必須遵從以下條款：

「承批人」須自費依照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圖則和全面遵照《建築物條例》、其任何附屬規例及
修訂法例的規定設計、興建和建造「隔音屏障」；
不可在毗鄰「該地段」的任何「政府」土地之上、其內或其下興建「隔音屏障」的地基或支承件；
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批准，不可在「隔音屏障」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進行或安裝改建、
加建、更換或附件工程；
「承批人」時刻均須自費保養、維修和修理「隔音屏障」或（如「署長」批准）其更換件，以保
持其修繕妥當及狀況良好，以令「署長」完全滿意。如執行「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訂
明的任何工程需要暫時禁止車輛通行或改道，必須在施工前徵取「運輸署署長」書面同意臨時交
通安排；
「隔音屏障」除作隔音屏障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如事前未獲「署長」書面同意，「承批人」
不可使用或容忍或准許他人使用「隔音屏障」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陳列廣告或展示任何招牌、
告示或海報；

如事前獲「署長」書面批准，「承批人」及其承辦商、工人或經其授權的任何其他人等可獲准不
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進入毗鄰「該地段」的「政府」土地，以依照「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興建、建造、檢查、修理、維修、清潔、更新和更換伸展至「政府」
土地的「隔音屏障」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
「承批人」時刻均須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防止因為興建、建造、修理、維修、更新、使用、拆
卸或拆除「隔音屏障」而引致毗鄰「該地段」的任何「政府」土地及「隔音屏障」又或任何進入
或使用毗鄰「該地段」任何「政府」土地及「隔音屏障」的人等或車輛受損或損傷；
「署長」有權隨時全權酌情向「承批人」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在書面通知的日期後六
個曆月內拆卸及拆除伸展至跨越「政府」土地的「隔音屏障」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而不裝設任何
替代件。「承批人」接獲書面通知後，應自費在書面通知列明的期限內拆卸及拆除上述「隔音屏障」
一個或多個部分，以令「署長」完全滿意；
倘「承批人」不履行「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訂明的「承批人」責任，「署長」可執行必
要的工程，「承批人」須在接獲通知時向「署長」支付此等工程的費用；
「承批人」須時刻允許「署長」、其人員、承辦商或其工人及其他經其授權的任何其他人等行
使自由和不受限制的權利，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通行、進出、往返
及行經「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和該處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任何一座或多座建築物，以便檢查、
檢驗及監督任何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 及 條規定進行的工程，以及實施「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訂明的任何工程或「署長」視為必要的其他工程；
倘若因興建、建造、修理、維修、更改、使用、拆卸或拆除「隔音屏障」或因其存在，又或
因執行「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訂明的工程，而直接或間接引起或招致任何責任、
索償、費用、索求、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承批人」時刻均須向「政府」、「署長」、其
人員及工人作出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禁止建造墳墓或骨灰龕

特別條款第 條
在「該地段」不可興建或建造任何墳墓或骨灰龕，亦不可安葬或放置任何人類或動物遺體，不論屬陶泥
金塔或骨灰盅等。

備註：
有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13)(b)條的備註：根據2020年10月19日由地政總署鐵路發展組發出並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註冊摘要編號
為20113001010312）之建築契諾延期信，現已或將會建於「地盤A」（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1)(f)條所訂為準）的一座
或多座建築物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政府樓宇」及何文田站除外）須建成並使其適宜佔用的該日期延至2024年6月30日或
之前。根據2023年3月2日由地政總署鐵路發展組發出並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註冊摘要編號為23032201140027）之建築契諾延期
信，該日期再延至2024年12月31日。

有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13)(c)條的備註：根據2020年10月19日由地政總署鐵路發展組發出並在土地註冊處登記（註冊摘要編號
為20113001010312）之建築契諾延期信，現已或將會建於「地盤B」（定義以「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訂為準）的一座
或多座建築物或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政府樓宇」除外）須建成並使其適宜佔用的該日期延至2025 年9月12日或之前。

有關本節之詳情，請參閱「批地文件」及「延展建築規約時限信件」。「批地文件」及「延展建築規約時限信件」全文已備於售
樓處，歡迎在開放時間內免費閱覽，並可在支付必要的影印費用後索取影印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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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內項件」指 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所有升降機、自動扶手梯及樓
梯； 所有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系統一部份的大廈服務裝置、機器和設
備（包括但不限於手提式及非手提式消防裝置器材）；及 所有其他「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的供「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公用部分及設施。

「車站內項件」指 「政府樓宇」的外飾面和「政府樓宇」之內、周圍、在內、其上及其下所有
牆、柱、樑、天花、天台樓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的結構和任何其他結構項件；及 「批地文件」特
別條款第 條所指「政府樓宇」之下所有結構樓板，連同該處內部及其下的排水系統。

2. 行人走道，天橋及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

自費提供行人走道 及

提供及維持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批地文件」的相關條文

特別條款第 、 、 、 、 、 、 及
「承批人」確認於「批地文件」訂立日，

「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Ia」標明為“ ”的位置建有一條行人天橋 以下簡稱「行人天
橋」 ；及
「該地段」建有為到達「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指定用途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
（連同該處附設的樓梯、斜路、照明裝置及自動扶手梯）。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必須維持，以便：
連接「該地段」至「行人天橋」；
於「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Ia」標明為“ ”及“ ”的位置連接「行人天橋」與忠孝
街；及
連接「行人天橋」與「行人隧道」。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要求提供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 連同該處附設的樓梯、
斜路、照明裝置及自動扶手梯 以下統稱「行人走道」。

「承批人」須自費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提供和維持「行人走道」，以保持其
狀況良好及修繕妥當，令「署長」滿意。
「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
每日 小時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公
眾人士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
每日 小時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公
眾人士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及
保持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提供的行人道開放，免費供公眾人士於
何文田站運作期間暢通無阻地步行或乘坐輪椅使用。

「政府」、其人員、代理、承辦商、工人及經其妥善授權的其他人員現以無需支出及付費形式
獲保留：
佔用「該地段」一個或多個部分的所有必要權利，以及通行、進出及往返「該地段」，以便
設計、建造、接駁、管理、保養、修理和維修「行人天橋」及執行必要的地盤勘探及測量工
程之所有必要權利；及
有權將「行人天橋」接駁到「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定義 。

根據「批地文件」須興建並提供予政府或供公眾使用的任何設施

1. 政府樓宇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按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在「該地
段」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政府樓宇」的樓宇及設施。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自費並以地政總署署長（「署長」）全面滿意的方
式及以良好工藝在「該地段」內興建、建造和提供「政府樓宇」。

「批地文件」的相關條文

特別條款第 條

受限於此等「批地條件」（就一般條件第 條所定義）的規定，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發展
或重建 本詞純粹指「批地文件」一般條件第 條預期進行的重建工程）：

「承批人」只可在「該地段」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下列樓宇及設施：

⋯

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興建、建造、提供和維修「政府樓宇」。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以良好工藝並依照「批地文件」夾附的《
工程規格附表》（以下簡稱「工程規格附表」）和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批
准的圖則，在「該地段」內興建、建造和提供一 個垃圾收集站，其淨作業樓面面積不少
於 平方米，並在 年 月 日或「署長」批准的其他日期或之前建成和使其適宜佔用
及運作（該樓宇包括固定照明裝置、通風裝置、排氣管道及道路 樓面，但不包括升降機、
自動扶手梯、樓梯、機器、設備及「署長」依照此等「批地條款」許可的其他非該處專用設
施、牆、柱、樑、天花、天台樓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及任何其他結構件），連同「署長」
絕對酌情決定（「署長」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的任何其他該處專
用的地方、設施、服務及裝置，以下統稱「政府樓宇」）。

公契的相關條文

主公契及管理協議最新擬稿（「主公契」） 部分「屋苑」，「財政司司長法團」，「政府樓宇」，
「屋苑內項件」及「車站內項件」的定義

「屋苑」指除了「車站」外所有「發展項目」的部分，包括但不限於「政府樓宇」、「住宅發展項
目」、「停車場」及「公用地方」。

「財政司司長法團」指根據《財政司司長法團條例》（香港法例第 章）成立為單一法團之財政
司司長法團。「財政司司長法團」一詞一律指作為「政府樓宇」「業主」身份的「財政司司長法
團」，如上下文意允許，並且包括作為「政府樓宇」「業主」之「財政司司長法團」的繼承人及受
讓人；

「政府樓宇」指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作為「發展項目」一部份在地盤 興建的垃圾
收集站 該樓宇包括固定照明裝置、通風裝置、排氣管道及道路 樓面，但不包括升降機、自動扶手
梯、樓梯、機器、設備及「署長」許可的其他非該處專用設施、牆、柱、樑、天花、天台樓板、行
車道 地台樓板及任何其他結構件 連同「署長」絕對酌情決定以組成「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定義的「政府樓宇」，其專用的任何其他區域、設施、服務及裝置。「政府樓宇」在主公契所
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其準確性的圖則以淺紫色顯示，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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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走道」除用於銜接及連貫「行人天橋」和供所有公眾人士步行或乘坐輪椅通行以往返
「行人天橋」外，不可作任何其他用途。

「承批人」不可使用或允許或容忍他人使用「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外部
或內部任何部分作廣告用途或陳列任何類型招牌、告示或海報，除非「署長」
批准或規定則屬例外。

「承批人」不可在「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內作出或允許或容忍他人在該
處作出任何行為，以致或可能導致在「行人天橋」之下經過的任何人士或車輛
或任何毗鄰或毗連的一個或多個地段或處所的任何擁有人或佔用人受到滋擾或
騷擾，又或造成不便或損害。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在「該地段」內「署長」指
定及批准的地點和樓層為「行人天橋」提供及維修特定規格的連接段及支承件
（此等連接段及支承件以下簡稱「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以便行人通
過「行人天橋」往來「行人走道」。

於「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政府」獲例外及保留「行人天橋」
從「行人走道」和「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獲得支撐及接駁的所有權利。

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進行任何重建，以致需要拆卸「行人天橋」而重新
興建一條或多條行人天橋，「承批人」須承擔「政府」因拆卸「行人天橋」或
其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及重建和完成相關一條或多條新行人天橋所招致的費
用，有關金額由「署長」釐定，其決定將為最終決定並對「承批人」有約束力。

如「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進行任何重建，以致需要拆卸「行人走道」和「行
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或其任何部分，「承批人」須在「署長」指定的期限
內自費並以「署長」滿意的方式，按照「署長」批准或指定的方式、設計、物料、
闊度、樓層、標準、走線和位置建造及完成新的行人走道和新的行人天橋連接
段及支承件以作替換。

「政府」、「署長」及其人員、承辦商、代理及經其妥善授權的任何人等有權
隨時無需支出的情況下，不論攜帶工具、設備、機器、機械或駕車與否，自由
通行、進出、往返和行經「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或該處任何已建或擬建的一
座或多座建築物或構築物，以便拆卸「行人天橋」及建造一條或多條新的行人
天橋和將新的行人天橋連接至「承批人」依照「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規定新建的行人走道和新建的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其後並須保養及維
修此等一條或多條新建行人天橋，以及檢驗新建行人走道和新建行人天橋連接
段及支承件。

公契的相關條文

「主公契」 部分「行人走道」、「行人天橋」及「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的定義

「行人走道」統稱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和定義之「行人走道」，指需於「該
土地」內提供整個位於「沙中綫部分」內的分段行人路或行人道 連同附屬的樓梯、斜路、照明裝
置及自動扶手梯 。

「行人天橋」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和定義的「行人天橋」，在「批地文件」
之日已建，並在夾附於「批地文件」的圖則 Ia上以“ ”顯示以資識辨。

「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和定義，位於「沙中
綫部分」內所需提供及維持的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主公契」第 節第 及 條

「行人走道」除銜接及連貫「行人天橋」和供公眾步行或乘坐輪椅通行以進出往返「行人
天橋」外，不得作任何其他用途。

業主不可作出任何行為或允許或容忍他人在「行人走道」及「行人天橋」作出任何行為，
以致或可能導致在「行人天橋」之下經過的任何人士或車輛或任何毗鄰或毗連地段或樓宇
的業主或佔用人受到滋擾或騷擾，又或造成不便或損害。

3. 「承批人」改道現存排水管後的新渠務專用範圍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自費並以渠務署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將現存排水
管改道到新位置。

「批地文件」的相關條文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自費並以「渠務署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將在「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
Ia」上以綠色實線顯示的「渠務專用範圍」內現存排水管改道至「批地文件」所夾附「圖
則Ia」上以綠色虛線顯示的新位置或「渠務署署長」全權酌情批准的其他位置（「改道排水
管」，而將現存排水管改道的相關工程以下簡稱「改道工程」）。
改道工程完成後，
「渠務專用範圍」便不再存在；
「該地段」內改道排水管兩邊外側對開3米的範圍將指定為新的「渠務專用範圍」
（「新渠務專用範圍」）；及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至 條所載的規定適用於「新渠務專用範圍」，而此等
「批地條款」所訂明「承批人」應就前述現存排水管和「渠務專用範圍」履行的責任將
會終止及廢止。

「承批人」在展開改道工程之前，須事先向「渠務署署長」取得書面批准，並須採取所有必
要的預防措施，確保改道工程不會影響「渠務專用範圍」內現存排水系統的運作。

公契的相關條文

「主公契」 部分「新渠務專用範圍」的定義
「新渠務專用範圍」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和定義，改道排水渠（「批
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定義）兩邊外側對開3米的範圍。

「主公契」第 節第 條

除非事先獲「署長」書面批准，「新渠務專用範圍」之上、跨過、之下、其上、其內
或貫越不得搭建或建造任何建築物、構築物或地基或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支撐物。
儘管此分條款第 條有所規定，只要在「新渠務專用範圍」上從地面水平向上延伸
有不低於 米的高度之淨空間，業主可興建或擬建一座或多座建築物。就本條款而言，
「署長」就何謂「新渠務專用範圍」的地面水平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對業主有約束力。

署長及其妥善授權的官員、承辦商或其工作人員有權在任何時間，不論攜同工具、設備、
器材或駕車與否，自由進出、往返和行經「該土地」，以便鋪設、檢查、維修及保養任何
在「新渠務專用範圍」內、之下、經過的排水渠、污水渠、水渠、水管設施及所有其他「署
長」可能要求或授權的服務（以下統稱「公共設施」）。在「新渠務專用範圍」之內不可
放置任何形式而會阻礙「公共設施」之暢通或引致過量排入之「公共設施」的物件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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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批地文件」規定須由發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擁有人出資管理、營運或維持以供公眾使用的任何
設施

1. 關於政府樓宇的項件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自費並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在「批地文
件」的整個年前內，維修有關「政府樓宇」的項件。

「批地文件」的相關條文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自費以「署長」全面滿意的方式維
修以下項目（以下簡稱「項件」）：

「政府樓宇」的外部飾面和「政府樓宇」之內、周圍、其內、其上及其下所有牆、柱、
樑、天花、天台樓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的結構及任何其他結構項件；

所有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升降機、自動扶手梯及樓梯；

構成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系統一部分之所有屋宇裝
備裝置、機器及設備（包括但不限於手提及非手提式消防裝置設備）；

「政府樓宇」之下所有結構樓板，連同該處內部及其下的排水系統；及

所有其他供「政府樓宇」及「該地段」發展項目其餘部分使用的公用部分及設施。

倘若因「承批人」對「項件」維修不善而招致或引起任何責任、損害、開支、索償、費用、
索求、收費、訴訟及法律程序，「承批人」須向「政府」及「財政司司長法團」作出彌償，
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

僅就「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而言，「承批人」之定義不包括「財政司司長法團」。

公契的相關條文

「主公契」 部分「屋苑公用地方」，「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政府樓宇」，「屋苑內項件」及「車
站內項件」的定義

「屋苑公用地方」指擬供「屋苑」各「業主」享用而非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
的「屋苑」部分，包括但不限於「屋苑內項件」（如有）、行車道、斜路、業主委員會辦事處、護牆、
結構牆及柱、地基及建於「屋苑」上供多於一個「期數」使用的建築物之其他結構件，以及「屋苑」
並非供個別「期數」任何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的所有其他公眾地方，但不包括構成個別「期數」
「公用地方」一部分而現已或將會於該「期數」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指定
的地方。「屋苑公用地方」將在專為任何「期數」訂立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
所夾附的圖則內更具體註明，並會根據主公契 L節第7條備存於「屋苑」管理處。

「屋苑公用服務與設施」指現已或將會在「屋苑」之內、其上或其下建造的服務與設施，供「屋
苑」整體使用而非個別「期數」任何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屋苑內項件」
（如有）、電線、電纜、電力裝置、配件、設備、器具，以及供「屋苑」使用或安裝於「屋苑」內
或作為生活便利設施的一部分以供「屋苑」享用而非供任何個別「期數」一名或多名「業主」專享
的任何其他裝置、系統、機器、服務及設施，但不包括屬於個別「期數」「公用服務與設施」一部
分而現已或將會在該「期數」的「副公契」或「分副公契」或「分割契約」指定的服務與設施。

「政府樓宇」指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作為「發展項目」一部份在地盤 興建的垃圾
收集站 該樓宇包括固定照明裝置、通風裝置、排氣管道及道路 樓面，但不包括升降機、自動扶手
梯、樓梯、機器、設備及「署長」許可的其他非該處專用設施、牆、柱、樑、天花、天台樓板、行

車道 地台樓板及任何其他結構件 連同「署長」絕對酌情決定以組成「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定義的「政府樓宇」，其專用的任何其他區域、設施、服務及裝置。「政府樓宇」在主公契所
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其準確性的圖則以淺紫色顯示，僅供識別。

「屋苑內項件」指 服務「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的所有升降機、自動扶手梯及樓梯；
所有服務「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的系統一部份的大廈服務裝置、機器和設備（包

括但不限於手提式及非手提式消防裝置器材）；及 所有其他「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
所指的服務「政府樓宇」及「發展項目」其餘部分的公用部分及設施。

「車站內項件」指 「政府樓宇」的外飾面和「政府樓宇」之內、周圍、其上及其下所有牆、柱、樑、
天花、天台樓板、行車道 地台樓板的結構和任何其他結構項件；及 「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所指「政府樓宇」之下所有結構樓板，連同該處內部及其下的排水系統。

 「主公契」 部分條款第 條

「屋苑」「單位」「業主」（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應透過管理人負
責修理、管理及維修「屋苑內項件」（如有），倘若因不修理、管理及維修「屋苑內項件」（如有）
而招致或引起任何責任、索償、費用、開支、收費、訴訟、法律程序、申索及索求，則須向財政司
司長法團和政府做出賠償。

「主公契」I部分條款第 及 條

在毋損前文之一般規定，管理人將具有以下各項權力及職責：

⋯

根據主公契 部分第 條及第 條規定（視乎情況而定），須負責保養、管理及保
持「屋苑內項件」（如有）及行人通道於修繕良好的狀態；

⋯

當「政府樓宇」的「業主」提出要求時，經理人將負責保養只供「政府樓宇」使用的裝備、
設施與裝置，而「政府樓宇」的「業主」將償還「經理人」由於執行此等保養工程而引致
的費用，條件是「經理人」首先須向「政府樓宇」的「業主」提交費用預算連同佐證文件
和「政府樓宇」的「業主」認為必需的任何其他有關資料，經「政府樓宇」的「業主」書
面批准該預計開支及「經理人」將進行的保養工程後，「經理人」才能開始上述保養工程。

「主公契」J部分條款第 條

經理人因管理「屋苑」和執行其任何職責或行使任何權力所招致之必要及合理費用、收費與開支，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此等費用由「屋苑」「業主」按照主公契所訂方式支付（作為「政府樓宇」
的「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

保養、維修和操作「屋苑內項件」（如有）及行人通道的費用。

2. 通行何文田站
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承批人」須允許公眾人士在何文田站運作時間期間自由、無需
作任何形式的付費，步行或乘坐輪椅進入和行經「該地段」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及「承批人」就此
指定的任何建築物、構築物及架建物之內、其下、穿越、其上或跨越該處，以作進出何文田站的用途。

「批地文件」的相關條文

特別條款第 條

「承批人」須在「批地文件」同意批出的整個年期內，允許公眾人士在何文田站運作時間期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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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需作任何形式的付費，步行或乘坐輪椅進入和行經「該地段」任何一個或多個部分以作一切
合法目的，以及「承批人」就此指定的任何建築物、構築物及架建物之內、其下、穿越、其上或跨
越該處，以作進出何文田站的用途。

公契的相關條文

「主公契」 部分「車站」，「港鐵部分」及「沙中綫部分」的定義

「車站」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內所定義之「何文田站」，並在「沙中綫部分轉
讓契約」第一附表第 III部分中更具體地描述。

「港鐵部分」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內所定義之「港鐵部分」，並在「沙中綫部分
轉讓契約」引言 中更具體地描述。

「沙中綫部分」指「政府批地文件」特別條款第 條內所定義之「沙中綫部分」，並在「沙中綫
部分轉讓契約」第一附表第 I部分中更具體地描述。

「主公契」第 節第 條

「業主」須於餘下的批租期內在「車站」的營運時間內准許公眾人士以步行或輪椅方式自由及毋須
以任何方式付費進入及行經「該土地」的一個或多個部分（不包括「政府樓宇」），及其上由「港
鐵部分」及 或「沙中綫部分」「業主」指定的任何的建築物、構築物及搭建物之內、其下、穿越、
其上或跨越該處，藉此進出「車站」作一切合法用途。

根據「批地文件」規定須由發展項目中的住宅物業的擁有人出資管理，營運或維持以供公衆使用的任何
休憩用地

不適用。

發展項目所位於的土地中為施行《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123章，附屬法例F）第 條而撥供公衆用途
的任何部分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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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此圖複製附於「批地文件」的圖則Ia，有需要處經修正處理，以顯示相關公共設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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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紅色加黑波紋

粉紅色加黑點

粉紅色加黑三角

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波紋

粉紅色加黑三角加橙點

粉紅色加黑三角間紫斜線

粉紅色加黑三角間啡斜線

粉紅色加紫斜線

粉紅色加黑三角間紫斜線

粉紅色加藍點

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

粉紅色加紅點
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紅點

粉紅色間黑斜線

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紅點

粉紅色間黑交叉斜線加藍點

綠色間黑斜線

圖例

TEMPORARY

粉紅色

香港主水平基準

渠務專用範圍（根據何文田站租契圖則）

建議現有排水渠改道

現存排水渠

現存食水總喉（只作示意）

水務專用範圍

行人天橋

臨時垃圾站

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

政府樓宇（垃圾收集站）

行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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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建議買方聘用一間獨立的律師事務所（代表擁有人行事者除外），以在交易中代表買方行事。

如買方聘用上述的獨立的律師事務所，以在交易中代表買方行事，該律師事務所將會能夠向買方提
供獨立意見；

如買方聘用代表擁有人行事的律師事務所同時代表買方行事，而擁有人與買方之間出現利益衝突 ﹣

該律師事務所可能不能夠保障買方的利益；及

買方可能要聘用一間獨立的律師事務所；及

如屬 段的情況，買方須支付的律師費用總數，可能高於如買方自一開始即聘用一間獨立的律
師事務所便須支付的費用。

對買方的警告 18



橫截面圖

第5座 及

備註：

 meters to 

毗連建築物的一段忠孝街為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米至 米。

 發展項目第II期的界線

 

 虛線為最低住宅樓層水平。

  

  代表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的高度 米 。

圖例

N

期數中的建築物的橫截面圖 19



第6座 及

橫截面圖

備註：

is  meters to 

毗連建築物的一段忠孝街為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米
至 米。

N

 發展項目第II期的界線

 

 虛線為最低住宅樓層水平。

  

  代表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的高度 米 。

圖例

期數中的建築物的橫截面圖 19



第6座 及 第5座 及

橫截面圖

備註：

毗連建築物的一段佛光街為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米至 米。

  

 虛線為最低住宅樓層水平。

  

  代表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的高度 米 。

圖例

N

期數中的建築物的橫截面圖 19



ELEVATION PLAN
立面圖20

第5座 及

立面圖 1 立面圖

期數的認可人士證明本圖所顯示的立面：

以 年7月 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建築圖
則及以 年 月13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
期數圖則為基礎擬備。

大致上與本期數的外觀一致。

N



ELEVATION PLAN
立面圖20

第5座 及

立面圖 3 立面圖

期數的認可人士證明本圖所顯示的立面：

以 年7月 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建築圖
則及以 年 月13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
期數圖則為基礎擬備。

大致上與本期數的外觀一致。

N



ELEVATION PLAN
立面圖20

第6座 及

立面圖 1 立面圖

期數的認可人士證明本圖所顯示的立面：

 以 年7月 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建築圖
則及以 年 月13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
期數圖則為基礎擬備。

 大致上與本期數的外觀一致。

N



ELEVATION PLAN
立面圖20

第6座 及

立面圖 3 立面圖

期數的認可人士證明本圖所顯示的立面：

以 年7月 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建築圖
則及以 年 月13日的情況為準的期數的經批准的
期數圖則為基礎擬備。

大致上與本期數的外觀一致。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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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中的公用設施的資料 21

公用設施 有上蓋遮蓋面積 沒有上蓋遮蓋面積 總面積

住客會所（包括供住客使用的任何康樂設施） 

面積（平方米）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面積（平方呎）

住於期數中的建築物的天台或在天台和最低一層住宅樓層之間任何一層的，供住客使用的公用花園或遊樂
地方（不論是稱為公用空中花園或有其他名稱） 

面積（平方米）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面積（平方呎）

位於期數的建築物最低一層住宅樓層以下的、供住客使用的公用花園或遊樂地方（不論是稱為有蓋及園
景的遊樂場或有其他名稱） 

面積（平方米）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面積（平方呎）

 

備註：

位於發展項目的第IIA期的會所及康樂設施是供期數及發展項目的第IIA期的所有住客共同使用的。
部分康樂地方與設施（包括但不限於室外泳池與室內泳池）將不會於第IIA期的預計鍵日期前開放使用。

Note:



閱覽圖則及公契22
備有關乎本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文本供閱覽的互聯網網站的網址為：

 。

指明住宅物業的每一公契在將指明住宅物業提供出售的日期的最新擬稿的文本存放在指明住宅物
業的售樓處，以供閱覽。

無須為閱覽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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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Window

Verandah or 

facilities for 
clothing 

1. 外部裝修物料

細項 描述

外牆 鋪砌鋁框玻璃幕牆、瓷磚、鋁質覆蓋層板、金屬百葉、金屬格柵、金屬欄杆、玻璃欄杆
及油漆。

窗

客廳、飯廳、主人睡房、睡房、廚房、開放式廚房及工作間（如有）之鋁框玻璃幕牆配
低輻射鍍膜雙層中空玻璃及鋁質窗框配超白玻璃。

主人浴室及浴室（如有）鋁框玻璃幕牆配磨砂低輻射鍍膜雙層中空玻璃及鋁質窗框配磨
砂強化玻璃。

窗台 不適用。

花槽 不適用。

陽台或露台

露台有蓋並裝設鋁質框鑲夾層鋼化玻璃欄杆及鋁質頂欄。
地台鋪砌瓷磚。
牆身鋪砌鋁質覆蓋層板及瓷磚。

天花設有鋁質覆蓋層板，除以下單位之露台設有 減音露台（擋音式）設有鋁質天花
及吸音物料：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至 樓 、 、C及F單位；
第 座 樓 、C及F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至 樓C、 、 及F
單位；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樓至 樓 、 及F單位；
第 座 樓 及 單位；

沒有陽台。

乾衣設施 不適用。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Internal wall 
and ceiling

Internal 
floor

2. 室內裝修物料

細項 描述

大堂

大樓標準住宅樓層升降機大堂

外露牆身鋪砌天然石材、膠板、木皮飾面、瓷磚及金屬。
外露地台鋪砌天然石材、瓷磚及金屬。
裝設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木皮飾面及金屬。

大樓地下1層及2層住宅樓層升降機大堂

外露牆身鋪砌天然石材、木皮飾面及金屬。
外露地台鋪砌天然石材及金屬。
裝設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木皮飾面及金屬。

大樓地下層住宅樓層升降機大堂

外露牆身鋪砌天然石材、木皮飾面及金屬。
外露地台鋪砌天然石材及金屬。
裝設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木皮飾面及金屬。

大樓消防員升降機大堂

外露牆身鋪砌瓷磚。
外露地台鋪砌瓷磚。
裝設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內牆及天花板

內牆：

客廳及飯廳鋪砌木皮飾面及批盪髹乳膠漆，但不包括被假陣（如有）遮蓋之部份。
主人睡房及睡房批盪髹乳膠漆，但不包括被假陣（如有）遮蓋之部份。

天花：

客廳、飯廳、主人睡房及睡房外露部分批盪髹乳膠漆。
客廳、飯廳、主人睡房及睡房設石膏板假陣髹乳膠漆。

內部地板

客廳及飯廳：

地板鋪砌複合木地板及瓷磚（如有）配以木牆腳線及金屬條。

主人睡房及睡房：

地板鋪砌複合木地板及配以木牆腳線。
於露台門（如有）、露台及工作平台門（如有）及私人平台門（如有）旁鋪上天然
石及金屬分隔條。

下列單位之客廳、飯廳、主人睡房及睡房：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地板鋪砌複合木地板及配以木牆腳線、部分鋪砌天然石材配金屬。
於露台門（如有）、露台及工作平台門（如有）及私人平台門（如有）旁鋪上天然石
及金屬分隔條。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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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內裝修物料

細項 描述

浴室

主人浴室及浴室配置淋浴空間： 

外露牆身鋪砌瓷磚及天然石材至假天花。
外露地台鋪砌瓷磚。
天花裝設鋁質假天花及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外露地台鋪砌天然石材邊飾。 
門檻鋪砌天然石材。

主人浴室及浴室配置浴缸/淋浴空間及浴缸：

外露牆身鋪砌瓷磚、天然石材及金屬條至假天花。
外露地台鋪砌瓷磚。
天花裝設鋁質假天花及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浴缸上鋪砌天然石材邊飾（如有）。
門檻鋪砌天然石材。

下列單位之主人浴室及浴室：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外露牆身鋪砌瓷磚及天然石材至假天花。
外露地台鋪天然石材。
天花裝設鋁質假天花及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浴缸上鋪砌天然石材邊飾（如有）。
門檻鋪砌天然石材。

廚房

廚房：

外露牆身鋪砌木皮飾面、瓷磚、人造石材、玻璃飾面及金屬條至假天花。
地台鋪砌瓷磚、複合木地板（如有）及金屬條。
天花裝設膠板假天花及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人造石材灶台。

下列單位之開放式厨房：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及 單位；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C、 及 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C、 、 及F單位；

外露牆身鋪砌木皮飾面、膠板、人造石材、玻璃飾面及金屬至假天花。
地台鋪砌瓷磚、複合木地板及金屬條。
天花裝設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人造石材灶台。

下列單位之廚房：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外露牆身鋪砌天然石材、人造石材、玻璃飾面及金屬至假天花。
地台鋪砌天然石材及金屬條。
天花裝設部分鋪砌膠板假天花及石膏板假天花髹乳膠漆。
人造石材灶台。



3. 室內裝置

細項 描述

門

住宅單位主入口：

實心防火木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隱藏氣鼓、門鉸、防煙條、門擋及防盜眼。

下列住宅單位為雙葉木門：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廚房：

實心防火木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金屬框防火玻璃視窗、隱藏把手、隱藏氣鼓、
門鉸、防煙條及門擋。

主人睡房及睡房：

空心木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把手、門鉸及門擋。

主人浴室及浴室：

空心木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把手、門鉸、門擋及木百葉。

下列單位選用空心木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把手、門鉸及門擋：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主人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主人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主人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主人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主人浴室；

第 座 樓 單位主人浴室1；
第 座 樓 單位主人浴室1；
第 座 樓 單位主人浴室1；
第 座 樓 單位主人浴室1；

下列單位另設空心木趟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及路軌：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C單位浴室；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C、 及
單位浴室；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及 單位浴室。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137

3. 室內裝置

細項 描述

門

工作間：

空心木趟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路軌及木百葉。

下列單位選用空心木掩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把手、門鎖及門鉸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的 單位

 

洗手間：

鋁框摺門配鋁質百葉及磨砂玻璃。

儲物室：

空心木掩門及木門框配木皮飾面、裝設門鎖、把手、門鉸及門擋。

私人平台（連接客廳）：

鋁框趟門配雙層中空玻璃，裝設把手、門鎖及路軌。

私人平台(連接睡房)： 

鋁框掩門配雙層中空玻璃，裝設把手、門鎖及門鉸。

私人天台（連接梯屋）：

鋁製掩門及鋁門框配木皮飾面及玻璃視窗，裝設把手、門鎖及門鉸。

私人天台：

鋁製掩門及鋁門框及玻璃視窗，裝設把手、門鎖及門鉸。

露台及工作平台：

鋁框趟門配雙層中空玻璃，裝設把手、門鎖及路軌。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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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內裝置

細項 描述

浴室

浴室配置淋浴空間：

木製鏡櫃裝設膠板飾面、金屬及玻璃、木製洗手盆櫃裝設膠板飾面及金屬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配拉絲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淋浴空間採用強化玻璃間
隔牆、拉絲黑鋼飾面淋浴水龍頭、金屬廁紙架、金屬毛巾掛通及金屬掛勾。

下列單位之浴室配置淋浴空間：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木製鏡櫃裝設膠板飾面、金屬及玻璃、木製洗手盆櫃裝設膠板飾面及金屬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配黑色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淋浴空間採用強化玻璃間
隔牆、黑色鉑鋼飾面淋浴水龍頭、金屬廁紙架、金屬毛巾掛通及金屬掛勾。

主人浴室配置浴缸：

木製鏡櫃裝設膠板飾面、金屬及玻璃、木製洗手盆櫃裝設膠板飾面及金屬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配拉絲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釉面鈦鋼浴缸（ 闊 x 
深 高毫米）、拉絲黑鋼飾面浴簾掛通、拉絲黑鋼飾面浴缸水龍頭、金屬廁紙架、

金屬毛巾掛通及金屬掛勾。

下列單位之主人浴室配置浴缸：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木製鏡櫃裝設膠板飾面、金屬及玻璃、木製洗手盆櫃裝設膠板飾面及金屬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配黑色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釉面鈦鋼浴缸（ 闊 x 
深 高毫米）、黑色鉑鋼飾面簾掛通、黑色鉑鋼飾面浴缸水龍頭、金屬廁紙架、金

屬毛巾掛通及金屬掛勾。

主人浴室配置淋浴空間及浴缸：

木製鏡櫃裝設膠板飾面、金屬及玻璃、木製洗手盆櫃裝設膠板飾面及金屬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配拉絲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釉面鈦鋼浴缸（ 闊 x 
深 高毫米）、淋浴空間採用強化玻璃間隔牆、拉絲黑鋼飾面淋浴水龍頭、拉絲黑

鋼飾面浴缸水龍頭、金屬廁紙架、金屬毛巾掛通及金屬掛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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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ed with wooden kitchen cabinet with plastic laminate door panel and reconstituted 

installations
Conduit wiring concealed in walls or enclosed in false ceiling or bulkhead for lightings 

3. 室內裝置

細項 描述

浴室

下列單位之主人浴室配置淋浴空間及浴缸：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樓 單位
裝設膠板飾面木製鏡櫃、膠板飾面木製洗手盆櫃配天然石枱面。
裝置及設備包括搪瓷洗手盆黑色鉑鋼飾面水龍頭、搪瓷坐廁、釉面鈦鋼浴缸（ 闊 x 
深 高毫米）、淋浴空間採用強化玻璃間隔牆、黑色鉑鋼飾面淋浴水龍頭、黑色鉑

鋼飾面浴缸水龍頭、金屬化妝放大鏡、金屬浴缸托盤、金屬毛巾廁紙架、金屬毛巾掛通及
金屬掛勾。

冷熱水供水系統採用銅喉管。 

沖廁供水系統採用膠喉。

廚房

廚房及開放式廚房：

不銹鋼洗滌盆配鍍鉻水龍頭。
冷熱水供水系統採用銅喉管。
木製廚櫃組合配膠板飾面門板及人造石材枱面。

下列單位選用木製廚櫃組合配膠板飾面門板、木皮飾面門板、人造石材枱面及金屬：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
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及 單位；

煙霧感應器設置在開放式廚房內或附近。 

消防花灑頭設置在開放式廚房。 

有關供應之設備，請參閱「設備說明表」。

睡房 不適用。

電話 裝設有電話插座。有關接駁點的位置及數目，請參閱「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天線 裝設有本地電視節目及電台節目的電視及電台接收插座。有關接駁點的位置及數目，請參
閱「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電力裝置

住宅單位提供三相電力配電箱並裝有微型斷路器。該配電箱之接連導管暗藏於牆身及樓面
或線槽置於假天花或假陣內。
照明及電插座之導管暗藏於牆身或置於假天花或假陣內。

有關電插座及空調機接駁點的位置及數目，請參閱「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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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 Machine 

3. 室內裝置

細項 描述

氣體供應

煤氣煮食爐及熱水爐之氣體供應設於住宅單位之廚房，及以下之住宅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開放式廚房；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開放式廚房

洗衣機
接駁點

洗衣乾衣機設有來水及去水接駁點。有關洗衣機來去水位的位置，請參閱「住宅物業機
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供水

水管部分隱藏及部分外露。外露水管被假天花及假陣掩蓋或置於外牆身。 

冷熱水供水系統採用銅喉管。

沖廁供水系統採用膠喉管。

於浴室、主人浴室、洗手間及廚房 開放式廚房有熱水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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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ts

Floors Served

Floors Served

Floors Served

Letter box

gas meter

Separate water meter for individual residential unit is provided in water meter 

4. 雜項

細項 描述

a 升降機

第 座 、第 座 、第 座 及第 座 設有 部「日立牌」（型號： 及
）客用升降機。

座 升降機編號 所到樓層

及 及L17 地下低層1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 及 地下低層 樓、地下低層1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及 、 及 地下低層 樓、地下低層1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及 地下低層1樓、地下、1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於平台之穿梭升降機大堂設有3部「日立牌」（型號： ）客用升降機。

穿梭升降機大堂 升降機編號 所到樓層

平台 、 及 地下低層 樓、地下低層3樓、地下低層 樓、
地下低層1樓及地下

於平台之會所升降機大堂設有 部「日立牌」（型號： ）客用升降機。

會所升降機大堂 升降機編號 所到樓層

平台 及 地下低層 樓及地下

信箱 設置金屬信箱

垃圾收集 垃圾儲存及物料回收室位於大廈每層住宅樓層之公用地方，並由清潔工人收集及運送
到地下低層1樓之中央垃圾儲存及物料回收房、處理及運走。

水錶、電錶及
氣體錶

每戶住宅單位之獨立水錶安裝於大廈每層住宅樓層之水錶櫃內。每戶住宅單位之獨立
電錶安裝於大廈每層住宅樓層之電錶房內。每戶住宅單位之廚房內安裝獨立煤氣錶，
及以下之住宅單位：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單位開放式廚房；

第 座 及第 座 樓至3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F單位開放式廚房；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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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安設施

細項 描述

保安系統及設備
(包括嵌入式的裝備的細節及
其位置)

所有住宅單位均設視像對講機接駁到每座大廈地下入口大堂的管理處。 

期數的主要入口、每座大樓之地下入口大堂、停車場升降機大堂、地下低層
3樓及地下低層 樓穿梭升降機大堂入口及康樂地方與設施入口均裝有八達通
讀卡器作出入管理。 

期數的主要入口、每座大樓之地下入口大堂、主要通道、園景區、康樂地方
與設施、停車場、停車場升降機大堂、穿梭升降機大堂及升降機內均裝設閉
路電視接駁到中央保安人員辦事處。

車道入口設有車輛出入控制系統。

6. 設備

細項 描述

品牌名稱和產品型號 請參考「設備說明表」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私人平台 私人天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公用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冷氣機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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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門廳
（如有）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視像對講機 睿雲聯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網路交換器 （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智能網關 （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電熱水爐

Stiebel 

中央空調控制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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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主人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兩頭電磁爐 

Miele

 
四頭電磁爐

 
單頭氣體煮食爐

 
雙頭炒鑊氣體煮食爐

 
蒸焗爐

 
焗爐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 

 
雪櫃

Miele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Wine Cellar 
酒櫃

Miele
 

洗碗碟機

 
洗衣乾衣機

Miele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1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工作間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洗手間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私人平台
私人天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公用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冷氣機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門廳（如有）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視像對講機 睿雲聯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網路交換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中央空調控制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主人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1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工作間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洗手間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兩頭電磁爐 

Miele

 
四頭電磁爐

 
單頭氣體煮食爐

 
雙頭炒鑊氣體煮食爐

 
蒸焗爐

 
焗爐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 

 
雪櫃

Miele

Wine Cellar 
酒櫃

Miele
 

洗碗碟機 SCVi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設
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5 (5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5座 (5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洗衣乾衣機

Miele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電熱水爐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 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私人平台 私人天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公用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冷氣機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客廳 飯廳
門廳（如有）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視像對講機 睿雲聯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網路交換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中央空調控制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主人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開放式廚房 廚房

 
兩頭電磁爐 

Miele

 
四頭電磁爐

 
單頭氣體煮食爐

 
雙頭炒鑊氣體煮食爐

 
蒸焗爐

 
焗爐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 

 
雪櫃

Miele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開放式廚房 廚房

Wine Cellar 
酒櫃

Miele
 

洗碗碟機

 
洗衣乾衣機

Miele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A)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A)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1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工作間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洗手間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私人平台
私人天台 

ti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大金

Multi ti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公用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tioning 
tform

冷氣機平台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外機）

Multi ti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外機）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門廳（如有）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視像對講機 睿雲聯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網路交換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智能網關（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中央空調控制器（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電熱水爐

Stiebel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主人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主人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多聯分體式空調機（室內機）

 
睡房 1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睡房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窗簾模組（用於智能家居系統） 歐瑞博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兩頭電磁爐 

Miele

 
四頭電磁爐

 
單頭氣體煮食爐

 
雙頭炒鑊氣體煮食爐

 
蒸焗爐

 
焗爐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 

 
雪櫃

Miele

Wine Cellar 
酒櫃

Miele
 

洗碗碟機 SCVi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

 
洗衣乾衣機

Miele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電熱水爐
Network Switch  
網路交換器 普聯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Notes :

1. "
2. "-" denotes "not provided".

賣方承諾如期數中沒有安裝指明的品牌名稱或產品型號的升降機或設備，便會安裝品質相若的升降機或
設備。

備註：

1. " " 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單位內提供及/或安裝。
2. " - " 表示“不提供”。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 樓。每座不設 樓、13樓、 樓及 樓。

Tower 6 (6B) - Appliances Schedule  第6座 (6B) - 設備說明表

位置 設備 品牌
l No.

型號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7樓

 
18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主人浴室 1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煤氣熱水爐

 
主人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浴室

 
浴室寶 樂聲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工作間

 
變頻多聯式空調機（室內機）

 
大金

 
洗手間

 
抽氣扇

Imasu                   
伊馬司 

 
電熱水爐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大門入口

 
門鈴按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如有）

 
門口視像電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門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電話插座 

 
數據插座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單位電插座 

1 1 3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廚房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廚房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3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如有）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7 7 7 7 7

 
總電掣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煙霧探測器及蜂鳴底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1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單位電插座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3

開關掣供熱毛巾架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1

 
雙位電插座連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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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燈掣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燈掣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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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主人浴室 1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熱毛巾架接線位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1 1 1

 
廚房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廚房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Connection unit for Cabinet Lighting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焗爐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燈掣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暗藏式花灑頭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Connection Unit for Cabinet Lighting 
廚房櫃燈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Isolator and Connection Unit for Induction Hob
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蒸焗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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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Storeroom 
儲物房

 
雙位電插座

1

 
燈掣

1

 
工作間

 
單位電插座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燈掣

1 1



Tower 5 (5A) 第5座 (5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E F

Staircase 
樓梯

Lighting Switch 
燈掣

3

 
洗手間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私人平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1

公用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私人天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Weatherproof Lighting Switch 
防水燈掣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冷氣機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大門入口

 
門鈴按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如有）

 
門口視像電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門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電話插座 

 
數據插座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3

 
雙位電插座 

3 3 3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廚房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廚房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如有）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7 7 7 7 7 7

 
總電掣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煙霧探測器及蜂鳴底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單位電插座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開關掣供熱毛巾架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1

 
雙位電插座連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主人浴室 1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熱毛巾架接線位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1 1 1 1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廚房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Connection unit for Cabinet Lighting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焗爐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廚房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燈掣

 
開放式廚房 

 
暗藏式花灑頭 1 1 1 1 1

 
總電掣箱 1 1 1

 
門鈴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3 1 1 1 1 3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工作間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燈掣 1



Tower 5 (5B) 第5座 (5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5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Storeroom
儲物房

雙位電插座 1

 
燈掣 1

Staircase 
樓梯

 
燈掣 3

 
洗手間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私人平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公用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私人天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Weatherproof Lighting Switch 
防水燈掣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冷氣機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大門入口

 
門鈴按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 （如有）

 
門口視像電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門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電話插座 

 
數據插座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3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廚房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廚房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3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 （如有）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7 7

 
總電掣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煙霧探測器及蜂鳴底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主人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單位電插座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3

開關掣供熱毛巾架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1

 
雙位電插座連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燈掣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主人浴室 1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熱毛巾架接線位 1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廚房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蒸焗爐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焗爐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開放式廚房 

 
暗藏式花灑頭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Isolator and Connection Unit for Induction Hob
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Storeroom 
儲物房

 
雙位電插座 1

 
燈掣 1



Tower 6 (6A) 第6座 (6A)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ow
第6座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15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工作間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Staircase 
樓梯

Lighting Switch 
燈掣 3

 
洗手間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私人平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公用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私人天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Weatherproof Lighting Switch 
防水燈掣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冷氣機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大門入口

 
門鈴按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 （如有）

 
門口視像電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門鈴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電話插座 

 
數據插座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3

 
雙位電插座 

3 3 3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廚房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廚房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客廳 飯廳 走廊 門廳 
（如有）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燈掣

7 7 7 7 7 7

 
總電掣箱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煙霧探測器及蜂鳴底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單位電插座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開關掣供熱毛巾架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電話插座 

1

 
數據插座 

1

 
雙位電插座 1

 
雙位電插座連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燈掣

開關掣供浴室換氣暖風機開關及抽氣扇開關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1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睡房 1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睡房

 
電視及電台插座 

1 1 1 1 1

 
電話插座 

1 1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1 1 1 1

電窗簾預留接線座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主人浴室 1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熱毛巾架接線位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E F

 
主人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抽氣扇接線座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浴室

 
單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浴室換氣暖風機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1 1 1 1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廚房

 
雙位電插座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Fused Spur unit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焗爐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暗藏式花灑頭 1 1 1 1 1

 
總電掣箱 1 1 1

 
門鈴 1 1 1

 
數據插座 

1 1 1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3 1 1 1 1 3 1 1 1 1 3 1 1 1 1 1 1 1

 
雙位電插座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單位電插座 

 
洗衣機接駁點（來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洗衣機接駁點（去水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廚房櫃燈接線位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used Spur for Cooker Hood 
抽油煙機接線座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氣體煮食爐接線座 

Isolator and Connection Unit for Induction Hob

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開放式廚房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電磁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雙極開關掣和接線位供蒸焗爐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工作間

 
單位電插座 

1 1 1 1 1

 
室內冷氣機接線座  

1 1 1 1 1

 
抽氣扇開關掣 1 1 1 1 1

Lighting Switch 
燈掣 1

Staircase 
樓梯

Lighting Switch 
燈掣 3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Tower 6 (6B) 第6座 (6B) - 住宅物業機電裝置數量說明表

備註：

1. 上表內的數字表示此設備於該住宅物業內所提供/安裝之數量。
2. "-" 代表“不提供”或“不適用”。
3. 期數住宅樓層由1樓至28樓。每座不設4樓、13樓、14樓及24樓。

Notes :

位置 設備

座、樓層及單位

第6座

1
1樓 2樓至3樓、5樓至12樓及15樓至18樓 19樓至21樓 22樓至23樓及25樓至27樓 28樓

B E F B E F B E F B E F E F

 
洗手間

 
抽氣扇接線座 

1 1 1 1 1

 
電熱水爐開關掣 

1 1 1 1

 
煤氣熱水爐溫度控制器 1

 
私人平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1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公用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私人天台

 
防水 雙位電插座 

Weatherproof Lighting Switch 
防水燈掣 1 1 1 1 1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冷氣機平台
 

室外空調機開關掣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23



食水及沖廁水由水務署供應。
電力由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供應。
煤氣由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供應。

擁有人有法律責任就指明住宅物業繳付由批地文件之日期起計直至及包括該指明住宅物業之買賣成交日期。

地稅 25

服務協議 24



凡在任何指明住宅物業或於其相關買賣合約列出之裝設於該住宅物業內的裝置、裝修物料或設備有欠妥之
處，而該欠妥之處並非由買方行的為或疏忽造成，則賣方在接獲買方在買賣成交日期後的 個月內送達的書
面通知後，須於合理地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自費作出補救。

欠妥之處的保養責任期 27

Note : 

在向買方交付指明住宅物業在空置情況下的管有權時，買方須負責向擁有人補還水、電力及氣體的按
金；及
在交付時，買方不須向擁有人支付清理廢料的費用。

備註：

在交付時，買方須根據主公契及管理協議向期數的管理人（而非擁有人）支付清理廢料的費用，而如擁有人已支付清理廢料的費
用，買方須向擁有人補還清理廢料的費用。

縱使上述按金或費用的款額在售樓說明書的印製日期尚未確定，買方仍須在交付時繳付上述按金及費用。

買方的雜項付款 26



斜坡維修 28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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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維修 28
「批地文件」規定期數中的住宅物業的擁有人須自費維修斜坡。

 「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訂明：
如「該地段」內或在任何「政府」土地上現時或以往曾經配合或因應「該地段」或其任何部分的
平整、水準測量或發展事宜，或「承批人」根據此等「批地條款」規定所執行的任何其他工程
等，又或為任何其他目的，而進行任何削土、移土或土地後移工程，或建造或填土工程或任何類
型的斜坡處理工程，不論事前是否獲「署長」書面同意，「承批人」須在當時或嗣後任何時間，
按需要自費進行和建造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或其
他工程，以保護和支撐「該地段」內的土地及任何毗連或毗鄰「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同時
避免及防止其後發生任何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承批人」應在「批地文件」協定的整個批租
年期內自費維修上述土地、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
或其他工程，以保持其修繕妥當及狀況良好，以令「署長」滿意。
「批地文件」本特別條件第 條的規定不應損害政府在此等「批地條款」下的權利，特別是
「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
無論何時，如因「承批人」進行任何平整、水準測量、發展或其他工程，或因其他事故導致或引
起不論在「該地段」內或自「該地段」的土地或自任何毗連或毗鄰「政府」土地或已批租土地發
生任何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承批人」須自費還原並修葺該處，以令「署長」滿意，同時須
就「政府」、其代理及承辦商因有關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而蒙受或招致的所有費用、收費、損
害、索求及索償作出彌償。
「署長」除享有「批地文件」訂明可就違反任何此等「批地條款」追討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償權
外，亦有權向「承批人」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進行、建造和維修上述的土地、斜坡處
理工程、護土牆或其他支承結構、防護結構、排水或輔助工程或其他工程，又或還原並修葺任何
滑土、山泥傾瀉或地陷範圍。如「承批人」疏忽或不按照通知訂明的期限內以「署長」滿意的方
式執行通知的指示，「署長」可即時執行和進行任何必要的工程。「承批人」須在接獲通知時向
「政府」償還有關的費用，以及任何行政或專業收費與費用。

 「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訂明：
「承批人」應依照「署長」全權酌情要求而自費在「批地文件」所夾附「圖則Ia」以綠色間黑斜
線顯示的範圍（以下簡稱「綠色間黑斜線範圍」）進行及完成令「署長」滿意的土力勘探工程和
斜坡處理、山泥傾瀉預防、緩解及補救工程，並在「批地文件」協定的整個批租期內自費維修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包括該處之內及之上的所有土地、斜坡處理工程、護土結構、排水結構
及任何其他工程，以保持其狀況良好及修繕妥當，以令「署長」滿意。如「綠色間黑斜線範圍」
內於「批地文件」協定的批租期內任何時間發生山泥傾瀉、地陷或滑土，「承批人」必須自費
以「署長」滿意的方式還原及修復該處，如「署長」認為任何毗連或毗鄰地方因此受影響（「署
長」的決定將作終論並對「承批人」約束），亦須一併還原及修復。倘若因發生山泥傾瀉、地陷
或滑土而招致任何責任、損失、損害、索償、開支、費用、收費、索求、訴訟及法律程序，「承
批人」須向「政府」、其代理及承辦商彌償，並且保持令其獲得彌償。「承批人」須時刻確保在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內無任何非法挖掘或傾倒工程。如事前獲「署長」書面批准，「承批人」
可架設圍欄或其他屏障防止此等非法挖掘或傾倒工程。如有違反任何此等「批地條件」，「署
長」除擁有本文訂明的任何其他權利或補償權外，亦有權隨時發出書面通知，要求「承批人」執
行土力勘探工程、斜坡處理、山泥傾瀉預防、緩解及補救工程，以及維修、還原或修復任何受山
泥傾瀉、地陷或滑土影響的土地、結構或工程。如「承批人」疏忽或未能以「署長」滿意的方式
在通知訂明的期限內履行通知的規定，「署長」可於期限屆滿後執行及進行所需工程，「承批
人」須在接獲通知時向「政府」償還有關的費用。
儘管有「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之規定，如「政府」向「承批人」發出相關的通知，
「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所訂「承批人」就「綠色間黑斜線範圍」或其任何部分擁有的責
任及權利即絕對終止。如終止權責令「承批人」蒙受或招致任何損失、損害、滋擾或開支，「承
批人」不可向「政府」或「署長」或其獲授權人員申索賠償。然而，終止權責將不妨礙「政府」
就任何之前已發生的違反、不履行或不遵守「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規定的事情而行使
任何應有的權利或補償。

就「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而言，「承批人」一詞僅指訂立和執行「批地文件」的人士，
並不包括其受讓人及繼承人，惟根據「批地文件」特別條件第 條承讓「沙中綫部分」不分
割份數的受讓人例外。

每名擁有人均須分擔維修工程的費用。主公契及管理協議第 部分第 條訂明：
受限於「主公契」第 部分第 條及該條款的但書，「業主」（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
「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須按土力工程處印發的「岩土指南第五冊—斜坡維修指南」（以不時
的修訂或取代為準）和斜坡保養手冊自費保養「斜坡及護土牆」處於修繕妥當的狀態，並進行政
府批地文件所要求有關的一切工程，達至「署長」滿意。
受限於「主公契」第 部分第 條及該條款的但書，「管理人」特此獲「業主」（「車站」「業
主」及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充分授權，聘請適當及合資格人
士按斜坡保養手冊及政府主管部門不時對保養「斜坡及護土牆」發出的一切指引視察、保持及保
養「斜坡及護土牆」處於修繕妥當的狀態和進行有關的一切工程，以符合政府批地文件的規定。
就此條款而言，「管理人」一詞包括業主立案法團 如成立 。
所有「業主」（「車站」「業主」及作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受
限於「主公契」第 部分第 條及該條款的但書，須負責向「管理人」支付「管理人」就「斜
坡及護土牆」進行保養、維修及任何其他工程的合法支出或將支出的一切費用，惟受限於「主公
契」第 部分第 條，如果任何「斜坡及護土牆」位於「期數」內或鄰接一個或多個「期數」
（於「主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斜坡圖則以黃色及黃色間紅交叉斜線顯示，最
小比例為 ，僅供識別 或「車站」（於「主公契」所夾附經「認可人士」核證準確的斜坡圖
則以黃色間紅斜線顯示，最小比例為 ，僅供識別），只有該「期數」或有關期數的「單位」
「業主」或「車站」「業主」 視乎情況而定 須負責自費根據此條款就「斜坡及護土牆」進行保
養、維修及有關工程。
如「管理人」已盡了一切合理努力，但未能向全體「業主」（「車站」「業主」及作為「政府樓
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收取要求工程的費用，「管理人」就「斜坡及護土
牆」根據批地文件的條款的進行任何要求，則毋須承擔個人責任，該責任須由「業主」承擔（作
為「政府樓宇」「業主」的「財政司司長法團」除外）。

在本節末有顯示該斜坡及已經或將會在期數所位於的土地之內或之外建造的任何護土牆或有關構築物的
圖則。

根據主公契及管理協議，期數的管理人獲擁有人授權進行維修工程。



斜坡維修 28

N 比例：SCALE

0 20M（米）

發展項目的界線

斜坡及護土牆（地盤 ）
綠色間黑交叉斜線範圍

綠色加黑點範圍
斜坡及護土牆（地盤 （港鐵站)）

綠色間黑斜線範圍
斜坡及護土牆（港鐵站）

白色間黑斜綫範圍
何文田站之部分（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米與 米之間）

  香港主水平基準以上高度（米）

Note

朗賢峯

備注
地盤A^指何文田站物業發展項目的第II期 ,位於九龍內地段第11264號之「地盤A」。中文名稱為「朗賢峯」，英文名
稱為 。第IIB期為第II期「朗賢峯」其中之一期數。第IIB期包括第5座(5A及5B) 及第6座(6A及6B) 。

九龍內地段第 號地盤 的界線

綠色範圍
斜坡及護土牆（地盤 （不包括港鐵站及政
府樓宇)）

地盤 （港鐵站） 地盤 （不包括港鐵站及政府樓宇）之間的界線

Notes: 備註：

根據主公契及管理協議（「主公契」）及地盤A^的副公契
及管理協議規定，在圖則中所顯示的斜坡構築物的維修工
程費用由地盤A^的業主承擔。

根據主公契及地盤B的副公契及管理協議規定，在圖則中所
顯示的斜坡構築物的維修工程費用由地盤B的業主承擔。

根據主公契規定，在圖則中所顯示的斜坡構築物的維修工
程費用由港鐵站的業主承擔。

圖例



修訂29
期數現時沒有向政府提出申請修訂「批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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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of Noise Mitig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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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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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緩解措施

期數將提供以下噪音緩解措施，以緩解道路交通所造成之噪音：

•減音窗戶（擋音式）

個別住宅物業提供減音窗戶（擋音式）。減音窗戶（擋音式）的外層窗戶背面附有可滑動的內層玻璃嵌板，
兩者都是可開啟的，當中的氣隙能用作供應新鮮空氣及可減弱室外噪音。減音窗戶（擋音式）由雙層玻璃組
成 (i)配有可開啟的側吊窗 上懸式窗的外層窗戶系統和(ii)可滑動的內層嵌板。

•減音露台（擋音式） 減音門（擋音式）

個別住宅物業提供減音露台（擋音式） 減音門（擋音式）。減音露台（擋音式） 減音門（擋音式）的外
層落地玻璃門背面附有可滑動的內層玻璃嵌板，兩者都是可開啟的，當中的氣隙能用作供應新鮮空氣及可減
弱室外噪音。減音露台（擋音式） 減音門（擋音式）由雙層玻璃組成 （i）配有可開啟的玻璃門的外層落
地玻璃門系統和（ii）可滑動的內層嵌板。減音露台（擋音式） 減音門（擋音式）的天花配有吸音物料，不
設有天花覆蓋單位除外。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個別住宅物業提供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此窗戶可將傳入至室內的噪音減弱，從而達到可接
受的室內環境。所有維修用窗裝有可拆卸手柄或鑰匙系統以確保窗戶經常保持關閉而只能在非經常性維修及
清潔時開啓。

所有住宅物業之業主均須遵守香港所有法例、附例及政府規例，以及任何政府當局不時就噪音緩解措施的使
用、維護或操作發出的指引和指示。所有住宅物業之業主不得作出或允許作出任何可能影響噪音緩解措施的
行為。

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之「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一節，以了解噪音緩解措施的位置。

噪音緩解措施說明表

座 樓層 單位 房間 噪音緩解措施

第 座

1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1、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C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主人睡房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1、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睡房 1、睡房 、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1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座 樓層 單位 房間 噪音緩解措施

第 座

1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座 樓層 單位 房間 噪音緩解措施

第 座

1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1、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主人睡房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至3樓、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1、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主人睡房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睡房 1、睡房 、
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主人睡房 1 減音窗戶（擋音式）、固定玻璃窗戶配
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主人睡房 固定玻璃窗戶配有或不配有維修用窗

客廳 飯廳、睡房 減音露台（擋音式）

有關資料 30



座 樓層 單位 房間 噪音緩解措施

第 座

1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門（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至3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至 樓、 樓至 樓及
樓至 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樓

C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F
客廳 飯廳 減音露台（擋音式）

睡房、主人睡房 減音窗戶（擋音式）

有關資料 30

備註：

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第32頁至第33頁之圖例以協助閱讀上述說明表之名稱和簡稱。
賣方可能或已經向屋宇署申請更改最後批准的建築圖則，以符合噪音影響評估報告。



31 賣方就期數指定的互聯網網站的網址

賣方為施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 章）第 部而就期數指定的互聯網網站的網址為：



INFORMATION IN APPLICATION FOR CONCESSION ON 
GROSS FLOOR AREA OF BUILDING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面積（平方米）

根據《建築物 規劃 規例》第 條不計算的總樓面面積

停車場及上落客貨地方 公共交通總站除外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機房及相類設施

所佔面積受相關《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或規例限制的強制性設施或必要機房，例如升降機機房、電訊及廣播設備室、垃圾及物料回收房等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所佔面積不受任何《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或規例限制的強制性設施或必要機房，例如僅供消防裝置及設備佔用的房間、電錶房、電力變壓房、食水及
鹹水缸等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非強制性或非必要機房，例如冷氣機房、風櫃房等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根據聯合作業備考第1和第2號提供的環保設施

露台

加闊的公用走廊及升降機大堂

公用空中花園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隔聲鰭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翼牆、捕風器及風斗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獲寬免總樓面面積的設施分項

• 於印製售樓說明書前呈交予並已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一般建築圖則上有關總樓面面積 免的分項的最新資料，請見下表。如印製售樓說明書時尚未呈交最終修訂圖則予建築事務監督，則有 號的資料可以由認可人士
提供的資料作為基礎。直至最終修訂圖則於發出佔用許可證前呈交予並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前，以下分項資料仍可能有所修改。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INFORMATION IN APPLICATION FOR CONCESSION ON 
GROSS FLOOR AREA OF BUILDING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非結構預製外牆

工作平台

Noise barrier

隔音屏障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適意設施

供保安人員和管理處員工使用的櫃枱、辦公室、儲物室、警衛室和廁所、業主立案法團辦公室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住宅康樂設施，包括僅供康樂設施使用的中空、機房、游泳池的濾水器機房、有蓋人行道等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有上蓋的園景區及遊樂場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橫向屏障 有蓋人行道、花棚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擴大升降機井道

煙囪管道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其他非強制性或非必要機房，例如鍋爐房、衛星電視共用天線房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強制性設施或必要機房所需的管槽、氣槽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非強制性設施或非必要機房所需的管槽、氣槽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環保系統及設施所需的機房、管槽及氣槽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複式住宅單位及洋房的中空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伸出物，如空調機箱及伸出外牆超過 亳米的平台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INFORMATION IN APPLICATION FOR CONCESSION ON 
GROSS FLOOR AREA OF BUILDING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Note: 備註：

上述表格是根據屋宇署所發出的《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及註冊岩土工程師作業備考》 規定的要求而制訂的。屋宇署會
按實際需要不時更改有關要求。

其他項目

庇護層，包括庇護層兼空中花園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其他伸出物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公共交通總站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公用構築物及樓梯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僅供獲接納不計入總樓面面積的樓層使用的樓梯、升降機槽及垂直管道的水平面積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公眾通道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Covered set back area

因建築物後移導致的覆蓋面積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額外總樓面面積

額外總樓面面積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INFORMATION IN APPLICATION FOR CONCESSION ON 
GROSS FLOOR AREA OF BUILDING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第I部份

 

提供中央空調 否  

提供具能源效益的設施 是 

擬安裝的具能源效益的設施：

 住宅塔樓使用高效率的冷氣機提供空調。

 使用節能電梯（變壓變頻（VVVF）驅動牽引電梯），以減少垂直運輸的能源消耗。

建築物的環境評估 

期數的公用部分的預計能量表現或消耗 

於印製售樓說明書前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發展項目的公用部份的預計能量表現或消耗的最近期資料： 



INFORMATION IN APPLICATION FOR CONCESSION ON 
GROSS FLOOR AREA OF BUILDING
申請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寬免的資料32

Notes:

2 2/annum), 

註腳：

一般而言，一棟樓宇的預計“每年能源消耗量”愈低，其節約能源的效益愈高。如一棟樓宇預計的“每年能源消耗量”低於該樓
宇的“基線樓宇每年能源消耗量”，則代表預計該樓宇的能源應用較其基線樓宇有效，削減幅度愈大則代表有關樓宇能源節約的
效益愈高。

 預計每年能源消耗量［以耗電量（千瓦小時/平方米/年）及煤氣/石油氣消耗量（用量單位/平方米/年）計算］，指將發展項目的
每年能源消耗總量除以使用有關裝置的內部樓面面積所得出的商，其中：

 (a) “每年能源消耗量”與新建樓宇 標準（現行版本）中的「年能源消耗」具有相同涵義；及

 (b) 樓宇、空間或單位的“內部樓面面積”，指外牆及／或共用牆的內壁之內表面起量度出來的樓面面積。
“基準樓宇”與新建樓宇 標準（現行版本）中的“基準建築物模式（零分標準）”具有相同涵義。

“中央屋宇裝備裝置”與機電工程署發出的《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中的涵義相同。

第III部份：以下裝置乃按機電工程署公布的相關實務守則設計：

裝置類型 
 Yes

是
No

否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照明裝置 

空調裝置 

電力裝置 

升降機及自動梯的裝置 

以總能源為本的方法 

 
第II部份：擬興建樓宇 部分樓宇預計每年能源消耗量註腳

Loca

位置 使用有關裝置的內部樓面面積
（平方米）

基線樓宇每年能源消耗量註腳   擬興建樓宇每年能源消耗量 

電力 

千瓦小時 平方米 年
煤氣 石油氣

用量單位 平方米 年
電力 

千瓦小時 平方米 年
煤氣 石油氣

用量單位 平方米 年

有使用中央屋宇裝備裝置註腳 的部份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Not applicable

不適用



地政總署署長作為給予預售樓花同意書的條件而規定列於售樓說明書的資料33
買方須於正式買賣合約（「買賣合約」）下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賣方」）約定，除訂立按揭或押記
外，在買賣完成及簽署轉讓契前，買方不得提名任何人士接受買賣合約指明之住宅單位之轉讓、轉售該
住宅單位，或以任何形式轉移該住宅單位之買賣合約之權益，或訂立任何有關上述提名、轉售或轉移權
益之協議。

若賣方在買賣合約下應買方要求而同意（同意與否賣方有酌情權決定）取消買賣合約或買賣合約下買方
之責任，賣方有權保留等同買賣合約指明之住宅單位總售價 之金額，另買方須向賣方繳付或補還 視
屬何情況而定 所有與取消買賣合約有關之法律費用、收費及開銷（包括任何印花稅）。

賣方將會或已經（視屬何情況而定）支付所有有關發展項目正在其上興建之土地於「政府批地文件」
日期起計至相關買方轉讓契日期（包括該日）期間之未付地稅。

已簽署買賣合約之買方，如已支付不多於港幣 之象徵式費用（按每次要求計算），有權獲取（而當
其要求時將獲提供）以下資料之最新紀錄印本：完成期數的總建築費用及總專業費用及截至該要求作出
當月前之公曆月份完結時已支出和繳付之總建築費用及總專業費用。

有關以下的資料及要求：「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隧道專用區」、「政府批地文
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沙中綫專用區」、「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何
文田站」、「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公眾人士通行何文田站」、「政府批地文件」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行人路或行人道」、「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行人
天橋」、「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行人走道」、「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
別條款提及的「行人天橋連接段及支承件」、「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渠務專
用範圍」、「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新渠務專用範圍」、「政府批地文件」
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水務專用範圍」及「政府批地文件」第 條特別條款提及的「綠色間
黑斜線範圍」：

 請參閱本售樓說明書中「批地文件的摘要」一節及「公共設施及公眾休憩用地的資料」一節。



售樓說明書印製日期： 年 月 日

期數及其周邊的地區日後可能出現的改變。

日後可能出現的改變 35

售樓說明書印製日期 34



Examination/Revision Date

檢視/修改日期

Revision Made 

所作修改

Page Number

頁次
Revision Made

所作修改

4 July 2024

2024年7月4日

P.12, P.13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hase 

are revised

修改有參與期數的各方的關係 

P.19
Location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is revised

修改發展項目的所在位置圖

P.20, P.21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Phase is updated

更新期數的鳥瞰照片

29 August 2024

2024年8月29日

P.19
Location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is revised

修改發展項目的所在位置圖

P.27

Outline Zoning Plan relating to the Development

is updated

更新關乎發展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P.31
Layout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is revised

修改發展項目的布局圖 

P.34, P.36, P.38, P.40, 
P.42, P.44, P.46, P.48, 
P.50, P.52, P.54, P.56

Floor plans of residential properties in the Phase 
are revised

修改期數的住宅物業的樓面平面圖 

P.127, P.128, P.129, P.130
Elevation plan are updated

更新立面圖

P.133, P.178, P.190, P.201, 
P.214

Fittings, Finishes and Appliances are updated

更新裝置、裝修物料及設備

Examination/Revision Date

檢視/修改日期

Revision Made 

所作修改

Page Number

頁次
Revision Made

所作修改

14 November 2024

2024年11月14日

P.19
Location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is revised

修改發展項目的所在位置圖

P.20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Phase is updated

更新期數的鳥瞰照片

P.21
Aerial Photograph of the Phase is deleted and replaced 

with blank page

  刪除期數的鳥瞰照片並換上空白頁

P.31
Remarks to Layout plan of the Development are updated

更新發展項目的布局圖的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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